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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過程正式紀錄  

OFFICIAL RECORD OF PROCEEDINGS 
 

2021 年 8 月 25 日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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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 11 時會議開始  

The Council met at Eleven o'clock 
 
 
出席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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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HONOURABLE ABRAHAM SHEK LAI-HIM, G.B.S., 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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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HONOURABLE WONG TING-KWONG, G.B.S., 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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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克勤議員 , S.B.S., J.P. 
THE HONOURABLE CHAN HAK-KAN, S.B.S., 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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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HONOURABLE PAUL TSE WAI-CHUN, 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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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HONOURABLE MICHAEL TIEN PUK-SUN, B.B.S., J.P. 
 
何俊賢議員 , B.B.S., J.P. 
THE HONOURABLE STEVEN HO CHUN-YIN, B.B.S., J.P. 
 
易志明議員 , S.B.S., J.P. 
THE HONOURABLE FRANKIE YICK CHI-MING, S.B.S., 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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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恒鑌議員 , B.B.S., 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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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HONOURABLE POON SIU-PING, B.B.S., M.H. 
 
蔣麗芸議員 , S.B.S., J.P. 
DR THE HONOURABLE CHIANG LAI-WAN, S.B.S., J.P. 
 
盧偉國議員 , G.B.S., M.H., J.P. 
IR DR THE HONOURABLE LO WAI-KWOK, G.B.S., M.H., J.P. 
 
鍾國斌議員  
THE HONOURABLE CHUNG KWOK-PAN 
 
吳永嘉議員 , B.B.S., J.P. 
THE HONOURABLE JIMMY NG WING-KA, B.B.S., J.P. 
 
何君堯議員 , 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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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HONOURABLE HOLDEN CHOW HO-DING 
 
邵家輝議員 , J.P. 
THE HONOURABLE SHIU KA-FAI, 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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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創盛議員 , M.H. 
THE HONOURABLE WILSON OR CHONG-SHING, M.H. 
 
容海恩議員 , J.P. 
THE HONOURABLE YUNG HOI-YAN, J.P. 
 
陳沛然議員  
DR THE HONOURABLE PIERRE CHAN 
 
陳振英議員 , J.P. 
THE HONOURABLE CHAN CHUN-YING, J.P. 
 
張國鈞議員 , J.P. 
THE HONOURABLE CHEUNG KWOK-KWAN, J.P. 
 
陸頌雄議員 , J.P. 
THE HONOURABLE LUK CHUNG-HUNG, J.P. 
 
劉國勳議員 , M.H., J.P. 
THE HONOURABLE LAU KWOK-FAN, M.H., J.P. 
 
劉業強議員 , B.B.S., M.H., J.P. 
THE HONOURABLE KENNETH LAU IP-KEUNG, B.B.S., M.H., J.P. 
 
鄭松泰議員* 
DR THE HONOURABLE CHENG CHUNG-TAI 
 
鄭泳舜議員 , M.H., J.P. 
THE HONOURABLE VINCENT CHENG WING-SHUN, M.H., J.P. 
 
謝偉銓議員 , B.B.S., J.P. 
THE HONOURABLE TONY TSE WAI-CHUEN, B.B.S., J.P. 
 
                                                           
* 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於 2021 年 8 月 26 日依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

委員會關於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議員資格問題的決定》作出的宣布，鄭松泰

已於 2021 年 8 月 26 日喪失立法會議員的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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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席議員：  
MEMBER ABSENT:  
 
姚思榮議員 , S.B.S. 
THE HONOURABLE YIU SI-WING, S.B.S. 
 
 
出席政府官員：  
PUBLIC OFFICERS ATTENDING:  
 
律政司司長鄭若驊女士 , 大紫荊勳賢 , G.B.S., S.C., J.P. 
THE HONOURABLE TERESA CHENG YEUK-WAH, G.B.M., G.B.S., S.C., 
J.P. 
SECRETARY FOR JUSTICE 
 
環境局局長黃錦星先生 , G.B.S., J.P. 
THE HONOURABLE WONG KAM-SING, G.B.S., J.P. 
SECRETARY FOR THE ENVIRONMENT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陳帆先生 , J.P. 
THE HONOURABLE FRANK CHAN FAN, J.P. 
SECRETARY FOR TRANSPORT AND HOUSING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陳肇始教授 , J.P. 
PROF THE HONOURABLE SOPHIA CHAN SIU-CHEE, J.P. 
SECRETARY FOR FOOD AND HEALTH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曾國衞先生 , I.D.S.M., J.P. 
THE HONOURABLE ERICK TSANG KWOK-WAI, I.D.S.M., J.P. 
SECRETARY FOR CONSTITUTIONAL AND MAINLAND AFFAIRS 
 
民政事務局局長徐英偉先生 , J.P. 
THE HONOURABLE CASPAR TSUI YING-WAI, J.P. 
SECRETARY FOR HOME AFFAIRS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許正宇先生 , J.P. 
THE HONOURABLE CHRISTOPHER HUI CHING-YU, J.P. 
SECRETARY FOR FINANCIAL SERVICES AND THE TREASU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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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局副局長謝展寰先生 , B.B.S., J.P. 
MR TSE CHIN-WAN, B.B.S., J.P. 
UNDER SECRETARY FOR THE ENVIRONMENT 
 
發展局副局長廖振新先生 , J.P. 
MR LIU CHUN-SAN, J.P. 
UNDER SECRETARY FOR DEVELOPMENT 
 
 
列席秘書：  
CLERKS IN ATTENDANCE: 
 
秘書長陳維安先生 , S.B.S. 
MR KENNETH CHEN WEI-ON, S.B.S., SECRETARY GENERAL 
 
副秘書長衛碧瑤女士  
MS DORA WAI, DEPUTY SECRETARY GENERAL 
 
助理秘書長韓律科女士  
MS MIRANDA HON, ASSISTANT SECRETARY GENE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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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秘書，請響鐘傳召議員進入會議廳。  
 
(在傳召鐘響後，多位議員進入會議廳 ) 
 
 
提交本會省覽的文件  
LAYING OF PAPERS ON THE TABLE OF THE COUNCIL 
 
下列文件是根據《議事規則》第 21(2)條的規定提交：  
The following papers were laid on the table under Rule 21(2) of the Rules of 
Procedure: 
 
附屬法例  法律公告編號  

  
《 2021 年選舉管理委員會 (選民登記 )(鄉郊代

表選舉 )(修訂 )規例》  .........................  
 

2021 年第 162 號  
  
《 2021 年選舉程序 (鄉郊代表選舉 )(修訂 ) 

規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 年第 163 號  
  
《 2021 年道路交通 (車輛構造及保養 )(修訂 ) 

規例》  ..............................................  
 

2021 年第 164 號  
  
《 2021 年機場管理局條例 (限制區地圖 ) 

(修訂 )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 年第 165 號  
  
《 2021 年機場管理局條例 (機場區地圖 ) 

(修訂 )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 年第 166 號  
  
《 2021 年〈 1997 年香港機場 (障礙管制 ) 

(第 2 號 )令〉 (修訂 )令》  ....................  
 

2021 年第 167 號  
  
《〈香港機場 (障礙管制 )(豁免 )令〉 (廢除 )

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 年第 168 號  
  
《 2021 年吸煙 (公眾衞生 )條例 (修訂附表 2)

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 年第 169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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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高等法院規則 (修訂 )規則》  ..........  2021 年第 170 號  
  
《2021年區域法院規則(修訂)(第 2號)規則》 ....  2021 年第 171 號  
  
《 2021 年吸煙 (公眾衞生 )(指定禁止吸煙區 ) 

(修訂 )公告》  ....................................  
 

2021 年第 172 號  
  
《 2021 年船舶及港口管制規例 (修訂附表 5) 

公告》  ..............................................  
 

2021 年第 173 號  
 
 
Subsidiary Legislation Legal Notice No. 

  
Electoral Affairs Commission (Registration of Electors) 

(Rural Representative Election) (Amendment) 
Regulation 2021 .................................................  162 of 2021 

  
Electoral Procedure (Rural Representative Election) 

(Amendment) Regulation 2021..........................  163 of 2021 
  
Road Traffic (Construction and Maintenance of 

Vehicles) (Amendment) Regulation 2021 .........  164 of 2021 
  
Airport Authority Ordinance (Map of Restricted Area) 

(Amendment) Order 2021 ..................................  165 of 2021 
  
Airport Authority Ordinance (Map of Airport Area) 

(Amendment) Order 2021 ..................................  166 of 2021 
  
Hong Kong Airport (Control of Obstructions) (No. 2) 

Order 1997 (Amendment) Order 2021 ..............  167 of 2021 
  
Hong Kong Airport (Control of Obstructions) 

(Exemption) Order (Repeal) Order ....................  168 of 2021 
  
Smoking (Public Health) Ordinance (Amendment of 

Schedule 2) Order 2021 .....................................  169 of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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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les of the High Court (Amendment) Rules 2021 .......  170 of 2021 
  
Rules of the District Court (Amendment) (No. 2) Rules 

2021 ....................................................................  171 of 2021 
  
Smoking (Public Health) (Designation of No Smoking 

Areas) (Amendment) Notice 2021 .....................  172 of 2021 
  
Shipping and Port Control Regulations (Amendment of 

Fifth Schedule) Notice 2021 ...............................  173 of 2021 
 
 
其他文件  
 

內務委員會有關研究附屬法例及其他文書的第 25/20-21 號報告  
 
《 2021 年法律執業者 (修訂 )條例草案》委員會報告  

 
於 2020 年 10 月 16 日成立以研究《2018 年廢物處置 (都市固體廢
物收費 )(修訂 )條例草案》的法案委員會報告  
 
《 2021 年海洋公園公司 (修訂 )條例草案》委員會報告  
 

 
Other Papers 
 

Report No. 25/20-21 of the House Committee on Consideration of 
Subsidiary Legislation and Other Instruments 
 
Report of the Bills Committee on Legal Practitioners (Amendment) Bill 
2021 
 
Report of the Bills Committee Formed on 16 October 2020 to Study the 
Waste Disposal (Charging for Municipal Solid Waste) (Amendment) Bill 
2018 
 
Report of the Bills Committee on Ocean Park Corporation (Amendment) 
Bill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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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員質詢的口頭答覆  
ORAL ANSWERS TO QUESTIONS  
 
主席：質詢。第一項質詢。  
 
 
重建公共屋邨  
Redevelopment of public housing estates  
 
1. 梁美芬議員：主席，自 2014 年 9 月以來，香港房屋委員會 (下稱 "房
委會 ")一直未能達到一般申請者平均約 3 年獲首次編配公共租住房屋
(下稱 "公屋 ")單位的目標，而且離該目標越來越遠。有政黨建議政府
盡快重建 26 個高樓齡公共屋邨，以發揮有關土地的發展潛力，增加
公屋單位的供應。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過去 6 年，房委會有否加快進行第二輪全面結構勘察計劃，
以及重新審視 "重建高樓齡公共租住屋邨的優化政策 "下的
4 項基本原則，以加快重建高樓齡公共屋邨；  

 
(二 ) 鑒於房委會表示，重建屋邨或會令公屋單位供應在短期內

減少，因為原可供編配的公屋單位需用於安置受重建影響

的公屋居民，房委會有否考慮採用下述模式重建公共屋邨：

首先在邨內球場或空置校舍等用地興建一幢樓宇，用作安

置受重建影響的居民，然後邨內各幢現有樓宇以輪換方式

被騰空、拆卸、重建及用作安置餘下的受影響居民；及  
 
(三 ) 鑒於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主任於上月表示，期盼到國家

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實現的時候，香港已告別劏房和籠屋，

政府有否調整土地及房屋政策，包括加快重建公共屋邨，

務求不遲於 2049 年取締所有不適切居所；如有，詳情為何；
如否，原因為何？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主席，就梁美芬議員的質詢，我現綜合回覆如下。 
 
 香港房屋委員會 ("房委會 ")第一輪全面結構勘察計劃 ("勘察計
劃 ")於 2005 年展開，涵蓋 42 個樓齡達至 40 年或以上的公共屋邨，
合共 272 幢樓宇，涉及 132 500 個公共租住房屋 ("公屋 ")單位，歷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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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年，於 2018 年完成。第二輪勘察計劃涵蓋 71 個樓齡達至 40 年或
以上的公共屋邨，合共 519 幢樓宇，涉及 272 300 個公屋單位，已於
2018 年年底展開。目前，房委會已完成 11 個公共屋邨的勘察工程，
涵蓋 90 幢樓宇和約 42 000 個公屋單位。房委會已增撥資源加快進行
有關工作，預計可於 2032 年前分階段完成整個第二輪勘察計劃。  
 
 重建高樓齡的公共屋邨，房委會一直按 4 個基本原則，即樓宇的
結構狀況、修葺工程的成本效益、重建屋邨附近是否有合適的遷置資

源，以及原址重建的潛力，就實際情況謹慎考慮是否重建個別公共屋

邨。  
 
 除了重建，房委會亦積極檢視在現有公共屋邨範圍內或鄰近空置

土地加建公營房屋的可行性。假如這些加建樓宇適合作重建高樓齡公

共屋邨的遷置資源，房委會亦會與上述的 4 個基本原則一併考慮。  
 
 重建公共屋邨長遠而言或可增加公屋供應，但重建需時甚久。以

重建中的白田邨 (較舊部分 )為例，有關工程仍在進行，由宣布重建至
重建完成需時約 15 年。重建項目往往要在較後甚至最後階段才能提
供額外單位；而短期可供編配的公屋單位數量則會減少，原因是需要

動用大量本來可以編配予有迫切住屋需要家庭的公屋單位，用作安置

受重建影響的公屋居民。有關安排不但即時減少公屋供應，亦無可避

免地延長有迫切住屋需要而正等待 "上樓 "家庭的輪候時間。我們必須
承認，正在輪候公屋人士 (例如 "劏房戶 ")的住屋需要，遠較已居於公
屋的住戶迫切。因此，在作長遠規劃的同時，我們必須兼顧輪候人士

的急切需要，作出平衡，在切實可行的情況下，考慮有序重建個別公

共屋邨。  
 
 事實上，房委會於過去 10 年已完成 12 個重建項目，涉及 7 個公
共屋邨，約 28 400 個單位。而房委會正推進白田邨 (較舊部分 )、美東
邨 (較舊部分 )及華富邨的重建計劃，涉及合共約 13 300 個單位。  
 
 總括而言，房委會重建高齡公共屋邨的政策及原則是在考慮到殷

切的公屋需求下，務實而積極的做法。  
 
 政府明白，房屋供求失衡、樓價租金高企、公屋輪候時間長等，

是香港市民十分關注的問題。積極覓地建屋是增加房屋供應的最根本

方法。政府一直以最大的決心，持之以恆積極覓地建屋。經過多年的

努力，政府已覓得 330 公頃土地興建 316 000 個公營房屋單位，可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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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未來 10 年約 301 000 個公營房屋單位的需求。這 330 公頃土地中，
約三成半單位供應來自新發展區及大型發展項目，約四成多來自多幅

改劃用地，其餘兩成半來自包括棕地在內的其他項目，以上種種都反

映政府多管齊下的土地供應策略初見成果。上述未來 10 年的公營房
屋供應當中的三分之二會於 10 年期較後時間落成，不少項目存在各
種困難和變數，因此我們定必堅持努力，絕不鬆懈。  
 
 主席，政府有決心解決房屋問題，在新房屋供應仍未完全到位時，

我們會推行各項措施，紓緩居住環境惡劣的家庭及長時間輪候公屋人

士面對的困難，包括興建過渡性房屋。截至 2021 年 7 月，政府已覓
得足夠土地提供超過 15 000 個過渡性房屋單位。  
 
 此外，我們已推出為期 3 年、涉及非經常開支約 80 多億元的現
金津貼試行計劃，以紓緩基層家庭因長時間輪候公屋而面對的生活困

難，第一批約 10 900 個申領住戶已於今年 7 月底獲發現金津貼。政
府亦已向立法會提交落實 "劏房 "租管的法例修訂草案，通過訂立標準
租約條款釐清業主和租客的各自權責、為 "劏房戶 "提供租住權保障、
設立續租租金加幅上限，以及禁止業主濫收費用等。  
 
 
梁美芬議員：主席，政府在主體答覆中提到 4 個原則，還要審慎考慮，
可惜這個 "審慎 "讓人看到就像是在石器時代般，過於官僚、過於苟且，
這項政策是要活化的。我看到答覆 .... ..主席，我想問局長，局長其實
也曾與我們一起前往探訪一些舊型屋邨，我們剛才在主體質詢中的建

議是一舉兩得，首先並沒有影響那些正在輪候公屋 "上樓 "的市民，因
為我們會在那個原區裏面覓得可以重建的空間，先興建一幢樓宇
我要說清楚，是在那個屋邨裏那些居民本身已經很想重建，他們
沒有取去別人的排隊名額，而且他們日後會把本身的公屋交出來，所

以政府是在原址興建一幢 ..... .局長是否懂得更替？其實，就這方面，
局方真的要消化一下現行政策，真的不可以如此官僚。那些舊屋邨裏

面是有內裝設計和安全問題，天花板也會剝落，居民便很想重建。局

長剛才提到那幾個重建屋邨，我全部也有參與，白田邨，我看着它重

建，現在只要採用一些新方法，興建一幢樓宇是很快的，兩三年便可

以完成，局方卻 .... ..個個屋邨也像流水轉般，還要等局方 ..... .15 000 個
過渡性房屋 ......在答覆中 ......我不是說不可以，而是要過渡至何時？
他們一樣要等待 10 多年，現在 26 個屋邨的全部居民均在聆聽，我希
望局長能說出一個希望，例如石硤尾，有否希望可以在那個球場裏興

建一幢樓宇，然後作更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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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輸及房屋局局長：主席，我明白梁美芬議員對公屋供應的堅持和執

着，這與政府一樣，我們也希望盡可能加快公屋供應。但是在重建公

共屋邨時，我們需要考慮的除了是剛才所提及的 4 個原則外，我們也
同時需要考慮當區的規劃，以及建造過程。以石硤尾邨為例我在
石硤尾邨做義工已有數十年，我經常去的，亦曾與在座不少議員到實

地考察過我們知道現時尚未重建的其中數幢樓宇中間有一個球
場，球場周邊都是屋邨大廈，如果我們在中間興建一幢樓宇，我們要

考慮的，第一，是緊急通道，消防車的進出。第二，是樓宇之間的距

離。  
 
 在現有的公共屋邨，如果這些空地足夠，並符合有關的建築規例

要求，甚或在不影響現有居民的生活環境下，我們是有做的。在過去

5 年已經落成及未來 5 年將會落成的加建項目中，在過去 5 年已落成
的包括葵青長青邨、沙田美田邨、觀塘油麗邨、觀塘秀茂坪邨、葵青

大窩口邨、黃大仙富山邨、東區漁灣邨及觀塘彩福邨，我們說的是增

加了 4 700 個單位，我們是有做的。在未來 5 年預計會落成的包括荔
景邨、麗瑤邨、長青邨、良景邨、清河邨及欣安邨，我們說的是 6 500 單
位。所以，大家關注的、大家想到的方法，政府團隊也看得到，也會

思考、也會探索、也會去做。  
 
 不過，我們要明白，在舊邨重建方面，我們真的要考慮經濟效益。

現時有些樓齡 60 年以上的屋邨尚在，而那些樓齡 40 年左右的屋邨是
否需要重建呢？這是很現實、很客觀的課題。但無論如何，在現有的

屋邨、屋邨內的空地，甚或屋邨附近的空地、建築物、學校，可以改

建的，我們也願意考慮，但必須符合我們剛才所說的原則，以及整體

上盡可能減少重建對輪候公屋人士所帶來的影響。  
 
 我亦在這裏與大家分享一些經驗。過往有屋邨重建後的單位數目

減少了，由於需要配合當區的規劃，我們需要交還部分土地給政府發

展休憩用地和社區設施，甚至有些情況是需要加建道路。在這種情況

下，我作為運輸及房屋局局長、作為提供公屋的負責官員，我會說請

大家包容，因為在這種情況下，我們說的是會影響 10 多萬個輪候家
庭，以及超過 10 萬名正在輪候的單身人士，我希望大家可以用同一
態度來處理。但是，我是非常尊重和欣賞梁議員剛才的態度，我們會

繼續跟進的。  
 

 

林健鋒議員：主席，大家最關心的問題是房屋問題，但政府首先跟我
們說程序問題。香港經濟民生聯盟提出重建公屋計劃已經很多年，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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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那些市民的反應非常好，他們說現時居住的舊屋已有數十年樓齡，
居住在那裏既害怕石屎跌下來，又害怕去水渠被新冠病毒感染，他們
很希望盡快 "上屋 "，但政府官員卻經常堅持新建的公屋一定要給予輪
候隊伍中最前的，這是甚麼原則？政府拿走他們的單位，又不提供另
一單位讓他們居住，這說得通嗎？難道政府認為程序比市民的幸福更
重要嗎？  
 
 主席，我想問政府，他們劃了這個框架，而且劃得如此死板，做

事又這麼僵硬，究竟是原則重要，還是幫助這數十萬名正在輪候的人

士盡快 "上屋 "重要？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主席，多謝林議員的意見。其實林議員剛才的補

充質詢中最後一句話已經說出答案，究竟公屋對於哪些人最重要？是

對已居於公屋的人士重要，抑或對正在輪候公屋的人士重要呢？我相

信大家也有答案。在運輸及房屋局的角度，所有需要入住公屋的人士

都重要，我們希望，有需要居住公屋的每一名市民及每一個家庭，我

們也為他們提供居所，但是也有優次、有先後。沒錯，個別屋邨單位

是有所謂的 "石屎問題 "，居住環境亦可能隨着樓齡的增加而有所退
化，但始終都是 "有瓦遮頭 "。在座很多朋友曾與我們探訪過很多 "劏
房 "，他們的居住情況，大家都有目共睹。政府所說的不單是一個原
則，亦有很多彈性。  
 
 剛才我舉出的例子亦清楚說明，我們過往有就個別屋邨騰出的空

間，以至騰出的空置建築物作改建、加建。 "見縫插針 "這 4 個字，大
家都非常熟悉，政府並非沒有做，但是所有事情都有一個限度。在這

裏我只可以向大家承諾，我們要解決公營房屋供應不足的情況，最根

本始終是覓地建屋，始終是加快建屋，越快越多便越好。  
 
 在過渡期內，我們要照顧的就是越基層、越無經濟能力、越需要

我們幫助的市民。我相信大家對此並無分歧，只不過走的路徑多少有

些分別。但是，我相信大家的目標一致，我不想在這裏與大家就一些

個別或特殊情況作出所謂 "針鋒相對 "的討論。我明白大家的憂心及訴
求，我們是完全同意的。不過，作為主事官員，我亦要向大家表達，

運輸及房屋局轄下的團隊，包括房委會、房屋署的同事，都是非常努

力、非常用心，可以做的我們都會做，所以在切實可行及不影響輪候

公屋人士的情況之下，我們會考慮。但是，凡事都有一個界線，我們

是需要緊守的。   



立法會  ─  2021 年 8 月 25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5 August 2021 

 
15 

石禮謙議員：主席，聽完局長的答覆，那 20 多萬輪候上公屋、住在 "籠
屋 "及 "劏房 "的人，真是沒甚麼希望。局長，你用心，你叫我們包容，
我們可以包容，在一個這麼好的環境，大家都很包容。但是，你要想

象一下，那些住在 "籠屋 "、住在一間有石屎掉下來的石硤尾公屋的人，
他們如何去包容呢？每天都感到害怕，我們不是要去區分哪些人正在

輪候上公屋、哪些人已居住在公屋、是 "有瓦遮頭 "，香港並不是這樣
的。  
 
 我很希望局長給我們一個答案，不要叫我們包容，而是給我們一

個時間表，給我們一個路線圖，說明如何解決那些住在破爛的政府樓

宇、住在 "籠屋 "、住在 "劏房 "的人的困難，何時可以上到公屋？不要
對我們說這麼多無謂的事情，我們只是要你去做，不是只得一個講字，

這是我們的香港，我們國家都有這樣吩咐。你說你有問題，便將問題

說出來，那些問題要如何解決，有問題便有解決方法，不要叫我們包

容，包容並非解決問題的方法。  
 
 我剛剛在看一本書，關於新加坡李光耀，我就是要了解人家如何

做到，因為人家有決心，因為人家可以去做。我很相信你有決心，所

以我說多位官員中，最好都是你，最勤力是你。但是，不可以叫那些

人再容忍，入住 15 000 個臨時單位，但這個方法沒有用，住一段時間
他們又要走，又要回到 "籠屋 "居住。你那項關於如何管制那些 "劏
房 "的條例是沒有用的，他們仍然要找地方居住。  
 
 在香港這個時間，局長，我希望你和我們一樣，希望幫到他們，

你都去幫他們吧，修改你的法例，改動一下你的制度。多謝局長，你

不用回答了。  
 
(葉劉淑儀議員示意擬提出規程問題 ) 
 
 
主席：葉劉淑儀議員，你有甚麼規程問題？  
 
 
葉劉淑儀議員：他回答質詢時，刻意 "拖慢板 "，令我們不能回應。  
 
 我想問，他去重建的時候，那些屋邨有領展的商場及停車場，他

如何處理，他是回購再重建，抑或完全清拆，沒有生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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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葉劉淑儀議員，請另覓場合向局長跟進。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請簡短作答。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主席，多謝石議員。剛才我說的包容，不是指輪

候公屋人士的包容，我是指在座的朋友對重建公屋訴求的包容。我們

的決心是為香港有需要入住公屋的市民，盡早、盡快提供適切、住得

有尊嚴的公共房屋。  
 
 剛才在座議員都說得很清楚，我們有數十萬市民住在 "劏房 "，事
實上，現屆政府對於公營房屋的供應，其實在覓地方面，發展棕地、

改劃、收地，沒有停止過；我們說的重建公務員建屋合作社樓宇，沒

有停止過；我們說的改建港鐵小蠔灣車廠、提供公營房屋，沒有停止

過；我們清拆石籬中轉房屋作公營房屋用途，沒有停止過；我們重建

房委會工廠大廈，沒有停止過。我們所有的同事都沒有停止過，目的

就是盡快為有需要的家庭提供公共房屋。這個我們說得很清楚，是有

決心的，包容是說重建的策略，以至選擇。  
 
 
主席：第二項質詢。  
 
 
廢鉛酸蓄電池  
Waste lead-acid storage batteries  
 
2. 易志明議員：廢鉛酸蓄電池 (下稱 "廢電池 ")如處理不當，當中的有
害物質可能危害人體健康及污染環境。故此，廢電池的收集、運輸、

處置及出入口受法例監管。據報，2018 年本港廢電池的產生量和出口
量分別為 38 000 及 2 100 公噸。另一方面，全港唯一並於 2019 年 9 月
投產的廢電池回收中心每年回收到不足 1 000 公噸的廢電池。該等數
字令人關注，大部分廢電池可能被非法處置。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

會：  
 

(一 ) 過去 3 年，每年本港廢電池的產生量，並按其處置方式列
出分項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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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過去 3 年，每年分別有多少人因非法收集、處置和出口廢
電池而被檢控，以及被定罪者受到的懲罰；有何措施加強
打擊該等罪行；及  

 
(三 ) 鑒於廢電池的循環再用率可超過百分之八十，政府有何新

措施鼓勵相關業界把廢電池送往回收中心作循環再用？  
 
 

環境局局長：主席，處理廢鉛酸電池受《廢物處置條例》("《條例》")
和《廢物處置 (化學廢物 )(一般 )規例》嚴格監管，包括登記為化學廢物
產生者，申領化學廢物收集及處置的牌照，填報廢鉛酸電池的產生量、

收集量及處置量，以及按《巴塞爾公約》規管廢鉛酸電池的跨境轉移。 
 
 任何人士如欲出口廢鉛酸電池作回收處理，必須向環境保護署

("環保署 ")申領出口許可證。環保署在簽發出口許可證前，會先取得
相關進口地主管當局的同意書，確保廢鉛酸電池運往當地核准回收設

施後，以合乎環境衞生的方法作循環再造。  
 
 本港約 4 400 個主要的廢鉛酸電池產生者，包括本地運輸及巴士
公司、汽車維修公司和主要數據中心都已向環保署登記。現時本港有

26 個持牌廢鉛酸電池收集商及 8 所廢鉛酸電池持牌處置設施。這些
設施的業務包括將廢鉛酸電池分類、絕緣及包裝等初步處理，然後出

口至韓國的進階設施；以及將廢鉛酸電池進行機械破碎，然後把鉛板

熔化及製成粗鉛，再出口往外地加工及精煉。  
 
 在 2017 年，環保署在檢視廢鉛酸電池數據時留意到登記出口量
和估算產生量有距離，顯示有非法出口活動，所以特別針對廢鉛酸電

池的產生地點和收集運輸環節加強宣傳、監察及執法行動，重點打擊

廢鉛酸電池的非法收集和出口活動。其後，在《條例》規管下的廢鉛

酸電池出口由 2017 年約 1 200 公噸逐步上升至 2020 年約 7 000 公
噸，加上約 700 公噸的本地處置，已與全港每年產生量相若。  
 
 就易議員的質詢，現答覆如下：  
 

(一 ) 全港車輛約 80 萬部，所有車輛的鉛酸電池總量為約
14 000 公噸，每年約產生 4 000 公噸的車用廢鉛酸電池。
另外，估計其他不間斷電源等用途 (如數據中心及緊急照
明 )每年產生約 3 000 至 4 000 公噸的廢鉛酸電池，即全港
每年合共產生約 7 000 至 8 000 公噸的廢鉛酸電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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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去 3 年本港處置廢鉛酸電池數量包括：經初步處理並出
口到外地進階設施回收分別為 2018 年 2 100 公噸、2019 年
4 400 公噸及 2020 年 7 000 公噸；在香港作回收處理的分
別為 2019 年 150 公噸及 2020 年 700 公噸；以及運往堆填
區棄置的數量分別為 2018 年 460 公噸及 2019 年 120 公
噸。為加強鼓勵相關業界把廢電池作回收處理，自 2020 年
起環保署已禁止在堆填區棄置廢鉛酸電池。  

 
(二 ) 過去 3 年，環保署共成功檢控 74 宗有關廢鉛酸電池的違法

行為，法庭向被告共判罰款約 32 萬元。當中，涉及非法收
集或運載的檢控個案為 2018 年 7 宗、 2019 年 12 宗及
2020 年 4 宗；非法處置為 2018 年 23 宗、2019 年 18 宗及
2020 年 9 宗；以及在 2018 年有 1 宗非法出口的檢控。  

 
 環保署一直與香港海關保持緊密協作，根據風險評估和情

報在各海陸空口岸抽檢懷疑載有廢鉛酸電池或其他有害廢

物的進出口貨櫃。過去 3 年環保署聯同香港海關共抽檢了
超過 2 600 個進出口貨櫃，就非法進出口廢物個案完成共
162 宗檢控，當中只有 1 宗涉及非法出口廢鉛酸電池的檢
控個案。同期沒有收到海外主管當局有關廢鉛酸電池非法

進口的通報或退運，相信現時本港沒有出現嚴重非法出口

廢鉛酸電池的情況。  
 
(三 ) 自 2020 年起環保署已禁止在堆填區棄置廢鉛酸電池。為推

動本地回收業的可持續發展，政府於 2015 年 10 月推出
10 億元回收基金，協助業界提高作業能力和效率。我們亦
於 2021 年 4 月向回收基金增撥 10 億元，延長基金申請期
至 2027 年，應對本地和境外市場的最新需求和實現再工業
化。另外，屯門環保園以業界可負擔的租金，向租戶提供

長期土地，以及海陸運輸接駁、水電供應、污水渠和通訊

系統等基建。租戶亦可使用環保園內如道路、海傍碼頭標

準泊位、磅橋、行政大樓內的會議室、演講室及會議廳等

共用設施，以減輕租戶的基建開支，鼓勵他們投資更先進

的技術及處理工序。現時環保園內有兩間持牌處理廢鉛酸

電池的回收循環再造公司。另外，回收基金亦有資助本地

不同廢鉛酸電池回收商的營運及購買設備以提升生產力，

獲批出資助金額合共約 860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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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志明議員：主席，局長的主體答覆表示，根據他們的評估，香港每

年產生大概 7 000 至 8 000 公噸廢鉛酸電池，但我手上拿着與國際相
比的研究報告，指香港應該大概有 38 000 公噸，這數字有很大的差
異。這份研究報告有一項備註寫着，因為環境局沒有收集這些數據，

所以不能夠提供數字。我現在不知局長說的數字是怎樣來的，不過，

我可以在會後與他分享。  
 
 我的補充質詢不是針對這點。我很高興政府在答覆中承認香港有

出現非法收集和出口廢鉛酸電池的活動，但政府沒有告訴市民為何會

發生這些問題。其實問題很簡單，就是 "錢作怪 "。據我理解，現時香
港的合資格回收再造商在收集電池的費用上，無法如那些違法者般付

出那麼高的價格，所以回收不到。這些廢電池，現時全世界只有一個

地方可以去，就是南韓，大概有 7 000 公噸。局長的數字與我的吻合，
但在總量方面，我的數字與他的相差很遠。  
 
 如果局長記得，我多年前曾對他說，香港必須處理汽車廢電池和

廢膠輪的工作，回收再造是必須進行的。當時他回答我，現時政府有

一個先後次序的問題，要先處理固體廢物徵費。今日稍後這項條例草

案應該會通過，我不知局長下一步驟的工作是否會推行生產者責任制

的理念，利用徵費來幫助合法的回收商在市場收集廢電池，然後再作

出合法的處理？我相信這也是刻不容緩的，加上現時電動車越來越

多，面對的問題更加複雜，因為它的毒性更高。我不知政府有否計劃

現時開始部署這方面的工作。  
 
 
環境局局長：主席，多謝易議員關心減廢回收的問題，我想藉此機會

澄清，有報道載述人均每年產生 5 公斤廢鉛酸電池的推算，這是參考
外國一般情況而得出的。但是，我想議員或其他業界均理解，香港的

實際環境和生活方式，例如香港市民普遍使用公共交通為本，私家車

在外國相對普遍，以及香港在現時的經濟情況之下，大家可以看到，

外國的估算並未經過本地的驗證，整體來說，這些估算並不太適合在

香港直接使用。相反，環保署是按本地的實際環境和現有數據作較全

面和貼近現況的估算。  
 
 接着易議員問，香港的垃圾徵費落實後，其他生產者責任計劃如

何盤算呢？包括電動車普及化亦是香港的大勢所趨，所以，我們同樣

會與業界緊密溝通，亦會與議員一起溝通，看看我們集中火力推展整

體生活垃圾減廢的同時，其他方面需要如何去做，例如電動車普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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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線圖已明確推出，我們希望議員支持香港立法，建立電動車電池回

收的生產者責任計劃，希望易議員和業界均會支持。  
 
 我們同時看到現時其他車輛的一些電池狀況，正如我剛才在主體

答覆中指出，我們加強了香港堆填區的禁令，即不准把廢鉛酸電池棄

置在香港的堆填區，亦加強了出入口的海關檢查，令非法情況得以減

少甚至避免，同時，我們支持香港本地回收業。所以，我們會向前看，

評估香港整體各方面的需要，有需要的話，我們可以建立一個制度，

亦可以透過不同方法令這些廢料可以回收再造，減少對環境的破壞。 
 
 
易志明議員：主席，局長剛才回應時表示這些相關研究的數據未必適
用於香港，我當然明白。我在此有一些數據，如果與美國來作比較，
per capita，即每人頭計是 8.8 公斤，香港則是 4 至 5 公斤，局長說這
並不恰當。但我想問，根據這項研究，新加坡的數字是 4 公斤，而新
加坡與我們很接近，車輛數字較我們還要少一點，人口當然亦少一點，
按比例理論上是差不多，所以，我仍然認為局長的數據是低估了實際
情況。由於他低估了，所以認為非法出口可能不是十分嚴重，不過，
我想告訴局長，我也有關注香港空運貨物的問題，那些 lithium battery
是必須申報的，因為是當作危險品寄出去的，但是，很多人因為不想
付錢而不作申報，這其實相當危險，為甚麼呢？因為它有機會着火。
所以，不要因為捉不到這些非法運輸，便當它不存在，我想告訴局長，
這的而且確是存在的。  
 
 回到我的補充質詢，我之前曾與局長研究過，亦詢問了相關業界，
廢電池和廢膠輪的徵費究竟是否可行呢？粗略估計，對車主來說，每
年可能只是二三百元的費用，便已經可以有適當的徵費來協助回收再
造商把這些廢物轉廢為能，可以回收。反而現在我們真的一定要關注
的是，日後電動車的電池毒性是非常厲害的，有關工作必須馬上進行，
因為此事已經開始了。局長每次都告訴我有合法回收商，卻又掌握不
到實際回收了多少，有多少到哪裏去了。  
 
 

環境局局長：主席，我理解易議員的說法是，特別是電動車，每輛車

的電池相對來說是較大的，需要適當處理。所以，我可以在這裏清楚

回應易議員的說法，我們在這方面會加緊跟進，並積極籌措相關的立

法工作，特別是就電動車的電池回收建立生產者責任制度，正如議員

所說，考慮採用按金或類似措施，確保相關電池會被適當處理，保護

環境、減廢減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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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志祥議員：主席，局長在回應易志明議員的主體答覆中指出，當局

其實已做了不少工作處理這些廢鉛酸電池，其中進行了很多檢控工

作，所以每年的檢控宗數也在減少。  
 
 我相信政府在這方面的執法是有力的。關於如何支援業界回收這

些棄置的廢電池，這方面是設有基金的，其實已做得相當完善。不過，

回收基金對廢電池回收商的支援，僅僅合共批出 860 萬元。回收基金
最高可以申請 1,500 萬元，但只批出 860 萬元，我不知道這只是支援
一間公司，還是數間公司？如果是支援數間公司，更顯得回收基金無

法發揮作用。  
 
 所以，我想在此請問局長，在支援業界回收棄置廢電池的工作上，

究竟現時回收基金可以做到多少更好的工作？  
 
 
環境局局長：主席，多謝梁志祥議員的補充質詢。  
 
 我們最近曾就回收基金進行檢討，希望進一步優化我們的措施，

以切合社會需要，並幫助相關的回收業界。所以，我們提供支援的力

度，包括覆蓋範疇、簡化申請程序、報告要求等均已經優化，不同相

關業界一般也歡迎我們這些優化措施。  
 
 當然，我們這項回收基金會幫助不同的回收業界，要審視申請者

或行業的訴求，所以簡單來說，今天未必能夠十分細緻地回答梁議員

的問題，但只要個別行業有需要，我們有一個委員會十分客觀地處理

每一項申請，委員會會按其申請書的要求金額，審視其需要和批出合

適金額，所以未必達至最高總額。  
 
 我想強調，正如剛才提到，不單是回收基金，我們還透過環保園

作出土地支援，幫助電池回收業界，他們也有使用環保園的土地。大

家知道，在香港，土地支援相當重要，所以我們有提供土地支援，也

有資金支援。如果業界有任何訴求，能夠有機會善用回收基金，歡迎

他們與我們或生產力促進局 (回收基金秘書處 )聯絡，善用我們的回收
基金，以幫助業界。  
 
 
主席：第三項質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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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種 2019 冠狀病毒病疫苗  
Vaccination against Coronavirus Disease 2019  
 
3. 鄭松泰議員：政府近日收緊了防疫規定，由 9 月 1 日起，政府、
醫院管理局、安老及殘疾人士院舍，以及幼稚園和中小學的所有僱員，

如未接種 2019 冠狀病毒病疫苗 (下稱 "疫苗 ")，則須自費定期在工作時
間以外進行病毒檢測；所有與抵港人士有機會接觸的人員均須強制接

種疫苗；以及學童疫苗接種率達七成才可全面恢復面授課堂。有市民

批評，該等規定變相強迫相關人員接種疫苗、疫苗對防止感染變異病

毒株的效用成疑，以及接種疫苗後如有不良反應亦難以獲得賠償。就

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鑒於醫院管理局的《病人約章》訂明，病人有權接受或拒
絕任何藥物、檢驗或療法，有否評估上述防疫規定有否違

反個人對其健康的自主權須受尊重的醫學倫理；  
 
(二 ) 鑒於有受影響僱員表示寧願離職也不願冒險接種疫苗，亦

有家長擔憂子女接種疫苗會影響其發育及健康，政府事前

有否考慮該等防疫規定，會否加劇醫護及安老服務業的人

手短缺問題和影響學童的成長；及  
 
(三 ) 鑒於有關的專家委員會至今未有確認任何一宗接種疫苗與

死亡存在因果關係的個案，而截至上月 23 日，當局在疫苗
保障基金下只批准 6 宗賠償申請，政府有否評估該等情況
對市民接種疫苗的意願有何影響？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主席，就鄭松泰議員質詢的各部分，我現綜合回

覆如下：  
 
 新冠病毒疫情肆虐全球，對香港的醫療系統以至市民的日常生活

造成巨大影響。在香港市民和醫護人員的共同努力下，本地個案已基

本 "清零 "。然而，全球疫情正在反彈，傳染性更高的 Delta 變異病毒
株在急速傳播，我們絕不能掉以輕心。  
 
 疫苗是抵抗疫情最強而有效的措施。香港提供的復必泰和克爾來

福疫苗對於預防 2019 冠狀病毒病重症和死亡情況高度有效，能為接
種人士提供有效保護，免於感染後併發重症甚至死亡。截至 8月 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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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過 398 萬名市民已接種了第一劑疫苗，即合資格接種人口的 59.1%。
在變種病毒的威脅下，我們必須齊心協力進一步提高疫苗接種率。  
 
 政府早前宣布，所有公務員及政府員工、醫院管理局 ("醫管局 ")員
工、安老及殘疾人士院舍員工，以及中學、小學、幼兒園、幼稚園和

特殊學校的員工必須接種疫苗，否則由 9 月 1 日起，除了持有醫生證
明書證明其健康狀況不允許接種疫苗，所有未接種第一劑疫苗的人員

須自費定期進行聚合酶連鎖反應核酸檢測。此外，政府亦已要求機場

管理局及指定檢疫酒店，加快安排轄下員工接種疫苗並安排已接種疫

苗員工工作，同時加強已接種疫苗員工的檢測安排。  
 
 上述安排是基於公共衞生考量，亦是以保障香港醫療系統及為社

會築起抗疫屏障為目標。在有關安排下需要接種疫苗的人員，其工作

性質需要經常面對公眾、身體較虛弱或容易受感染的人士，又或者有

較高機會接觸已被感染的人士。為加快這群提供必要社會民生服務的

前線人員接種疫苗的步伐，從而為他們提供更好保護，並防止病毒進

入社區，我們認為有關的安排是必要的。事實上，上述組別人員的疫

苗接種率在接種計劃開展以來一直穩步上揚。截止 8 月中，公務員、
醫管局醫生和安老及殘疾人士院舍員工已接種至少一劑疫苗的比率

分別超過 88%、95%和 70%，而截至 7 月中，學校教職員的整體接種
率亦達到約 47%。若再加上當時將會計劃接種疫苗的教職員，數字接
近七成。除了鼓勵員工接種疫苗外，醫管局亦由 6 月中起試行為長期
住院的病人接種疫苗。病人可自行選擇接種疫苗，醫護人員會在取得

病人或監護人同意的情況下才進行接種，有關安排與《病人約章》並

無抵觸。至於學童方面，根據藥廠提供的數據，完成接種兩劑復必泰

疫苗對 12 至 15 歲青少年有顯著的保護作用，所產生的抗體水平較成
年人高，能夠 100%預防病發。為締造安全學習環境，我呼籲家長盡
早安排子女接種疫苗。  
 
 在宏觀層面，我們留意到國際社會在衡量調整防疫政策時，焦點

已由感染控制逐步轉移至疫苗接種的進度。一些國家/經濟體如美國、

英國、法國和部分歐盟國家等，甚至已經透過或正在考慮透過立法以

強制個別屬高風險組別或職業的人員接種疫苗，例如醫護人員和安老

院舍員工。香港目前就個別群組接種疫苗所採取的行政安排是較具彈

性的做法，個別人士因個人理由選擇不接種疫苗，仍然有空間自費定

期進行檢測以取代接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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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有部分市民對疫苗存有懷疑和憂慮，我提供以下參考數字。

截至 8 月 15 日，衞生署共接獲約 5 140 宗異常事件報告，佔疫苗接
種總劑量的萬分之八，絕大部分屬輕微個案。就涉及接種疫苗人士的

死亡個案，有 33 宗涉及曾經於離世前 14 日內接種疫苗，佔疫苗接種
總劑量的百萬分之五，沒有一宗個案顯示與接種疫苗有關聯。此外，

新冠疫苗臨床事件評估專家委員會已完成審視的個案，至今並未發現

有不尋常的現象，專家委員會會繼續密切監察有關情況並收集數據以

作評估。若然在接種新冠疫苗後出現未能預見的嚴重異常事件，10 億
元保障基金會在有關事件得到註冊醫生證明，而專家委員會未能排除

該事件與接種疫苗無關的情況下，為有關人士提供一筆過的款項，作

為即時的財政援助。在宣傳教育方面，我們透過資訊性節目及疫苗諮

詢服務等，解答公眾對疫苗的疑問，讓市民安心接種。  
 
 最後，我呼籲仍未接種疫苗的市民，特別是感染新冠病毒後死亡

風險極高的長者、長期病患者及其他免疫力較弱人士，為自己健康着

想在本港再有一波疫情來臨前盡快接種疫苗。  
 
 
鄭松泰議員：主席，我認為政府其實一直以來都用這種 "偽選擇 "的方
式來避免承擔任何法律責任，我會用 "頗卑鄙 "來形容這做法。  
 
 事實上，我不是說不相信科學，而是具體上看到，例如香港大學
微生物學系團隊最近曾進行一項研究，他們用老鼠做實驗，發現復必
泰在靜脈注射的情況下會有較大機會引致心臟問題，即心肌炎。當然，
近日其實也有一些報道或坊間流傳，特別是學童和青少年在注射復必
泰後出現心肌炎或心包炎，為何政府完全沒有正視相關的科學研究？
現在說的不是單純的坊間流傳，而是我也頗相信的科學研究團隊的發
現，我想問局方在剛才給我一大堆回應後，有否確切探討過實際的科
學研究帶出的信息呢？局方有否詢問香港大學微生物學系團隊，學童
是否不適合注射復必泰呢？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主席，多謝鄭松泰議員的補充質詢。其實我們對

於疫情控制、疫苗接種，以及接種疫苗後如有任何不尋常事件或副作

用，一直都是以科學為本。我們當然有與香港大學微生物學系，又或

香港大學甚至是香港中文大學，以及其他有進行關於疫苗研究的大學

保持密切的溝通。如果是說鄭松泰議員剛才提到香港大學微生物學系

的研究，這是為老鼠進行靜脈注射後產生的研究結果，對此，我們也



立法會  ─  2021 年 8 月 25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5 August 2021 

 
25 

有詳細看過，亦有與袁國勇教授討論過。一般來說，我們目前並非以

靜脈注射方式接種疫苗，而是肌肉注射。當然，在打針的技巧上，是

會 "倒抽 "以防止疫苗有任何機會進入靜脈，從而作為保障。所以，現
時在疫苗接種中心的同事已經採取這做法，我們是有正視所有不同研

究結果向我們提供的數據，以及對我們防疫抗疫工作的一些改善或建

議，我們其實一直也以科學為本處理我們的防疫抗疫工作。  
 
 
主席：鄭松泰議員，你的補充質詢哪部分未獲答覆？  
 
 
鄭松泰議員：局長沒有答覆我的補充質詢，我問她有否探討有關研究

在學童範疇的影響。如果她清楚知悉這項研究，便應該向兒童醫院索

取相關數據 ..... .  
 
 
主席：鄭松泰議員，你已指出你的補充質詢未獲答覆的部分，請坐下。  
 
 局長，你有否補充？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主席，對於學童接種疫苗，劉宇隆教授一直在進

行研究。所以，我們其實是有多個專家委員會一直檢視現時在疫苗接

種時，不論是大人或小朋友可能發生的情況，例如出現一些異常報告

或副作用或一些特別問題時，我們一直也有監察。  
 
 
陳沛然議員：主席，醫學界普遍認為在高危場所工作的市民，例如安

老及殘疾人士院舍、醫院及學校等的職員，均須接種疫苗以保護自己

及身邊的人。我想問局長，政府如何提供誘因及便民措施，以鼓勵而

非強迫更多員工打針，以達致我們整個香港的整體利益？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主席，多謝陳沛然議員的補充質詢。其實，政府

一直多管齊下提高疫苗接種率。一方面，我們希望做更多解說，令相

關的員工或市民明白接種疫苗的重要性不單只是為了自己，亦是為了

身邊人。當然，一些在前線工作的員工，特別是其工作性質的風險特

別高時，我們更加會要求他們必須接種新冠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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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誘因方面，我們一直也有提供，當然，在社會上，整個商界或

各行各業很多也自行提供一些誘因，鼓勵市民或員工接種。以醫管局

為例，醫管局亦有提供誘因，例如抽獎及跟隨政府提供疫苗假期，方

便員工接種，以及在接種後如感到不適，亦可以作為休息之用。  
 
 所以，一直以來，除了作出要求外，我們亦有提供誘因，以及提

供便利，例如我們剛剛也發出新聞稿，會對 12 歲以上人士提供 "即日
籌 "，即除了老人家外，青少年及 12 歲以上學生都可以獲派發 "即日
籌 "，這亦顯示政府不單只提出要求，亦有提供誘因和便利。  
 
 
張宇人議員：主席，對於局長的答覆，我在提出補充質詢前想先說說，

其實現時全世界出現很多變種病毒，而似乎全世界大部分有疫苗的地

方都會希望全民接種，因為不論是否接種了疫苗，又或更多人不願接

種也好，即使在增加抗體後，似乎這個病毒也總會存在，以及會不斷

變種，但疫苗仍然是最有效的。  
 
 可是，我看到局長在答覆第三段中提到公務員及政府員工、醫管

局員工、安老及殘疾人士院舍員工，在我提出補充質詢前，我也想跟

局長說，局長剛才亦提到其實政府已提供誘因，我們商界早已走出來

提供誘因。我所屬的飲食業界這麼辛苦也出來提供誘因，讓員工打針，

但對於局長這個答覆，我現在要向局長提出的補充質詢是，對於中學、

小學、幼兒園、幼稚園及特殊學校的員工，局長又說要求他們接種，

而從 9 月 1 日起，他們如果未能夠接種，檢測便要自費。我想問局長，
有錢 "大晒 "嗎？其實，現時在中學和小學方面，剛才有些同事也嘮嘮
叨叨地說不應該讓小童接種，既然他們不應該接種，而且 12 歲以下
亦沒得接種，我們最低限度是否應要求小學和幼稚園教職員全部接

種？不是有錢做檢測便可以不接種，而是要他們全部接種，對於不接

種的，我覺得局長在第 599 章下有權要求他們不要上班，因為無論是
教師或教職員，個人利益不能凌駕社會整體利益，包括我們的學生需

要上學，學生的家長亦有他們的需要，局長不可以亦不應該看着教育

局說沒有七成接種率便不能全日上課，我覺得這說法真的很混帳
我不是指局長我覺得局長應該向教育局局長反映，這是要嚴厲執
行的，我們要保障我們的兒童，一定是要全部接種。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多謝張宇人議員有關學校教職員接種率的補充質

詢。其實，我們都多次呼籲，雖然我們都要求一些前線員工接種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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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是身體有問題而不能接種的話，可以用檢測代替。但是，大家都

要明白，我亦同意張議員所說，在接種新冠疫苗方面，尤其是前線員

工或前線工作人員須接觸很多人，除了為自己之外，都一定要提供接

種率，這是為公共衞生的考慮，亦是以保障香港醫療系統及為社會築

起一道屏障為目標。所以，無論是教師或其他前線醫護人員，以至經

常接觸很多人的同事，其實我們都希望他們接種新冠疫苗。所以，這

個目標真的並非止於七成，而是希望越來越高。  
 
 當然，我們一直也會監察整體情況，亦會把張議員的意見向教育

局反映，也會一直看着他們的同事的接種率。我們了解到，根據教育

局的資料，如果分析官校方面的數據，截至 8 月中，已經接種第一劑
的教職員也有八成三。所以，可能隨着時間的關係，接種率亦會提高，

我回去亦會跟教育局討論，了解他們有否其他教師最新接種率的數

字，或許這方面的數字已經慢慢提高。但我亦同意，在各行各業中，

尤其是我們提及的那些風險比較高的，我們都希望其接種率最少能夠

達至九成，正如醫管局的整體接種率亦已經超過九成，這樣大家才能

夠安心，亦是對我們整個社會能夠恢復經濟及市民恢復正常活動的一

個有利條件。  
 
 
主席：第四項質詢。  
 
 
鄰里糾紛調解機制  
Mediation mechanism for neighbourhood disputes  
 
4. 柯創盛議員：由於本港人口稠密，鄰居之間往往因噪音、光害、
衞生、煙味和冷氣機滴水等問題而發生糾紛，部分個案甚至惡化為暴

力衝突。另一方面，民政事務總署聯同兩個專業調解機構提供大廈管

理義務專業調解服務，但其服務範圍並不涵蓋鄰里糾紛。就此，政府

可否告知本會：  
 
(一 ) 過去 5 年，政府接獲多少宗與鄰里糾紛相關的投訴，並按

政府部門和投訴的性質列出分項數字；  
 
(二 ) 現時有何機構或機制，協助市民以調解方式解決鄰里糾紛；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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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會否效法新加坡政府，就鄰里糾紛設立社區調解中心和仲
裁庭，並規定該等糾紛須以 "先調解，後仲裁 "的方式處理？  

 
 
民政事務局局長：香港的居住環境密集，鄰里間在日常生活的不同範

疇中許多時會出現各類型的糾紛。視乎糾紛的性質，有關政府部門會

按相關的法例和指引處理這些個案。就柯議員提問的 3 個部分，經諮
詢相關政策局和部門，包括環境局和環境保護署 ("環保署 ")、律政司、
食物環境衞生署 ("食環署 ")和衞生署，我嘗試統籌他們所提供的資料
後，綜合答覆如下：  
 

(一 ) 就問題中提及的常見鄰里糾紛，包括噪音、光滋擾、衞生、
塵埃、煙霧或臭氣、滴水和滲水，有關政府部門過去 5 年
接獲的投訴數字已於附表詳列。在不同糾紛類別中，以滴

水和滲水的投訴數字居多，在過去 4 年半平均每年分別接
獲約 26 000 宗和 36 000 宗投訴。  

 
(二 ) 正如引言所述，由於鄰里糾紛類別繁多，具體負責處理糾

紛的政府部門以糾紛的性質而定。視乎個案的性質和複雜

程度，部門須以專業知識和技術處理糾紛 (例如漏水 )，包括
進入處所進行專業調查和測試，以確定滋擾源頭和釐清責

任。因此，有關的政府部門會根據實際情況、相關法例和

指引作出跟進，以不同形式處理不同糾紛。  
 
(三 ) 舉例而言，根據環保署提供的資料，如住戶受到例如噪音

滋擾，可即時向大廈管理處尋求協助。管理處一般會直接

與所涉人士洽談，絕大部分情況下可迅速解決問題。如問

題仍未能解決或遇到困難，則可聯絡警方尋求協助。當警

員到場時，一般情況下噪音也會停止或減少發出噪音。針

對鄰里噪音問題的本質，環保署最近亦準備了一套指引，

並正籌備在下半年向物業管理公司及各區居民協會和業主

委員會舉辦多些講座及網絡研討會，以及製作海報及宣傳

短片，加強市民對鄰里噪音的認識及向大眾提供如何避免

產生住宅噪音的實用方法，以幫助建立更好的和諧社區。  
 
 至於光滋擾方面，環保署在收到投訴後，會向有關燈光裝

置的負責人轉達投訴人的關注及訴求；如適用亦會勸諭他

們參考《戶外燈光裝置業界良好作業指引》，採取措施盡

量減少燈光對鄰近居民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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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滲水方面，屋宇署及食環署組成的聯合辦事處 ("聯辦處 ")
在收到市民就樓宇滲水的投訴後，會以有系統的檢測方法，

嘗試找出導致衞生妨擾事故存在。當確定有衞生妨擾事故

存在，食環署人員會根據《公眾衞生及市政條例》(第 132 章 )
第 127 條的規定，發出《妨擾事故通知》("通知 ")，規定有
關人士須在通知指明期限內減除妨擾事故。除了透過聯辦

處的協助尋找滲水源頭，有關業主或住戶可以透過互相合

作，自行委聘專業人士/顧問公司進行滲水調查及尋找滲水

源頭，並進行所需的維修，以解決滲水問題。至於其他衞

生妨擾事故，食環署在接獲市民投訴後會進行調查，並採

取執法行動。  
 
(四 ) 正如剛才提及，不同的糾紛往往首先要由有關部門以專業

知識和技術確定滋擾源頭和釐清責任。在合適和爭議各方

同意的情況下，方可進下一步以調解的方式處理糾紛。就

此而言，律政司一向支持並推行措施以宣揚優先考慮以調

解處理社會各界的爭議。各政策局和部門會因應個別政策

考慮和其他相關因素，考慮調解方案 (包括設立社區調解中
心和仲裁庭 )或其他爭議解決方法是否合適及怎麼在相關
的政策及界別使用以處理糾紛。  

 
 

附表  
 

序號  
投訴  
類別  

相關法例  
和指引  

年份  環保署  食環署  
衞生署  
控煙酒  
辦公室  

聯辦處  

1. 噪音  《噪音管制條

例》(第 400 章) 
2017 189    

  2018 222    
  2019 162    
  2020 290    
  2021 165(1)    
2. 光滋擾 (2) 《戶外燈光裝

置業界良好作

業指引》  

2017 355    
  2018 477    
  2019 436    
  2020 373    
  2021 17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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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投訴  
類別  

相關法例  
和指引  

年份  環保署  食環署  
衞生署  
控煙酒  
辦公室  

聯辦處  

3. 衞生 (3) 《公眾衞生及

市 政 條 例 》

(第 132章) 

2017  12 996   
  2018  12 886   
  2019  11 592   
  2020  12 480   
  2021  7 502(4)   
4. 塵埃、煙

霧 或 臭

氣 (3) 

《公眾衞生及

市 政 條 例 》

(第 132章) 
 
《空氣污染管

制 條 例 》

(第 311章) 
 
《吸煙 (公眾衞
生 ) 條 例 》

(第 371章) 

2017 194 25 不適用 (5)  
 2018 181 23   
 2019 186 24   
 2020 164 23   
 2021 77(1) 12(4)   

5. 滴水 (3) 《公眾衞生及

市 政 條 例 》

(第 132章) 

2017  26 055   
  2018  25 175   
  2019  24 934   
  2020  28 198   
  2021  15 586(4)   
6. 滲水 (3) 《公眾衞生及

市 政 條 例 》

(第 132章) 

2017    36 002 
  2018    34 220 
  2019    34 055 
  2020    39 166 
  2021    20 933(1) 
 
註：  
 
(1) 截至 2021 年 6 月。  
 
(2) 表中列出環保署接獲有關戶外燈光滋擾的投訴數字。環保署沒有鄰里糾紛投

訴的分項數字。  
 
(3) 表中列出食環署接獲有關衞生妨擾的投訴數字。食環署沒有鄰里糾紛投訴的

分項數字。  
 
(4) 截至 2021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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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根據《吸煙 (公眾衞生 )條例》(第 371 章 )，私人住宅處所單位內並非指定禁止
吸煙區，在私人住宅處所單位內吸煙不違反現行法例。如果投訴地點是屋苑

的室內公眾地方，控煙酒督察會根據既定程序跟進。衞生署控煙酒辦公室沒

有備存投訴鄰里吸煙味滋擾的分項數字。  
 
 
柯創盛議員：主席，局長剛才代表其他部門講述了其主體答覆，如果
正如局長所說，這類答覆真的奏效，其實今天我也無須浪費一項口頭
質詢的時間。 
 
 主席，民生無小事。其實，現在規管這些噪音、光污染等的，不
外乎是《噪音管制條例》，不外乎是食環署的《公眾衞生及市政條例》。
老實說，這些條例其實已實行一段很長時間，我舉例，《噪音管制條
例》由 1989 年實行至今，今年已是 2021 年。我想進一步詢問相關政
策局的同事，就這一系列條例，其實真的有沒有一個時間表，或有沒
有方向，作出一個全面的檢討，令這些每天困擾着居民，每天令市民
的睦鄰關係如此差的情況，可以得到改善呢？  
 
 
主席：哪位官員作答？環境局副局長，請作答。  
 
 
環境局副局長：針對議員提出的質詢，其實我們十分關注鄰舍噪音造

成的滋擾，以及我們都理解，在很多情況下，這些個案都不容易解決。

所以，我們都細心地看過以往這些問題的性質和情況究竟如何，應該

如何處理這些問題會更加有效。我們發現噪音問題本身，即生活噪音

問題其實是生活的一部分，因為我們各種不同的活動都會產生一定的

聲音。所以，其實真的要解決問題的根源，在於鄰舍之間能彼此體諒

和互相接納。只有以這樣的方式來處理，才能解決問題。  
 
 我們看到以往透過執法來解決可能不是一個最好的方法，因為我

們看到很多到了要由警員到場的時候，警員到場時，當然那些人會停

止發出噪音，但鄰舍關係就因此而破裂，以後可能有更加多其他問題

產生。我們的觀察是，最有效的方式反而是大廈的管理處從大廈管理

的角度來處理，這樣做的成功比率是最高的，在很多情況下都能解決

問題，而關係不至於破裂。  
 
 所以，就這方面，我們覺得一個比較好的方式，就是我們會做一

系列宣傳教育工作，並與不同大廈的管理處合作，向他們提供一些指

引，讓他們可以教導發出噪音的單位如何減少噪音。例如，如果是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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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跑跳所引起的噪音，可在地面上鋪一些墊子來減少噪音。如果是

彈琴引起，亦可在琴下鋪一些墊子來減少噪音。我們會就此提供一些

指引和教導，再與管理處合作。我們都會預備一些宣傳教育的材料，

譬如以海報或其他方式，協助管理處在這方面推廣教育，以及實際上

有一些具體的方式來處理這些噪音，希望用這方式能更好地處理問

題。  
 
 就議員剛才亦問到我們有否計劃去檢討我們的法例，我們經常不

斷檢討法例，持一個開放態度，研究用甚麼方式來處理這個問題。但

是，我們分析後覺得，先從管理處入手，加強合作，根據以往的歷史

經驗，是比較恰當的方式。我們會看看這個做法的實效如何，然後會

再檢討是否需要有其他的方式。  
 
 
容海恩議員：主席，鄰舍間其實面對不少問題，尤其是中產或者基層
家庭，正如主體質詢所說，噪音、光害、衞生、煙味、冷氣機滴水、
滲水和煙燻或燒香的味道，這些都是市民日常經歷的一些滋擾。我想
問政府，如何增添市民在香港的幸福感？其實，一定要解決這些問題。
在答覆中看到，數字也是非常龐大，以滲水為例，雖然有聯辦處，但
2020 年都有接近 4 萬宗投訴，在 2021 年有 2 萬多宗。這些都是要處
理的個案，但我們看到聯辦處或其他辦事處，都未有正視或可直接解
決市民的問題。  
 
 柯創盛議員亦有提出，是否應該先調解，如果不行才去法庭處理。
但是，局方都知道，如果要小市民去打官司，為了數萬元去打官司，
費時失財，其實有很大壓力。在過往處理的不少個案中，未處理到的
個案的相關人士便已經患上抑鬱症或者精神病。希望局方考慮是否有
可能多做一些調解，尤其是現在西九龍有一個調解中心，但那裏只做
小額錢債的調解。我想問局方，會不會擴展現在調解中心的服務，以
覆蓋社區的調解呢？  
 
 
民政事務局局長：主席，調解其實是個很好的方法，避免大家用大量

金錢與時間打官司，但當中需要一個共通點，大家要有共識，才能達

成調解。某程度上，雙方都要接受那個方向，一人願意走一步，多做

一些，才能去到調解的步驟。  
 
 所以，柯議員的主體質詢中提及因住屋而面對的種種不同問題，

可能真的涉及更深層次的問題，所提及的未必一定是問題所在。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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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疫情，我也接獲很多建議，可能大家被困家中太久，身心不太健

康，要找更多人傾談。  
 
 香港過去這麼多年，以前鄰里之間的關係可能較現在好，很多時

大家也會打開門交談，既然已互相熟悉，即使存在分歧，也可商討達

成共識。所以，過去滲水或滴水的個案，屬於相對比較技術性，只要

找到問題所在，釐清責任，做好自己的本分，很多問題也可以解決得

到。當然，就噪音而言，大家體諒一下，很多問題也可以解決得到。 
 
 說到調解的數字，過去整體調解的種類非常多，但真正涉及物業

管理的相關數字非常少，為何這樣說呢？針對建築物管理的調解案

件，我前往 Mediation 的 website 尋找發現，在 2020 年，經建築物管
理調解統籌主任辦事處轉介處理的個案有 48 宗，截至 2020 年年底為
止，有 37 宗已完成調解，有 17 宗達成和解，成功率是 46%。至於
2019 年的數字，是多些還是少些呢？其實，完成調解的個案是 64 宗，
其中有 34 宗調解可以達成和解。大家可以看到，過去這麼多宗個案，
能夠真正進行調解的數字很少，當然這也要視乎 supply and demand，
即這種服務的供求狀況。  
 
 當然，就長遠發展，我願意與律政司方面了解一下，看看在不同

的調解工作方面，除關乎大廈外，有否其他調解相關工作可以深化。

當中可能會牽涉不同政策局，所以長遠而言，我們需要仔細看看現在

不同調解個案的類別、內容，看看哪方面的成功率比較高、需求比較

多、效果比較好，然後再深入研究一下將來的發展方向。  
 
 
謝偉銓議員：主席，我十分認同剛才環境局副局長的說法，很多時候，

鄰里糾紛或是居民之間的投訴，第一時間找物業管理方面的人處理，

如果這能得到有效處理，很多問題也可以解決。就此，我又察覺到，

很多時候有些投訴或者糾紛，其實未必一定涉及法律上的問題。就這

方面，如果市民明白自己的責任和權利，很多投訴或糾紛可能不會發

生。  
 
 就此，主席，我身為物業管理業監管局主席，希望各區民政事務

處可以扮演更加積極的角色，包括在主體答覆中提到的製作海報及宣

傳短片，讓市民更加明白自己的權利和責任，令他們在處理一些問題

時，包括剛才提到的噪音等問題，可能已經有所約束。就這方面，我

不知道局長有否計劃加強民政事務處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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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事務局局長：主席，其實過往我們都知道，很多時如果向社區內

的物業管理公司、管理處提供更好的支援，很多區內的小問題都可以

變成沒有問題。例如，我記得我在勞工及福利局的時候，我們討論地

區人口老化，有很多腦退化症患者，當時很多物管公司與社會福利署

合作，讓物管前線人員，尤其是保安員，懂得如果遇到這些問題，如

何去跟進。  
 
 當然，同樣地，針對多項政策的支援，大家望着政府，就是一個

政府，沒有分不同的局。你說得對，我也同意接下來我們要看看對於

物管方面，如何可以加強不同政策局現有的不同支援，去解決一些社

區可能容易面對的問題。除了剛才所說的衞生滋擾、噪音滋擾、光滋

擾之外，其實很多時去到業主的層面，我們都留意到，在市區重建局

有一張很好的 flyer，介紹樓宇復修綜合支援計劃，例如如何幫助一些
業主知道，透過不同計劃可以申請政府資助，去做好大廈的管理、維

修。我覺得我們應該多與不同政策部門合作，向他們提供這些信息，

給他們多一些支援。  
 
 所以，未來在社區內，尤其是在地區的大廈管理方面，如果市民

得到多些信息，管理公司又得到多些資料和信息，我相信有助解決很

多社區，尤其是物業管理方面可能面對的問題。而且，我亦要多謝很

多物管公司的前線人員，他們非常專業。所以，我們都會朝着這個方

向研究。  
 
 
謝偉俊議員：主席，局長的答覆越扯越遠，柯創盛議員的質詢很聚焦，
建基於有關滋擾性的問題。其實，來來去去，不論光也好，水也好，
噪音也好，香燭也好，或其他問題，都是滋擾。有關滋擾的法律原則
相對簡單，如果掌握了，這只是所謂基本常識的問題，以及最重要的
是態度的問題。很多時鄰里糾紛，大家不理不睬，拖慢了問題的處理。
所以，我想問題應該聚焦於，究竟民政事務局是否有辦法、想法及政
策幫到市民，給他們一些鼓勵，聚在一起協商，而不是說很多無關的
事。  
 
 所以，我希望局長回答問題。究竟會否有些想法、有些措拖，可
以鼓勵市民在有事時先坐下來商討？因為很多時候，無論管理公司也
好，區議員也好，或者業主立案法團也好，越來越政治化，有太多爭
議。但是，政府、民政事務處比較上是中立的，還有人肯聽，所以除
了管理問題糾紛可以協調一下之外，滋擾問題也是重要問題，希望局
長不要迴避問題，要想出方法去做，不要東拉西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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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事務局局長：主席，我沒有東拉西扯，但我們很多時審視問題，

要聚焦問題的核心。例如，剛才柯創盛議員提到很多噪音、光滋擾等

問題，正如剛才謝議員所說，相關法例是比較清晰的，甚至去到滲水、

漏水的情況，法例亦都非常清晰。當然，很多爭拗是來自甚麼，我都

會審視，例如比較多的個案涉及滲水，需要一個程序及時間處理。  
 
 例如，當有一個滲水的情況，第一階段就要去處理，看看水濕程

度是否達到某個水平，如果是的時候，就去進行一些基本調查。到了

第二階段，我看到所需的時間可能都要 30 多天，會做一些滲水勘測、
集水處理過大廈管理的也知道。如果找不到源頭，香港的樓宇有
時是比較老舊，很難找出水是來自窗、牆還是裏面的喉管，去到這個

時間，就要去到第三階段，進行一些專業調查。當然，我現在所說的

全部都是剛才我所說的兩個辦事處，即屋宇署及食環署的聯辦處的一

些工作流程。  
 
 當然，剛才議員都提到，最終的誘因方面，大家坐下來商討解決

問題已經是一個最大的誘因。大家鄰里之間有問題，其實不需要每次

都去到出律師信、吵架，甚至暴力衝突，大家簡單坐下來了解情況，

找專業人士找出問題所在，大家負上自己應有的責任，很多這些住屋

相關問題，其實都是可以解決的。不過，我也同意，社區內如何多做

一些這樣的推廣都是重要的。  
 
 
主席：第五項質詢。  
 
 
電子消費券  
Electronic consumption vouchers  
 
5. 謝偉俊議員：主席，據報，市民自本月 1 日起陸續收到政府派發
的第一期電子消費券，四出消費，不亦樂乎。各商場人潮湧現，旺丁

旺市。有市民指，是次發放消費券為近年政府鮮有德政，既帶旺經濟，

又稍紓民困。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本月 1 日至今，消費券為本港帶來實質經濟效益為何；財
政司司長曾走訪各區店鋪，市民向他表達對政府派發消費

券的意見為何；市民有否要求司長增發消費券；如有，要

求增幅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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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本港經濟仍未走出疫情陰霾，政府會否因應消費券帶來正
面效應，善用有關企業斥巨資搭建的電子支付平台，額外

發放消費券，以進一步提振經濟；及  
 
(三 ) 本月 1 日至今，政府接獲多少宗關於消費券的投訴；有何

措施解決市民使用消費券時遇到技術困難、貨不對辦、商

戶隱藏收費和即時提價等問題？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主席，財政司司長在 2021-2022 年度財政預
算案提出推行消費券計劃，向每名合資格的 18 歲或以上香港永久性
居民及新來港人士，分期發放總額 5,000 元的電子消費券。計劃的目
的是刺激市民消費意欲，讓消費券所涉及的金額在本地經濟體系內流

轉，從而最大程度帶動本地消費，加速經濟復蘇。同時，政府亦希望

透過消費券計劃鼓勵更多本地商戶及市民使用電子支付，推動本地電

子支付市場發展。  
 
 就謝議員質詢的各部分，我現答覆如下：  
 

(一 ) 我們早前估計合資格市民約有 720 萬人，涉及款項約
360 億元，消費券計劃可為本地經濟帶來 0.7 個百分點的提
振作用。觀乎我們於 8 月 1 日向約 550 萬名合資格市民發
放第一期 2,000 元消費券以來市面的情況，整體社會的反
應十分正面，消費券計劃普遍獲得市民及業界廣泛歡迎，

成功帶動及刺激消費氣氛。四間儲值支付工具營辦商及不

少商場或商戶都把握時機，額外加推優惠吸引市民消費，

這些疊加優惠將可增強電子消費券帶來的乘數效應。由於

消費券會分期發放，我們相信這股熾熱的消費氣氛會在下

半年持續下去，有望拉動本地零售、餐飲及服務業的增長，

更廣泛地提振本地整體經濟。就消費券計劃帶來的實際經

濟效益，我們會在掌握更多數據後作綜合評估。  
 
 財政司司長早前曾到訪多區，向商戶及市民了解消費券計

劃的推行情況，普遍意見認為消費券有效帶旺市場及帶動

消費氣氛。有市民表示其消費總額已超過消費券的金額，

十分期待下一期消費券的發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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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財政司司長在訂定現時消費券的總金額時，已充分考慮相
關政策目標、受惠人數、財政承擔及其他財政預算案措施

等因素。根據計劃的設計，視乎登記人選擇的儲值支付工

具，消費券會分兩至三期發放，使用期限亦有所不同，以

便利市民使用，同時達致持續刺激本地消費市道的效果。

四間儲值支付工具營辦商及不同商戶在此期間提供的額外

折扣及優惠所產生的槓桿效應，將有效增強消費券計劃刺

激本地消費及提振經濟的效果。首批第一期涉及約 110 億
元的消費券發放至今約 3 個星期，政府會按原定計劃在未
來數個月陸續發放下一批及下一期消費券。  

 
(三 ) 8 月 1 至 22 日，消費券計劃熱線共接獲約 420 宗投訴，主

要涉及登記資格及流程、登記進度，以及消費券的發放等。 
 
 我們一直與 4 間儲值支付工具營辦商就消費券計劃保持緊

密聯繫，並密切監察消費券的發放及使用情況。除了個別

儲值支付工具的系統在 8 月 1 日當天曾經出現短暫擠塞，
令小部分市民在領取和使用消費券時遇到問題外，計劃的

整體運作大致暢順。營辦商已處理相關技術問題，並跟進

受影響個案。  
 
 至於個別商戶對使用消費券進行的交易收取額外手續費或

設定最低消費等情況，我們已公開強調，若商戶接受消費

券計劃下的 4 款儲值支付工具的任何一款作付款方式，便
不能拒絕消費者透過該工具使用消費券，亦不容許額外收

費。根據商戶與 4 間儲值支付工具營辦商簽訂的協議，他
們不能對使用有關支付工具的消費者收取手續費。如果商

戶向使用消費券的市民濫收費用或設置不合理要求，可能

違反與儲值支付工具營辦商的協議，營辦商會按協議採取

跟進行動，包括取消其帳戶。此外，我亦呼籲不論是否使

用消費券或採用甚麼付款方式，市民在結帳前看清楚貨價

及付款金額，以及保留單據以便有需要時作出跟進。  
 
 
謝偉俊議員：主席，局長在短的答覆第 (一 )部分中，兩次使用 "十
分 ""十分正面 "，市民 "十分期待 "。 "十分 "的事情我們多做一點，
因為近來政府真的鮮有德政。主席，我回看，唯一令人失望的是，答

覆第 (二 )部分用了 237 個字，但完全沒有回答到我的質詢，究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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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加碼 "，只說他們設計時已經充分考慮，是否意思即已經婉轉地回
答不會 "加碼 "呢？  
 
 主席，近來我們知道中央財經委員會主任主張一個概念，就是 "共
同富裕 "。特區政府是全世界最富裕的政府之一，而我們國家主席鼓
勵商人多點分享，盡可能達到均富，多點回報社會。就此政府是否應

該帶頭呢？特別是當消費券計劃那麼受歡迎，加上我們已經花了行政

費用，如果再 "加碼 "，工作都是相對輕微和相對容易做的，市民都明
白如何 "玩這個遊戲 "。我們聽音樂會都有 encore 這回事，對於受歡迎
的事，我想政府應該要 encore 一下，即是再 "加碼 "。這是個敏感時候，
無論是說民望也好，說選情也好，接下來，可能大家會想，財政司司

長和特首可能會思考如何取得更多民望、"攞着數 "？但是，我希望他
們明白到能夠 "跟貼 "點國家主席說的均富，幫助香港社會，就會有多
點民望，對兩方的選情也有好處。就這方面，我希望他們不要因為個

人的意欲而摒棄了社會更大的利益，請局長回去跟司長說一聲、跟特

首說一聲，這是一項德政，這是市民需要的，尤其是快到聖誕、過年，

如果能夠 "加碼 "，一定會有更好的效果。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剛才謝議員的補充質詢有好幾個部分，或者

我先逐一解答。第一，其實對於這個消費券計劃，我理解市場或者市

民的反應非常好，在我身邊很多朋友都已經表示用完第一期的消費

券。但是，無論如何，在我們綜合考慮整筆錢的運用時始終是涉及多

個因素的。而且，同一時間，其實計劃尚未完結，我們仍會在未來幾

個月陸續發放下一批和下一期的消費券，所以，對於整個計劃的情況，

我相信仍然是進行當中。所以，這項計劃，包括剛才謝議員所說的好

氣氛亦會持續，這是第一。  
 
 第二，其實剛才謝議員都說得很對，在我們國家層面，在整個國

策方面，現時是有個很大的方向，便是如何普惠地令市民、國民能夠

享受到經濟的成果。固然，消費券的發放是一個方法，但是，這無論

如何都是一次性的或者短暫的。其實更實惠的方式真的是發展，更長

遠地用好香港的優勢，一方面服務國家，同一時間造大香港各個中心。

在這方面，特首、司長在多個場合都說過，"十四五 "規劃給予香港很
大的角色，有很多個定位。我認為這些工作更實際、更長遠，我們需

要與眾多議員一起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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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簡而言之，就剛才所說的幾個部分，包括消費券的發放或者其他

事宜，我們會繼續做，亦會持續看看我們整個計劃的成效，這是第一。

第二，關於我們的可說是德政也好或者措施也好，其實我們持續以民

為本去思考我們的政策、思考我們的工作，這些一直是我們過去做事

的宗旨和目標，將來亦會以此為本繼續去做。  
 
 
邵家輝議員：首先要感謝建制派的各個黨派和全體議員，因為我們一

致要求政府發放電子消費券。我記得幾個月前，司長公布發放電子消

費券的時候，有一個早上，幾個電台一起聯播一個節目，長 1.5 小時，
市民打電話到電台向司長提問。我收聽了整個 1.5 小時的節目，市民
用的所有字眼都是責罵的，說電子消費券不好。然後那兩個星期其實

我遊走《城市論壇》、電視台、電台，並寫文章，跟朋友說消費券的

好處在哪裏。  
 
 在 2020 年，政府派發 7,000 元 ..... .派發了 1 萬元現金其實是放進
了市民的口袋，但未能振興整個香港的經濟。這次消費券計劃，整個

批發及零售業、後面的飲食、運輸甚至廣告業其實均受惠。最近很多

市民會反過來教我電子消費券其實是甚麼，有甚麼好處，所以我都無

須多說其實它的好處是甚麼。很多人甚至希望可以增加金額，再派發

電子消費券。我知道政府其實需要平衡 ......  
 
 
主席：邵家輝議員，請直接提出你的補充質詢。  
 
 
邵家輝議員：知道，知道。我知道政府需要平衡財政收入與開支，但

是，我想說，因為我們現在還未通關，通關後本地的零售和飲食業才

可以真正復蘇。政府是否增派消費券，會否與通關掛鈎，是其中一個

考慮？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主席，剛才議員的補充質詢牽涉通關與消費

券發放的關係。我覺得通關當然是我們政府中不同同事，包括各個層

面都希望努力達成的，通過我們自己的工作及通過加強市民接種疫

苗，能夠盡快透過增加與內地的交往和連通，做旺市場、做好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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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定是我們現時想要努力達成的目標。可是，這與消費券本身的發

放，我覺得未必有直接關係。因為，始終消費券發放的目的很單純，

就是希望通過消費券的發放，一方面能夠帶旺經濟，並同時刺激消費，

而發放的手段本身也是一件好事，可以令市民大眾能夠更多利用電子

支付。  
 
 看回數據，在我們推出消費券計劃後，多了 5 萬間商戶使用電子
支付，同時，謝議員在補充質詢中也有提到，就是今次這平台會否浪

費了。在我心目中是絕對不會浪費的，因為市民或消費者的習性就是，

他們通過電子支付購物和消費，習慣了之後也是會繼續這樣做的。同

時，大家看到今次推出消費券計劃後，其實商戶是很厲害的，它們也

立即推出各種優惠和不同安排，令大家繼續消費。下一步，如果大家

成為了使用電子支付的消費者，商戶便可以通過電子支付平台向使用

者提供各方面的信息，可以是跨行業信息，或是與購物有關的信息，

讓大家可以持續使用。  
 
 所以，平台本身的搭建其實是不會浪費的，反而就消費券計劃本

身的發放途徑和用途而言，鼓勵使用電子支付的目的已經達到。我簡

單答覆，通關是要努力的，同時，消費券的發放也會根據計劃去做，

到目前為止，我們看到的效果也是相當不錯的。  
 
 
柯創盛議員：主席，政府首次透過電子消費券 "派錢 "，目的是希望刺
激經濟，令商戶和市民都可以共同富裕。在政府做大量宣傳工作之前，

其實我們看到反應普遍也相當正面，市民都很高興。  
 
 主席，我們以往教市民用手機，現時教他們申請支付平台帳戶，

其實市民也是相當適應新事物，亦很願意去做。可是，當中有一個問

題，我希望局長回去想一想，就是我們知道他們做事很人性化，把現

時一些特別的 "奇難雜症 "申請個案的截止日期延到 8 月底，有關的申
請人可以到始創中心的消費券計劃秘書處補交文件。可是，我不知道

局長是否知道，其實始創中心的秘書處現時每天也 "迫爆 "，人手又不
足夠。另外，有些老人家行動不便，又或是不懂得前往這地方便麻煩

了。我希望局長可否審視這件事，在短期內增加始創中心秘書處的人

手，另外交易時可否減低資訊收費，因為，大家也知道，其實這也是

藉着消費券計劃加以推動的。我請局長幫忙，"為人為到底，送佛送到
西 "，對這兩件事也作出跟進和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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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主席，柯議員剛才提出兩方面的意見，我首

先談談第一方面。第一，是有關始創中心消費券計劃秘書處的排隊情

況，確實正如柯議員所說。他對我們民生的關顧也很無微不至，看得

很仔細。我們亦理解出現了這樣的情況，但其實已是有調整的。目前

秘書處已有一些分流安排，或市民想交表格時可以放下便離開，又或

是拿取籌號輪候等，是已作出一些調整，令市民無須擠在一起。就此，

也許我們再回去看看有何需要優化，或可以進一步做得更好，這是

第一點。  
 
 第二，有關資訊發放，我之後再了解情況為何，如果我們可以在

行政方面做到，我們是容易配合的。  
 
 
葉劉淑儀議員：主席，其實新民黨在去年 1 月就去年財政預算案的諮
詢見財政司司長時，已建議發放消費券。當時，上一任局長表示有很

多技術困難，我很高興今年政府克服了技術困難，並且發出電子消費

券，非常受歡迎。我想問，有否數據顯示長者使用哪種平台最多？目

前是否有呢？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主席，我現在回答嗎？  
 
 
主席：局長，請作答。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由於市民申請時，我們沒有要求他們提供 age 
profile，即是沒有向我們提供這項資料，所以之後沒有這項數據，即
是市民申請的時候，沒有說明其年齡。  
 
 
葉劉淑儀議員：主席，我接着想提出真正的問題。我希望政府將來也

要搜集一下數據，看看是否有辦法鼓勵我們的 ..... .我曾跟財政司司長
討論，其實我已經指出，八達通卡是做不到電子錢包的功能，技術上

沒有辦法在八達通卡內設立一個單獨的電子錢包，所以財政司司長亦

表示，把這 5,000 元放入八達通卡，等於丟入大海，消費券不但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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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數期發放，還要明年全部花光，相比起其他的電子錢包，八達通卡

其實是不適合的。  
 
 如果政府想鼓勵市民 (包括長者 )多點使用電子錢包用電子支
付對於防疫也比較好，對嗎？可減少接觸鈔票可否進行一些研
究，有多少長者仍然使用八達通卡？鼓勵他們轉用電子支付，既有助

防疫，也可以推動電子支付的發展。  
 
 
主席：局長，你有否補充？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葉劉淑儀議員剛才所說的，也是相當實在的

問題，即是如何可以借今次消費券計劃作為契機，長遠推動電子
支付，尤其是在長者的層面做得更好、更深和更廣。這些我們是會考

慮的，即如何使用一些數據，包括今次的經驗檢視有甚麼地方需
要加強或優化。因為大家可以看到，例如我剛才已介紹過，因應今次

消費券計劃，新增了 5 萬間商鋪或商戶使用電子支付，而且我們推出
這個計劃的同時，食物環境衞生署 ("食環署 ")也推出第二輪的於公眾
街市推廣非接觸式付款的資助計劃，令這項計劃能夠更大範圍地推

行，不單涵蓋公眾街市，更包括持牌小販。  
 
 我相信葉劉淑儀議員剛才提到的長者可能也是這些公眾街市或

持牌小販的常客。這個議題其實是有許多方面的，今次不只是為用家

提供消費券、給他們電子平台，在銷售方面，也更多商戶使用。我們

要回去考慮，有甚麼地方可以多做一些，並因應今次經驗的總結，強

化我們的工作。  
 
 
田北辰議員：主席，香港有 200 多萬名 60 歲以上長者，大部分也沒
有使用智慧型的電子支付，最多人用的便是八達通卡，因為簡單。  
 
 所以，在 8 月 1 日星期日，我決定用八達通卡領取 2,000 元消費
券，之後前往食環署轄下街市買 "好嘢 "，親自下廚煮給 "手足 "吃。誰
料逛完屯門和荃灣兩個最大的食環署街市也用不到八達通卡買海鮮，

問原因又不肯回答，被迫前往非食環署街市。買海鮮期間，我看到流

程是：商販要除下手套，輸入銀碼，我 "嘟 "完八達通卡後還要等差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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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 1 分鐘才能確認付款。我當時在那個檔口購買了兩斤南澳龍蝦、兩
斤老虎斑，合共千多元，他沒所謂 ..... .  
 
 
主席：田北辰議員，請直接提出你的補充質詢。  
 
 
田北辰議員：..... .我會提出的。但是，在另一檔口購買合共 14 元的薑
和蔥，商販就相當不耐煩。所以，我要告訴局長，八達通卡現在最大

的問題，不是消費者不肯用八達通卡付款，而是很多商戶不肯接受。

他們不肯接受是因為要輸入銀碼，又要等一段長時間才能確認付款。

金額只是 10 多元、數十元，他們不想麻煩。  
 
 所以，我今天的補充質詢是，局長可否認真跟八達通卡有限公司

坐下討論，因為我未來還會收到 2,000 元和 1,000 元的消費券。現在
食環署街市不肯接受八達通卡，長者便無法使用。局長可否跟他們討

論，如何能夠簡化程序？可否使用一部特別的機器，用語音識別，商

販讀出銀碼便可，無須除手套輸入銀碼呢？可不可以呢？這樣便 "一
天光晒 "......  
 
 
主席：田北辰議員，你已提出補充質詢，請坐下。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請作答。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田議員提出的問題，我相信涉及的不只是技

術、機器本身，而是流程，即是使用時，要經過和進行一些步驟，才

能付款。當然，這裏有很多因素，我們回去後可以想一想，這方面可

以優化，這是第一點。  
 
 第二，我也想說清楚，其實很多街市也有這些電子支付的安排。

當然，田議員剛才提出一個很大的前設，是有些人不習慣，或有些人

覺得十分麻煩。其實，我們正正希望通過今次發放消費券，能夠在某

程度移風易俗。如果不是有這麼大的誘因，即是金錢，要某些人習慣

做一件全新的事情，門檻可能十分高。所以，我覺得這是需要時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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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直到目前為止，正如我剛才提到，已經有接近 5 萬多間新
商戶使用電子支付，而且我們會陸續做其他工作，希望未來隨着新一

批及新一期消費券發放，這些電子支付方式會更加流行。  
 
(田北辰議員站起來發言 ) 
 
 
主席：田北辰議員，請另覓場合跟進。用於這項質詢的時間已超逾時

限。  
 
 最後一項口頭質詢。  
 
 
同樂運動會  
Gay Games  
 
6. 葉劉淑儀議員：主席，香港運動員在剛結束的奧林匹克運動會表
現卓越，全城歡騰 ..... .  
 
 
主席：葉劉淑儀議員，你是否尚未戴上麥克風？  
 
 
葉劉淑儀議員：我已戴上麥克風。  
 
 
主席：請把麥克風移高一點。  
 
 
葉劉淑儀議員：好的，原來我把麥克風倒轉了。  
 
 主席，香港運動員在剛結束的奧林匹克運動會表現卓越，全城歡

騰。行政長官隨後表示，政府會大力推進香港體育盛事化、精英化、

普及化及產業化的目標。另一方面，第十一屆同樂運動會定於明年

11 月在香港舉行。主辦單位計劃舉辦 36 項體育比賽、13 項藝術文化
活動，以及開幕及閉幕典禮。屆時來自 100 個國家及地區的健兒將雲
集香港參與該項體壇盛事。然而，按現行預訂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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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 "康文署 ")轄下康樂設施的政策，該主辦單位不屬最優先類別的團
體，並須與同屬第二優先類別的其他團體競爭。就此，政府可否告知

本會：  
 

(一 ) 在推進香港體育盛事化及產業化目標的前提下，政府會否
給予上述主辦單位預訂康文署轄下康樂設施的優先權，讓

這項體壇盛事得以順利舉行，從而為多個行業帶來經濟收

益；及  
 
(二 ) 鑒於同樂運動會的目標，是透過體育比賽及藝術文化活動

推廣平等共融的價值觀，政府會否藉香港舉辦該運動會的

機會，向世界展示香港作為多元包容社會的一面？  
 
 
民政事務局局長：主席，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非常重視體育發展，並

一直沿着三大策略方向推動香港的體育發展，即體育普及化、精英化、

盛事化。早前行政長官都特別提到，我們會再深化研究專業化、產業

化方面的發展方向。我們鼓勵市民多參與體育活動，協助他們培養健

康生活模式，提升整體生活質素，在社區建立熱愛體育的文化。另外，

我們培育及支持具潛質的運動員，提供優良的訓練環境及綜合支援服

務，讓他們可以在國際體壇爭取佳績。同時，我們致力推動香港成為

國際體育盛事之都，協助體育總會在香港舉辦大型國際賽事，讓市民

觀賞高水平的運動競賽。  
 
 為配合推動體育發展，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康文署 ")制訂了 "康樂
設施的預訂程序 "("預訂程序 ")，讓合資格的團體優先預訂康樂設施，
以舉辦體育比賽或體育活動。根據康文署現行的預訂程序，中國香港

體育協會暨奧林匹克委員會、體育總會、地區體育會、香港學界體育

聯會等團體屬最優先類別，可於 12 個月前優先預訂所有在繁忙及非
繁忙時段的康樂設施。體育總會的屬會、慈善團體、正式協會和法團

等則屬第二優先類別，可於 3 個月前優先預訂在繁忙時段的康樂設
施，或於 6 個月前預訂任何時段的壁球場及在非繁忙時段的體育館主
場和活動室。  
 
 就葉劉淑儀議員的質詢，我現綜合回覆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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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主辦單位提供的資料，將在香港舉辦的第 11 屆 "同樂運動
會 "獲 "同志運動會聯合會 "(The Federation of Gay Games)認可，並
由 "香港同樂運動會 "(Gay Games Hong Kong)主辦。"同樂運動會 "以 "在
多元中團結 "(Unity in Diversity)為主題，計劃舉辦多項體育比賽及藝
術文化活動，以及開幕及閉幕典禮等，讓任何人士，無分種族、宗教、

年齡、性別、性取向、能力或背景，均可以參加。  
 
 與一般的國際綜合項目運動會不同， "同樂運動會 "並非國際奧林
匹克委員會、亞洲奧林匹克理事會或任何國際體育聯會所認可的體育

賽事；其參加者無須透過選拔參加。由此可見，"同樂運動會 "主要是
透過體育及文化活動以推動平等共融的信息。  
 
 根據康文署的現行做法， "香港同樂運動會 "作為一所香港註冊團
體，可於 6 個月前預訂非繁忙時段的體育設施及於 3 個月前預訂繁忙
時段的體育設施。  
 
 我們得悉主辦單位已向一些大專院校、體育會和會所等申請租用

其轄下體育設施以舉辦部分賽事。此外，主辦單位早前已與體育總會

或體育團體商討合作事宜，包括提供裁判、技術支援及預訂場地支援

等。倘若主辦單位獲得體育總會的支持合辦有關活動，根據現行的政

策，可於 12 個月前預訂有關的體育設施。康文署在收到主辦單位及/

或相關體育總會的申請後，會按照現行的程序處理。  
 
 另外，政府一直致力促進不同性傾向和跨性別人士的平等機會，

以期在社會上建立共融、互相尊重、不歧視的文化和價值觀。相關措

施包括透過不同宣傳渠道，例如在公共交通網絡、各類政府處所、互

聯網及其他媒體播放宣傳短片，以及在電視和電台播放有關推廣平等

對待不同性傾向及跨性別人士的政府宣傳短片和聲帶。此外，亦會透

過平等機會 (性傾向 )資助計劃資助有意義的社區活動計劃，藉以促進
不同性傾向人士及跨性別人士享有平等機會。  
 
 
葉劉淑儀議員：主席，這個運動會在 1982 年開始舉行，至今已經有
30 多年歷史，上一次是在巴黎舉行，香港很難得成為第一個獲得這個
主辦權的亞洲城市。如果我們明年主辦時規模很小，相比以往失色，

局長是否同意香港會很丟臉？因為其實如果我們辦得好，除了推動體

育之外，也是推動平等包容，在香港經常被批評打壓人權自由的情況

下，是我們一張保障人權的名片。我希望局長明白這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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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主辦機構得不到你剛才所說的體育會的支持，要到 3 個月前
才去預訂場地，根本很多活動都舉辦不到。因為如果到了明年 8 月才
知道是否有游泳池游泳，很多人都來不到。  
 
 局長可否承諾幫助主辦人接觸 ..... .當然，你說他們不是奧運級，
可能沒有資格見那些奧林匹克委員會、體育總會等，但最低限度幫助

他們見第二優先類別的團體，讓他們得到足夠的場地及技術支援呢？

局長可否承諾，確保主辦機構得到他們所需的體育場地及技術支援，

讓我們明年主辦時不會 "倒瀉籮蟹 "，不會比其他主辦國家或地區失色
呢？這是香港人的 "面子 "，希望你明白這一點。  
 
 
民政事務局局長：主席，其實，主辦單位由他們 ..... .說回歷史，2016 年
他們已經主動聯絡很多不同的政府部門當時我仍然任職民政事
務局，所以我可以說出當時的歷史而我記得當時政制及內地事務
局在 2016 年 10 月發出回信，表示政府部門會按照既定程序處理籌辦
小組租用場地。其實我在 6 月也回答過這個問題，我們的場地管理部
門在 2017 年向他們介紹過香港有甚麼場地，但亦要根據既定的程序
申請。  
 
 我亦要特別提及，其實在申辦同樂運動會的過程當中，我們收到

很多不同的聲音及意見，我在這裏不重複內容。不過，重點來說，據

我理解剛才我在主體答覆中亦有提及香港同樂運動會與香
港很多體育總會及體育團體有合作，已達成協議在有需要時可以提供

幫助的體育總會有 11 個，據我最新了解的數字，另外亦有大約 10 多
個總會正在商討提供協助。在場地方面，據我理解，主辦單位其實差

不多八九成的活動均已經找到所需的場地。其實同樂運動會不止是運

動，亦是一個嘉年華會。當然，香港作為盛事之都，除了政府的場地，

也有商界和私人場地供這種民間團體申請，而且據我理解，大部分賽

事已經找到場地。所以，在這方面，如果從民政事務局的角度來看，

我們會按照現行的既定程序，繼續處理相關的安排。  
 

 

邵家輝議員：主席，香港行一夫一妻制，但因為我們是國際大都市，

對於同性戀行為，我們都是包容的，甚至如果有人歧視他們，我們都

會保護。不過，問題是香港政府現時對於同性戀的朋友，其實是包容

他們，還是鼓吹他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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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舉個例子，正如吸煙人士，人人都知道吸煙對健康不好，但我

們也尊重和包容他們吸煙，但問題是我們不會鼓吹吸煙。正如在香港

不准賣香煙廣告，大家都知道香煙包裝 85%都是 "爛手爛腳 "的照片。 
 
 今次特區政府支持香港同樂運動會，其實你們是在包容它，還是

鼓吹它呢？  
 

 

民政事務局局長：主席，香港作為一個舉辦很多不同盛事和項目的多

元化城市，任何企業或組織若希望舉辦盛事，只要按照程序進行，香

港是有空間讓它們舉辦不同類型的活動的。所以，從我們的角度而言，

最低限度從民政事務局的角度而言，我們主要以體育政策來看，甚至

亦要顧及宗教方面。之前同樂運動會申請舉辦時，政府部門收到大量

反對聲音，例如明光社、性傾向條例家校關注組等，就這次申辦提出

強烈的反對意見，擔心有些信息會造成社會分化。所以，最低限度在

我們民政事務局而言，作為場地管理部門，任何團體如果要申辦不同

的項目，只要沒有違法，我們就會按照既定程序來跟進。  
 
 
梁美芬議員：主席，所謂樹欲靜而風不息，我不知道局長有否注意到，

今天早上我想所有立法會員議員均獲邀請，香港政研會向我提交了

4 萬個簽署，反對在香港舉辦同樂運動會，這是簡稱，其實就是同志
運動會。我看到簽署來源絕大部分是新界西，這表明了甚麼？就是其

他區其實是未進行簽名的，證明這個議題實在沒法與奧運相提並論，

因為奧運是團結各階層的市民，但同志運動會撕裂社會的可能性則極

高。  
 
 根據 2017 年我一定要指出《南華早報》民調收到的
5 000 個 feedback 中，有七成人是反對的。因此，我想問局長，在幫
忙回覆這項質詢時不知道有否做過 research，原來有一個叫台灣同運
會的組織說要退出，在 "阿支阿左 "，原來他們說害怕來香港，因為香
港有《香港國安法》，大家便相當 "撓頭 "，因為支持一夫一妻的人是
不會這樣想的。原來他們在 2018 年是以甚麼名義參加同樂運動會
呢？就是 first Asian country，是以台灣的名義參加的。所以，除了在
體育上沒有選拔外，他們亦沒有監管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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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想問局長，除了在社會價值和家庭價值方面有機會引起大

量市民出來反對示威外，局長有否想過任何一位參賽者如果屆時 "不
生性 "，宣傳一些敏感的政治議題，包括好像這個台灣的同志運動
會其實我不太關心這個議題，最初我希望他們低調舉辦就算，但
現時一而再，再而三地要我們關注局長有沒有能力負責呢？因為
他們沒有監管，參賽者穿甚麼運動衫、掛甚麼旗幟，國旗也好，甚麼

旗也好，你們有否擔心過呢？我現在越了解便越認為當中很複雜、很

混亂，政府真的要謹慎處理這個議題。  
 

 

民政事務局局長：主席，通常看到運動會時，大家都會先找我，但我

想再次指出，在我們的政策上，同樂運動會不屬於任何體育組織，所

以我只會以既定程序跟進相關申請。當然，在完善選舉制度和《香港

國安法》下，在香港其實沒有空間去做任何違法行為。在推動共融方

面，可能要看看其他相關政策局有否補充。在這方面，民政事務局在

政策上沒有支持過，而在其他方面，亦只是一如其他申請般按照既定

政策處理。  
 
 
主席：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你有否補充？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主席，或許我這樣說，政府一向的立場是希

望透過不同的措施，促進社會上不同性傾向和跨性別人士的平等機

會，亦希望社會上能夠建立共融、互相尊重、不歧視的文化和價值觀。

至於今次的同樂運動會，他們聲稱其宗旨是推廣平等共融的價值觀，

而這方面我們是尊重的。至於他們在香港進行體育活動或文化活動，

同樣需要依照香港的所有法例來進行。如果有任何不遵守法例之處，

我相信執法機關會適當地處理。  
 
 
何君堯議員：主席，我剛才聽完局長的解釋，亦看到其主體答覆，表

面上是說公平、表面上是說共融、表面上是說道理，但完全失去了焦

點，這些分明是披着羊皮的豺狼，但他仍然善待他們，他忘記了

2014 年的佔中、忘記了 2019 年的 "黑暴風波 "，這根本是一而再、再
而三即將來到的風暴，但他沒有知覺，上兩次已經沒有知覺，今次怎

能夠再沒有知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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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主體答覆中雖然表示我們有兩種處理級別，奧林匹克類別會

優先對待，即 12 個月前可以預訂，而第二優先類別可於 3 個月至 6 個
月前預訂。然後他的主體答覆第二段其實是 "教路 "：葉劉淑儀議員，
如果是香港註冊的組織，就可以 6 個月前預訂，還有其他方法如何如
何，倒數第二段根本是 "教路 "，最後一段則說我們要共融、互相尊重，
不要歧視，但他說這些時有沒有忘記《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安全法》

第二十三條要我們提倡良好的風俗、習俗，要小心一些不良的意識形

態？就此，兩位局長均要肩負這個責任，如果他們今天仍然迷迷惘惘、

糊糊塗塗，別人說共融，他們便共融，最後被人 "溶了 "也不知道。連
國家安全這條底線也不守，然後容許這些以同樂運動會為名 .... ..還要
提升至與奧林匹克比拚、比較。我告訴你，若要平權，不如學羅賓漢

劫富濟貧，讓他們去打劫豈不是更好？不需要勞福局了，對嗎？不是

這樣的，要弄清楚主導在哪裏 ..... .  
 
 
主席：何君堯議員，請直接提出你的補充質詢。  
 
 
何君堯議員：我提出的補充質詢是，很撇脫地，局長有否詢問維護國

家安全委員會 ("國安委 ")，是次同樂運動會的活動是否符合《香港國
安法》，亦是否符合《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安全法》第二十三條呢？  
 
 
主席：哪位官員作答？民政事務局局長，請作答。  
 
 
民政事務局局長：我嘗試回答。正如我之前所說，在國家安全方面，

政府各個部門和政策局都非常重視，尤其是政府的場地，我們都就着

國家安全的要求來加強相關的管理，以避免議員所說披着羊皮來蒙

混，利用政府的場地來推動一些違法的行為，包括政府的一些體育設

施和文化設施，這方面我們非常謹慎對待，所以就此議員不需要擔心。 
 
 當然就着共融或國安方面，我不是國安委委員，但我相信相關的

部門會審慎地處理任何會帶來香港和國家風險的問題。就着共融的活

動而言，我想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剛才已答覆，我再不重複。  
 
 
主席：口頭質詢到此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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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員質詢的書面答覆  
WRITTEN ANSWERS TO QUESTIONS  
 
公民與社會發展科  
Subject of Citizenship and Social Development  
 
7. 張國鈞議員：主席，由下學年的中四起，高中課程的通識教育科
("通識科 ")將由公民與社會發展科 ("公民科 ")取代。據報，教育局預期，
首批公民科課本會在本年 11 月送審，並會在明年 4 月納入 "適用書目
表 "，因此未能趕及出版供學校在下學年開始時選用。學校教授公民
科時需暫時採用由出版社以通識科課本改編的銜接教材或使用校本

教材。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上述的銜接及校本教材須否事先向教育局送審；若否，有
何措施確保該等教材符合公民科的宗旨；  

 
(二 ) 鑒於教育局於本年 6 月表示，正就推展公民科課程開發學

與教資源，並會將教材陸續上載至網上平台供學校使用，

有關工作的時間表及進度為何；及  
 
(三 ) 有何措施加快公民科課本的評審工作，以及在課本推出前

進一步豐富網上平台的資源，以協助教師準確地教授該科

目？  
 
 
教育局局長：主席，教育局已於今年 4 月公布於 2021-2022 學年由中
四級起，以公民與社會發展科 ("公民科 ")取代高中通識教育科 ("通識
科 ")。課程發展議會與香港考試及評核局已聯合編訂該科的《課程及
評估指引》，闡明課程的理念和宗旨，並在各章節論述課程架構、課

程規劃、學與教、評估，以及學與教資源的運用；本局並已開展教師

專業發展課程、持續開發形式多元的學與教資源，以及發放一筆過津

貼，支援學校於新學年推行公民科。  
 
 就張國鈞議員的質詢第 (一 )至 (三 )部分，現答覆如下：  
 
 教育局已公布為公民科設立 "適用書目表 "，並已向出版社提供編
纂指引，讓他們清楚了解公民科的課程架構和內容，以及編寫該科課

本的準則。預計經評審的中四及中五年級課本將一併於明年推出，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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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於 2022-2023 學年選用。然而優質課本的編寫需時，在未有通過
評審的課本供應前，本局現正開發多元化的學與教資源以供學校採

用。現時該科課程 3 個主題之一 "'一國兩制 '下的香港 "的相關學與教
資源，包括教學簡報、教學參考示例、工作紙，以及專為學生設計的

網 上 自 學 課 程 等 ， 已 陸 續 上 載 至 公 民 科 的 網 上 資 源 平 台

<cs.edb.hkedcity.net>供學校使用，大致涵蓋中四級公民科課程所有內
容重點。當中 12 套簡報是以教師為對象，提供與課題相關的知識內
容，均有助教師備課時準確掌握課程內容和詮釋學習重點。此外，由

於公民科是由通識科發展而來，本局以往為通識科所編製的教材，部

分內容亦切合公民科的課程，學校可繼續適當地選用。上述學與教資

源已全部上載教育局網頁。  
 
 除了選用本局開發的學與教資源外，教師亦可按照課程宗旨和目

標，以及學生能力和學習需要，選取其他合適教學材料，調適教材內

容，甚或自行編寫校本教材，這是教師的專業工作的一部分。曾於

2019 年參與本局專業諮詢服務，並參照局方意見而完成修訂的通識
科教材，若經過適當調整或剪裁，並在不更改教材名稱的情況下，原

則上亦可用作公民科的參考材料。這些參考材料並非教科書，不會按

既定機制送予局方審核，故並不置於公民科的 "適用書目表 "之內。  
 
 公民科的《課程及評估指引》已就課程管理提醒科主任/課程領導

應就本科課程落實情況，包括校本教材的內容和質素、課堂的學與教

效能等，提供指導和支援，與教師持續溝通商議，協助教師按本科《課

程及評估指引》的要求施教，讓學生掌握準確的知識，建立正面的價

值觀、態度和行為。如涉及憲制秩序，包括有關《憲法》和《基本法》

教育及國家安全教育的校本學與教資源，應存檔不少於兩個學年，方

便辦學團體、學校管理層或教育局有需要時查閱相應學習階段的資

料。  
 
 教育局亦一直透過通函、研討會及學校探訪等不同渠道，向學校

闡釋選用學與教資源 (包括課本及校本教材 )的要求和準則，並強調不
同科目教師都必須專業及嚴謹地選用教學資源。學校管理層有責任了

解和監察各科課程的落實情況，包括校本教材的內容和質素、課堂的

學與教效能等，確保教師能按照課程理念、宗旨和學習重點，推行有

關課程及施教。這既是賦予校本管理的權力，亦是管理層的責任。如

接獲投訴，本局必定嚴肅處理，審視校本教材的編排理據是否充分和

專業，以及學校監管機制有否疏忽。本局亦一如既往，透過視學、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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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探訪等，了解公民科課程在學校的落實情況，包括校本教材的內容

和質素、評估設計、教學內容及策略，是否配合課程理念和宗旨等，

並會為學校提供專業意見，支援學校改善學與教質素。  
 
 
龍尾泳灘  
Lung Mei Beach  
 
8. 容海恩議員：主席，人造的大埔龍尾泳灘已於今年 6 月 23 日啟
用。據報，在該泳灘啟用的首 5 天，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康文署 ")分
別錄得 63 宗及 27 宗市民報稱在該泳灘被海膽及水母刺傷/螫傷的個

案。該類個案現時仍不時發生。有救生員批評，政府在開放該泳灘前

沒有進行有關的風險評估。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今年 6 月 23 日至今，康文署錄得市民報稱在龍尾泳灘分別
被海膽及水母刺傷 /螫傷的個案的下列資料： (i)個案數目
(並按市民的傷勢列出分項數字 )、(ii)送院治理的市民數目、
(iii)市民主要是在水中還是在沙灘上被刺傷 /螫傷，以及

(iv)所涉海膽和水母的主要品種及是否有毒；  
 
(二 ) 康文署就上述個案採取了哪些應對措施，包括： (i)有否增

加當值救生員數目、 (ii)有否安排員工定時 (尤其是潮退時 )
巡查及移除海膽和水母，以及 (iii)向救生員提供了甚麼額外
支援；  

 
(三 ) 康文署 (i)有否就如何處理海膽和水母向轄下員工發出指

示、 (ii)自今年 6 月 23 日至今分別從龍尾泳灘移除的海膽
及水母的數量，以及 (iii)有何機制處理在龍尾泳灘泳區發現
的海膽及水母及有否全面檢討該機制；若有檢討，結果為

何及有何改善措施；若沒有檢討，原因為何及會否立即進

行檢討；及  
 
(四 ) 康文署有否評估龍尾泳灘現時是否仍適合開放予市民使

用；若有評估而結果為是，康文署已經或將會採取甚麼措

施，減少市民在該處被海膽和水母刺傷/螫傷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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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事務局局長：主席，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康文署 ")在妥善完成大
埔龍尾泳灘 ("泳灘 ")相關籌備工作後始開放泳灘供市民使用。就
容海恩議員的質詢，我現答覆如下：  
 

(一 )至 (三 ) 
 
 在本年 6 月 23 日至 8 月 15 日期間，康文署處理泳客在泳

灘在水中踐踏到海膽或碰觸到水母而被輕微刺傷或螫傷的

個案分別為 110 宗及 51 宗。百分之八十的個案集中在 6 月
26 日及 6 月 27 日 (共 87 宗 )，以及 7 月 10 日及 7 月 11 日
(共 41 宗 )。而在 7 月中至 8 月中期間，康文署只在 4 天錄
得 4 宗踐踏到海膽的個案，以及在兩天錄得兩宗碰觸到水
母的個案。其餘的日子均沒有錄得泳客被海膽或水母刺傷

或螫傷的個案。上述受傷個案均屬輕微，泳客在康文署職

員提供簡單護理後可自行離開。  
 
 康文署已採取多項措施，包括在泳灘範圍內張貼提示性告

示、橫額、水上浮標及作出適時廣播，提醒泳客小心以免

踐踏或碰觸到海膽及水母等海洋生物。另外，又透過巡視

的救生員及泳灘大使向泳客作出口頭提示。經採取了上述

措施後，泳客因海膽或水母以致受傷的個案已大幅下降。  
 
 有關海膽及水母為本港水域常見的品種，並於海中生長，

包括泳灘範圍。有關遷移海膽等工作主要由康文署的承辦

商負責，在發現有關海洋生物在泳區範圍時，會按需要小

心地把牠們從泳區範圍遷移至泳區外繼續生長。而救生員

於巡視泳灘時會按需要提醒泳客注意水上安全，包括小心

以免踐踏到海膽。  
 
 現時，泳灘有 13 名救生員輪值，擔任每天救生崗位工作。

另外，自本年 7 月 1 日起，康文署於周末及公眾假期泳客
較多的時間會額外安排兩名義務救生員提供輔助救生服

務；以及安排醫療輔助隊或香港聖約翰救傷隊派員到泳灘

協助救傷工作。  
 
(四 ) 泳灘的海水位置會因應大自然潮汐漲退而有所變化。每當

潮退時分，原本深水的海床位置會變得較淺，以致泳客容

易踐踏到棲息在海床上的生物而受傷。如上文所述，康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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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已採取多項措施，提醒泳客提高警覺。泳客因海洋生物

而受傷的個案亦已大幅下降。康文署會繼續密切留意泳灘

開放的情況，並提醒泳客在小心避免踐踏或碰觸到海洋生

物的同時，亦要顧及與保護大自然生物。  
 

 
數據安全  
Data security  
 
9. 陳振英議員：主席，本年 6 月 10 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
員會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數據安全法》("《安全法》")，自 9 月 1 日
起施行。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鑒於《安全法》第二十一條訂明，國家建立數據分類分級
保護制度，以及有關部門制定重要數據目錄並對列入目錄

的數據進行重點保護，政府有否考慮在港設立類似的數據

保護制度；若有，詳情為何；若否，原因為何；  
 
(二 ) 鑒於《安全法》第二十二條訂明，國家建立集中統一、高

效權威的數據安全風險評估、報告、信息共用及監測預警

機制，而有關部門加強數據安全風險信息的獲取、分析、

研判、預警工作，政府有否考慮在港設立類似的數據安全

監測機制；若有，詳情為何；若否，原因為何；及  
 
(三 ) 鑒於《安全法》第二十三條訂明，國家建立數據安全應急

處置機制，以及在發生數據安全事件時主管部門應當採取

相應的應急處置措施，政府有否考慮在港設立類似的應急

處置機制；若有，詳情為何；若否，原因為何？  
 
 
創新及科技局局長：主席，經諮詢保安局後，現綜合答覆如下：  
 
 政府已制訂一套全面的政府資訊保安事故應變機制及相關措施。

由保安局訂立的《保安規例》包含規管資訊保安的專章，以保護政府

內部資料及資訊系統的安全。當中，《保安規例》就政府資料作出了

保密分類的定義，並明確要求政府部門把其管有的資料作出適當保密

分類，以及就其分類採取相應措施，確保這些資料在儲存及業務運作

過程中得到充分保護。例如限制只有獲授權人士才可接觸保密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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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接達和使用相關資訊系統及數據、儲存於資訊系統的保密資料必須

加密等。基於保安考慮，相關的資訊保密分類及保護措施詳情不適宜

公開。  
 
 另一方面，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 ("資科辦 ")亦在《保安規例》
的框架下制訂了一套詳細的《政府資訊科技保安政策及指引》 ("《政
策及指引》 ")，供各部門遵循。《政策及指引》要求各部門明確界定
及定期覆檢相關資訊系統及數據的接達權限、對使用的加密方式作出

技術要求，以及規定部門必須建立資訊保安管理架構以便有效處理保

安事宜等。《政策及指引》亦訂明各部門必須為其資訊系統及數據保

安定期作出獨立的保安風險評估和審計，以便強化保安措施。為加強

政府對網絡風險的最新態勢的了解和應對能力，資科辦在政府內部推

行網絡風險資訊共享平台，利用大數據分析技術收集和分析不同來源

的網絡和數據安全威脅資訊，進行整理及評估，以適時向部門發布網

絡和數據威脅預警。  
 
 根據《政策及指引》的規定，各部門已成立資訊保安事故應變小

組以處理其資訊保安事故。《保安規例》及《政策及指引》均參照國

際標準制訂，並會不時檢討和更新，以應對最新的保安威脅。政府各

部門亦必須嚴格遵循《保安規例》及《政策及指引》，以確保政府資

料及資訊系統安全。資科辦會定期為各部門進行遵行審計，確保其資

訊系統切實遵循相關保安規定。  
 
 資科辦亦成立了政府內部的電腦保安事故協調中心，協助和協調

各部門處理電腦緊急應變及事故的工作。此外，資科辦每年亦舉辦跨

部門網絡安全演習，以加強政府部門防禦和應對網絡安全事故的能

力。  
 
 面對不同行業的重要基礎設施所受到的保安風險，香港警務處成

立了重要基礎設施保安協調中心，透過公私營機構合作、風險管理、

現場保安檢查、推廣復原計劃及保安設計，加強這些基礎設施的自我

保護及自我復原能力。在網絡安全方面，警方的網絡安全及科技罪案

調查科轄下的網絡安全中心會適時進行網絡威脅的審計及分析，以防

止及偵查針對重要基礎設施所作的網絡攻擊，從而為該等設施提供支

援。重要基礎設施保安協調中心和網絡安全中心 24 小時運作，為本
港的重要基礎設施提供適切的支援。  
 
 與此同時，政府十分重視與國家和國際在網絡安全的合作和資訊

分享。資科辦與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網絡安全協調局在 2016 年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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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合作共識，加強協調，促進內地與香港在網絡安全方面的交流和合

作。資科辦同時與國家互聯網應急中心合作，通過國家信息安全漏洞

共享平台，適時獲取相關的網絡安全漏洞信息及安排預防措施。在國

際層面上，資科辦與全球主要電腦保安事故應變組織及電腦保安事故

協調中心保持緊密聯繫，以便迅速掌握網絡安全信息，適時防範網絡

攻擊。  
 
 政府會定期檢討政府現行的資訊保安事故應變及處理的安排，並

建議改善措施，以不斷更新及加強政府對處理資訊保安和事故的應變

能力。  
 
 
免收長者博物館展覽的入場費  
Granting the elderly free admission to exhibitions of museums  
 
10. 李慧琼議員：主席，現時，康樂及文化事務署轄下 5 間指定博物
館 (即香港藝術館、香港歷史博物館、香港文化博物館、香港海防博物
館及孫中山紀念館 )的常設展覽免費入場，但專題展覽則須收入場費。
香港科學館和香港太空館的展覽亦須收入場費。60 歲或以上人士 ("長
者 ")享有入場費半價優惠。另一方面，北京、台北和澳門的指定博物
館及旅遊景點現時給予 60 歲/65 歲或以上人士免費入場。就此，政府
可否告知本會：  
 

(一 ) 過去 5 年，每年各博物館 (i)來自長者的入場費收入總額，
以及 (ii)分別的入場人次及當中長者入場人次分別所佔的
百分比；  

 
(二 ) 有否預計各博物館的展覽全面免收長者入場費每年可為其

參觀人次帶來的增幅分別為何；及  
 
(三 ) 會否考慮免收長者所有博物館展覽的入場費；若會，詳情

為何；若否，原因為何？  
 
 
民政事務局局長：主席，就李慧琼議員的質詢，現綜合答覆如下：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康文署 ")免費開放香港電影資料館、兩所視
覺藝術中心和轄下 12 所博物館的常設展覽予公眾人士參觀，包括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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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藝術館、茶具文物館、香港歷史博物館、香港海防博物館 (現正關閉
進行更新工程 )、孫中山紀念館、葛量洪號滅火輪展覽館、羅屋民俗
館、李鄭屋漢墓博物館、香港文化博物館、香港鐵路博物館、上窰民

俗文物館及三棟屋博物館。此外，香港科學館和香港太空館的常設展

覽則於星期三免費開放予公眾人士參觀。  
 
 過去 5 年康文署轄下 14 所博物館的入場人次見附件。康文署並
無收集入場人士的年齡數據，因此無法提供按年齡劃分參觀者及相關

門票收入的資料，亦未能評估免費開放香港科學館和香港太空館的常

設展覽，以及各博物館的收費專題展覽予 60 歲或以上人士 ("長者 ")參
觀，對各博物館參觀人次的影響。  
 
 現時，長者在所有公眾人士享有的優惠以外，亦享有以下額外入

場優惠：  
 

─  以半價購票參觀香港科學館和香港太空館的常設展覽，以及
所有博物館的收費專題展覽；  

 
─  以半價購買博物館通行證 (即 25 元 )，於 1 年有效期內無限次

參觀所有博物館的常設展覽及收費專題展覽；及  
 
─  以半價購票觀賞香港太空館的天象廳放映節目，以及香港電

影資料館的電影院放映節目。  
 
 另外，凡參觀人數達 10 人的非牟利機構或慈善團體，而服務對
象為長者，可向有關博物館申請豁免入場費及/或免費導賞服務。  
 
 康文署會適時審視及檢討有關安排，但暫時並無計劃改變現行博

物館的收費安排。  
 
 

附件  
 

康文署轄下 14 所博物館在過去 5 年的入場人次  
 

博物館  2016-2017 
年度  

2017-2018 
年度 (5 )  

2018-2019 
年度  

2019-2020 
年度 (6 )  

2020-2021 
年度 (6 )  

香港藝術館 (1 ) - - - 116 493 233 273 
茶具文物館  201 526 206 846 198 203 108 760 24 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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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館  2016-2017 
年度  

2017-2018 
年度 (5 )  

2018-2019 
年度  

2019-2020 
年度 (6 )  

2020-2021 
年度 (6 )  

香港歷史博物

館 (2 ) 
1 037 610  1 491 899 1 238 417 654 849  132 298 

香港海防博物

館 (3 ) 
170 635 153 816 64 507 - - 

孫中山紀念館  93 320 92 067 90 558 56 184 10 811 
葛量洪號滅火

輪展覽館  
80 621 74 429 64 146 40 021 18 849 

羅屋民俗館  17 919 17 355 16 164 9 771 2 875 
李鄭屋漢墓博

物館  
38 691 39 619 41 173 35 033 9 041 

香港文化博物

館  
787 039 1 142 235 660 506 538 610 94 243 

香港鐵路博物

館  
275 809 295 479 277 775 200 702 66 779 

上窰民俗文物

館  
40 722 39 043 42 590 30 015 16 860 

香港科學館  1 236 872 2 016 553 1 285 870 875 809 101 930 
香港太空館 (4 ) 283 915 432 394 983 175 652 833 55 466 
三棟屋博物館  107 493 101 227 116 451 68 339 9 189 
總計：  4 372 172 6 102 962 5 079 535 3 387 419 775 881 
 
註：  
 
(1) 香港藝術館自 2015 年 8 月起暫停開放，以進行更新工程，並於 2019 年 11 月

30 日重新開放。  
 
(2) 香港歷史博物館的常設展覽於 2020 年 10 月起暫停開放，以進行更新工程。  
 
(3) 香港海防博物館自 2018 年 9 月起暫停開放，以進行更新工程。  
 
(4) 香港太空館天象廳和展覽廳自 2015 年 11 月起暫停開放，以進行更新工程，

並分別於 2016 年 3 月 2 日及 2018 年 4 月 25 日重新開放。香港太空館天象廳
於 2020 年 5 月起暫停開放，以進行翻新工程，並於 2021 年 7 月 1 日重新開
放。  

 
(5) 2017 年博物館的入場人次有所增加，是由於為慶祝香港特區成立 20 周年而

舉辦的大型展覽大受歡迎。  
 
(6) 受到 2019 冠狀病毒病疫情影響，康文署轄下博物館因應疫情發展而間歇地暫

停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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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科服務及牙科醫護人員的培訓  
Dental services and training for dental healthcare personnel  
 
11. 陳恒鑌議員：主席，本人收到市民投訴，指衞生署轄下 11 間政府
牙科診所向市民提供的牙科治療 (俗稱 "牙科街症 ")服務嚴重不足，而
且該等服務只涵蓋止痛及脫牙，因此未能滿足市民 (特別是長者 )的牙
科治療需要。關於牙科服務及牙科醫護人員的培訓，政府可否告知本
會：  
 

(一 ) 會否重新考慮增加牙科街症服務的診症籌額，以及擴大服
務範疇，以涵蓋補牙、鑲牙及根管治療 (俗稱 "杜牙根 ")等服
務；  

 
(二 ) 鑒於民間團體及葵青區議會轄下葵青社區重點項目提供的

流動牙科醫療車服務廣受長者歡迎，政府會否研究由公營
醫療體系提供該類服務；如會，詳情及時間表為何；如否，
原因為何；  

 
(三 ) 有否檢討 (i)目前私家牙科醫生參與 (a)長者醫療券計劃及

(b)關愛基金下長者牙科服務資助項目的情況，以及 (ii)有關
資助額是否足以應付長者的牙科治療費用；如有，結果為
何；及  

 
(四 ) 會否進一步增加牙科醫護人員的培訓名額，以應付本港未

來的牙科服務需求；如會，詳情為何；如否，原因為何？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主席，就質詢的 4 部分，答覆如下：  
 

(一 ) 政府的牙科護理政策旨在通過宣傳和教育，讓市民更注重
口腔健康和養成良好的口腔衞生習慣，從而改善口腔健康

和預防牙患。  
 
 根據公務員合約的聘用條款，政府須給予公務員/退休公務

員及其合資格家屬牙科醫療福利。衞生署轄下的牙科診所

主要是為履行有關條款而設的，因此，所提供的牙科服務

對象主要是公務員/退休公務員及其合資格家屬。現時政府

牙科診所的服務量已達飽和，所有應診時段均有接近百分

之百的使用率。政府並無計劃擴大牙科街症的服務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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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面為廣大市民提供牙科服務需要巨大的財政資源。根據

現行政策，政府主要負責有關宣傳、教育 (包括學童牙科保
健服務 )、推廣口腔健康、為公眾提供緊急牙科服務的工作，
並推行措施照顧一些在牙科護理方面有特別需要的人士，

尤其是有經濟困難的長者和較難獲取一般牙科服務的人

士。政府近年推出一系列措施，集中照顧一些有特別牙科

治療需要的人士。當中，政府於 2018 年 7 月推出為期 3 年
的牙科服務計劃，名為 "護齒同行 "，為 18 歲或以上的智障
成年人士提供免費口腔檢查、牙科治療及口腔健康教育服

務，計劃已延長 3 年。與此同時，政府為低收入及有特別
需要的長者提供牙科護理服務支援，包括長者牙科外展服

務計劃和關愛基金的長者牙科服務資助項目等。此外，長

者醫療券計劃亦容許長者使用醫療券接受私家牙科服務。  
 
(二 ) 流動牙科診所的概念，是利用設備齊全的車輛，為較難獲

得牙科服務的人士 (例如居於偏遠或鄉郊地區的居民 )提供
服務。以香港的情況而言，公共交通相對便捷，而牙科診

所也方便易達。另一方面，流動牙科診所的服務範疇亦有

其限制。居於安老院舍或使用日間護理中心服務的長者身

體或較虛弱，行動較為不便。因此，我們認為透過長者牙

科外展服務計劃為這些長者提供牙科護理服務，更具成本

效益。  
 
(三 ) 政府推出的長者醫療券計劃 ("計劃 ")，為年滿 65 歲或以上

的長者提供資助，讓他們在自己所屬的社區選擇最切合他

們健康需要的私營基層醫療服務。醫療券可用於西醫、中

醫、牙醫、護士、物理治療師、職業治療師、放射技師、醫

務化驗師、脊醫，以及根據《輔助醫療業條例》(第 359 章 )
在註冊名冊第 I 部分註冊的視光師提供的醫療服務。  

 
 現 時 ， 每 名 合 資 格 長 者 每 年 可 獲 發 的 醫 療 券 金 額 為

2,000 元，未使用的醫療券保留年期不限，累積金額上限為
8,000 元，讓長者可彈性選用適合他們的服務。  

 
 一直以來，政府積極透過不同渠道向私營醫療服務提供者

宣傳計劃。就牙醫而言，衞生署透過香港牙醫學會為其會

員舉辦的講座向牙醫推廣計劃，並透過其會訊作出宣傳，

藉以鼓勵更多私人執業牙醫參與計劃。過往幾年，登記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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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計劃的牙醫一直增加。截至 2021 年 7 月 31 日，已有
1 271名牙醫 (約佔全港私人執業牙醫人數的 66%)通過全港
18 區超過 2 500 個的執業地點，接受合資格長者使用醫療
券。  

 
 關愛基金長者牙科服務資助項目 ("項目 ")由 2021 年 7 月起

擴大項目資助範圍，增加可獲資助的牙科診療分項，讓有

需要和符合資格的長者獲得更適切的鑲配活動假牙及其他

相關牙科護理服務。新增的診療項目包括移除牙橋或牙冠

和根管治療 (杜牙根 )服務，以及為 75 歲或以上於 5 年前或
更早之前在項目下曾接受牙科服務的長者提供第二次免費

鑲配活動假牙及相關的牙科診療服務。  
 
 截至 2021 年 7 月底，全港共有約 580 名私家牙醫及約 70 間

非政府機構牙科診所 (包括約 80 名牙醫 )參與項目 (約佔全
港註冊牙醫數目四分之一 )。根據項目過往的推行經驗和於
2021 年 7 月擴大項目資助範圍推出後的申請人數估算，並
按現時關愛牙醫/牙科診所每月可接收新個案名額的供應，

估計參與項目牙醫人數可以應付受惠群組的需求。  
 
 此外，政府及項目的推行機構會繼續協助招募更多牙醫參

與項目。當中包括透過香港牙醫學會會訊發布項目的最新

資訊、舉辦項目簡介會為有興趣參與資助項目的牙醫講解

項目的運作流程及重要事項，以及透過積極參與香港國際

牙科博覽會暨研討會與牙醫業界直接接觸，進一步推廣資

助項目並介紹項目如何改善長者日常生活，並鼓勵已參與

資助項目的牙醫為更多合資格長者提供服務。  
 
(四 ) 根據食物及衞生局在 2017 年發表的《醫療人力規劃和專業

發展策略檢討報告》("檢討報告 ")，牙醫在中長期會出現人
手短缺。因應檢討報告的結果，政府已在 2019-2020 學年
至 2021-2022 學年的 3 年期，增加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 ("教
資會 ")資助的牙科第一年學士學位課程培訓學額，由每年
73 個增加至 80 個。政府在 2019-2020 學年至 2021-2022 學
年的 3 年期，亦每年提供 20 個牙科的教資會資助研究院修
課課程學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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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每 3 年會進行新一輪的人力資源推算工作，以更新醫
療人手 (包括牙醫及牙齒衞生員 )供求的推算數字。按 "醫療
人力推算 2020"的結果顯示，牙醫在中短期會出現人手短
缺，但之後人手短缺逐漸收窄。這是實施增加牙醫供應量

的措施的成果，而牙齒衞生員的人手則供應充裕。政府會

因應是次新的人力推算結果，進一步研究是否在下一個

3 年期 (即 2022-2023 學年至 2024-2025 學年 )增加相關醫療
培訓學額。  

 
 
以基建項目帶動物業發展項目  
Driving property development projects by infrastructure projects  
 
12. 盧偉國議員：主席，自上世紀 70 年代以來，香港鐵路有限公司
("港鐵公司 ")(前稱 "地下鐵路公司 ")透過 "鐵路加物業發展 "模式推展
多條新鐵路線及多個物業發展項目。關於以基建項目帶動物業發展項

目，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港鐵公司在上述模式下推展的物業發展項目的下述資料：
(i)項目數目、 (ii)用地總面積，以及 (iii)提供的住宅單位總
數，以及當中屬公營房屋的單位數目和百分比；  

 
(二 ) 會否參考第 (一 )項所述數據，要求港鐵公司未來在上述模

式下推展的物業發展項目中，提供一定百分比的公營房屋

單位；若會，詳情為何；若否，原因為何；及  
 
(三 ) 會否積極採用 "供應帶動發展 "的模式，包括重新考慮興建

屯門至荃灣沿海鐵路，以各種基建項目促進地區發展，並

增加土地和房屋的供應；若會，詳情為何；若否，原因為

何？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主席，就盧偉國議員質詢的各部分，現答覆如下： 
 

(一 ) 香港鐵路有限公司 ("港鐵公司 ")(包括其前身、即地下鐵路
公司 )透過 "鐵路加物業 "模式在旗下 27 個車站發展住宅項
目，有關用地合共約 190 公頃，提供合共約 108 500 個房
屋單位，當中 2 180 個單位屬於資助出售房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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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根據 "鐵路加物業 "模式，政府與港鐵公司在簽訂項目協議
時，會因應鐵路項目的資金差額，批出物業發展權，讓港

鐵公司以物業發展利潤填補資金差額。鑒於批出物業發展

權的首要目的是填補鐵路項目的資金差額，過往 "鐵路加物
業 "用地一般用作發展私營房屋，以充分利用土地的價值。
如果將 "鐵路加物業 "用地用作興建公營房屋，將減少物業
發展可產生以用作填補鐵路項目資金差額的利潤。有關建

議是否可行，取決於擬議的鐵路項目沿線是否有足夠土地

用作公營及私營房屋發展，同時批予港鐵公司的用地又是

否能產生足夠利潤填補項目資金差額。政府會因應各鐵路

項目的情況檢視是否有空間落實有關建議，例如政府已就

佔地約 30 公頃的小蠔灣車廠用地制訂分區計劃大綱圖，這
發展項目可望於中長期提供約 2 萬個單位，其中約一半將
會是公營房屋，現時計劃以資助出售房屋為主。  

 
(三 ) 本屆政府提倡 "基建先行 "及 "創造容量 "的規劃方式，以運

輸基建帶動土地發展。運輸及房屋局已在 2020 年年底邀請
港鐵公司就北環線展開詳細規劃及設計。北環線對釋放沿

線土地未被充分利用的發展潛力、增加土地及房屋供應至

為重要。除了錦上路站和凹頭站附近的一些中低密度的現

有或已規劃的住宅發展外，沿線的其他地區尚待發展。北

環線的落實將可釋放新田、牛潭尾及凹頭一帶土地的發展

潛力，帶動有關地區的發展，以提供更多房屋用地。政府

至今在沿線附近物色到總面積約 90 公頃 (相當於 4 個太古
城 )的房屋用地並陸續進行研究，當中包括新田 /落馬洲樞

紐。這些土地可望帶來超過 7 萬個房屋單位。此外，運輸
基建網絡的提升不僅有利於規劃中的主要政府發展項目，

亦能帶動附近一帶由私人持有的土地及早發展，造就更多

房屋單位的供應。  
 
 至於屯門至荃灣沿海鐵路 ("屯荃鐵路 ")，在制訂《鐵路發展

策略 2014》時，當時的顧問曾就興建屯荃鐵路的可行性作
出詳細評估。根據顧問的分析，屯荃鐵路的人口主要集中

在東西兩端，在屯門與荃灣之間沿海地區透過填海或在山

邊造地進一步發展的潛力亦不大，故此預計不會有新的客

源基礎。同時，由於沿有關地段興建鐵路涉及一定的技術

困難，屯荃鐵路的建造成本預算相當高。以當時掌握的情

況而言，屯荃鐵路的成本效益難以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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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現時計劃在 "明日大嶼願景 "下推展一組連接屯門沿海
地區、大嶼山、交椅洲人工島及香港島的優先運輸走廊，

當中有部分與屯荃鐵路的走線相若。另一方面，路政署及

運輸署已於去年 12 月展開《跨越 2030 年的鐵路及主要幹
道策略性研究》，依據發展局行將公布的《香港 2030+：跨
越 2030 年的規劃遠景與策略》研究的最終發展策略，探討
鐵路及主要幹道基建的布局，以及為走線和配套設施進行

初步工程技術評估，讓大型運輸基建的規劃能配合甚或預

留容量以滿足香港整體長遠發展的需要。  
 
 
光纖固網寬頻網絡  
Fibre-based fixed broadband networks  
 
13. 陳克勤議員：主席，據報，本港現時有不少舊式樓宇 (包括唐樓 )
未受光纖固網寬頻網絡 ("光纖網絡 ")覆蓋。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現時受光纖網絡覆蓋的住宅單位數目，並按區議會分區列
出分項數字及平均網速；  

 
(二 ) 現時負責擴展全港光纖網絡協調工作的通訊事務管理局辦

公室 ("通訊辦 ")人員數目為何；  
 
(三 ) 鑒於政府於 2017 年表示，通訊辦沒有備存按樓宇年齡劃分

的未受光纖網絡覆蓋的樓宇數目的資料，通訊辦現時有否

備存該項資料；如有，詳情為何；如否，原因為何，以及未

來 3 年有否計劃備存該項資料；如有，詳情為何；如否，
原因為何；  

 
(四 ) 鑒於通訊事務管理局可授權網絡服務營辦商 ("營辦商 ")，根

據《電訊條例》 (第 106 章 )第 14(1)條進入私人樓宇的公用
地方，以裝置及維持樓宇內的電訊系統，過去 3 年每年及
今年至今，營辦商就個別情況獲授權的次數為何；  

 
(五 ) 鑒於現時市區舊式樓宇未能享有光纖網絡服務的原因之

一，是相關樓宇的業主/業主立案法團/物業管理公司未能

就樓宇內安裝光纖網絡系統事宜與任何營辦商達成協議，

政府有否採取措施促使有關各方達成協議；如有，過去 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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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及今年至今，促成的協議數目及負責相關工作的人員

的編制為何；如否，原因為何；及  
 
(六 ) 鑒於政府表示，市區住戶可選用高速無線寬頻服務，作為

光纖網絡服務的替代，但前者一般收費較高並設有數據使

用量限制，政府有否研究向現時未受光纖網絡覆蓋的樓宇

的住戶提供更佳選項；如有，詳情為何；如否，原因為何？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主席，香港一直以市場主導的原則規管電訊

業，透過高度開放及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令消費者獲得優質和價格

相宜的電訊服務。所有持牌本地固網營辦商 ("固網商 ")根據其牌照條
款及業務計劃拓展網絡，向用戶提供固網寬頻服務。與此同時，通訊

事務管理局辦公室 ("通訊辦 ")一直有提供便利措施，推動固網商在全
港不同地點繼續改善服務及網絡覆蓋。  
 
 就議員質詢的各個部分，現答覆如下：  
 

(一 )至 (三 ) 
 
 截至 2021 年 5 月，本港住戶寬頻滲透率達 95.6%，多達

90.8%的住戶至少有兩個固網商網絡可供選擇。寬頻服務速
度方面，根據國際管理發展學院發表的《2021 年世界競爭
力年報》，香港的平均寬頻互聯網速度更在 64 個經濟體中
排名第二。  

 
 在住宅單位覆蓋方面，全港約 250 萬個住宅單位享有光纖

網絡接達，佔整體住宅單位數目的 84%。雖然通訊辦沒有
備存有關樓宇年齡、按區議會分區分項數字和網速數據，

但大部分現時未有光纖網絡接達的住宅均位處鄉村地區，

因此政府已經推出資助計劃鼓勵電訊商擴展光纖網絡至位

於偏遠地區的鄉村，新建的光纖網絡於今年起逐步拓展至

9 個新界及離島地區共 235 條鄉村，惠及約 11 萬名村民。 
 
 至於小部分現時未有光纖接達的市區舊式樓宇，通訊辦會

協助有需要的居民聯繫營辦商跟進處理。此外，通訊辦亦

會便利營辦商拓展網絡的工作，包括協調固網商挖掘道路

工程、協助固網商鋪設網絡進入樓宇等。通訊辦沒有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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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手編制處理該項工作，會因應工作量，靈活調配人手負

責。  
 
(四 ) 根據《電訊條例》第 14(1)條，合資格的固網商可向通訊事

務管理局提出申請，以獲得授權在任何建築物的公用部分

設置及維持電訊線路及相關設施。現時，共有 8 家營辦商
獲得有關授權。  

 
(五 ) 通訊辦在各區舉辦或參與活動，向市民、業主立案法團及

物業管理公司提供有關電訊服務的最新資訊，鼓勵他們與

營辦商商討及達成協議，提升大廈內的電訊設施，包括光

纖網絡寬頻。在過去 3 年，通訊辦曾參與 12 場講座及舉辦
了 5 次展覽。  

 
 如遇到有個別大廈或屋苑關於電訊設施的個案，通訊辦會

提供適切的調解 /支援服務。在過去 3 年，通訊辦處理了
321 宗電話/電郵查詢，以及為 89 宗個案提供調解/支援服

務，大部分均能解決。通訊辦沒有特定人手編制處理該項

工作，會因應工作量，靈活調配人手提供服務。  
 
(六 ) 香港的流動網絡服務發展完善，即使小部分市區舊式大廈

未有光纖網絡接達，住戶一般也可以選擇由流動網絡營辦

商提供的流動寬頻服務。第五代 ("5G")流動服務自 2020 年
4 月推出至今，網絡覆蓋率更已逾九成，網絡下載速度媲美
固網寬頻服務。現時，4 家流動網絡營辦商均有推出以 5G
網絡支援的無線家居寬頻服務，部分服務計劃已提供無限

數據用量，價格亦具競爭力，有服務計劃月費低至約

200 元，能為住宅用戶提供固網寬頻服務的替代選擇。  
 
 
重建工廠大廈  
Redevelopment of factory estates  
 
14. 陸頌雄議員：主席，本年 5 月，香港房屋委員會 ("房委會 ")公布，
決定拆卸轄下 4 幢工廠大廈，以將有關用地改作住宅用途，而受影響
的租戶/暫准證持有人 (統稱 "租戶 ")共有 2 088 個。有不少受影響租戶
反映，房委會透過其清空方案向他們提供的津貼 /款項及其他援助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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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足以支持他們繼續經營，他們的公司 /工廠難逃倒閉厄運，而他們

的員工亦面臨失業。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受影響的租戶當中，有否從事屬本港碩果僅存的傳統製造
業 (例如製作蒸籠 )的租戶；按 (i)工廠大廈名稱、 (ii)從事的
行業類別、 (iii)員工數目，以及 (iv)現有租約原定到期日列
出受影響租戶的分項數字；  

 
(二 ) 鑒於房委會會為受影響租戶安排局限性投標，以競投其轄

下晉昇工廠大廈及開泰工廠大廈的空置單位，該等單位的

數目，並按面積及所在工廠大廈列出分項數字；  
 
(三 ) 由開始就重建上述工廠大廈作公營房屋用途進行研究至

今，房委會人員有否與受影響租戶的代表會面，就清空方

案諮詢他們；如有，按會面日期列出討論的事項及結果；  
 
(四 ) 房委會會否收集受影響租戶繼續經營的意向，並向有意繼

續經營的租戶額外提供搬遷津貼及相關支援，讓他們可把

其業務遷往合適的私人工廠大廈單位繼續經營；及  
 
(五 ) 鑒於有受影響租戶指出，房委會拆卸上述工廠大廈會令從

事傳統製造業的租戶無法持續經營，打擊香港日漸式微的

製造業，政府有否評估房委會的決定與政府推動再工業化

的政策有否抵觸；如有評估，結果為何？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主席，就陸頌雄議員的質詢，經諮詢過創新及科

技局後，現綜合答覆如下：  
 
 香港房屋委員會 ("房委會 ")計劃重建轄下 4 個工廠大廈 (即業安工
廠大廈、穗輝工廠大廈、宏昌工廠大廈和葵安工廠大廈 )為公營房屋，
並已開展改劃土地用途及清空租戶的程序。房委會理解清拆工廠大廈

對租戶會帶來影響，故此，早在 2019 年已凍結出租轄下空置工廠單
位，以減低受影響租戶數目。房委會亦明白部分現有租戶希望繼續在

有關工廠大廈經營，然而，可發展房屋的土地供應緊張，房委會必須

平衡社會上的不同需要，作出困難的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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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021 年 7 月 31 日，房委會轄下 4 個擬重建的工廠大廈約有
2 100 個租戶，其中約 1 340 個租戶的租約已經期滿，並獲發暫准證
繼續租用單位。其餘約 760 個租戶的租約將於清拆日期 (即 2022 年
11 月 30)前陸續到期，屆時房委會會向租約期滿的租戶發出暫准證，
讓他們在遷出前繼續在單位經營，直至清拆日期為止。有關租戶 /暫

准證持有人從事的行業，請參閱附件一。就租戶聘用的工人數目，房

委會並無相關資料。  
 
 房委會轄下工廠大廈以商業原則營運，租戶以 3 年定期租約形式
租用。根據租約，房委會有權在給予租戶 3 個月通知後終止租約，而
租戶在法律上或合約上無權獲得遷置或任何形式的補償。為了協助租

戶搬遷，房委會不單提早通知受重建 /清拆計劃影響的租戶，讓他們

早作計劃，亦在參考當前情況後，向受重建計劃影響租戶提供一系列

安排，包括給予他們 18 個月通知期，讓他們於 2022 年 11 月 30 日或
以前遷出單位，並向他們發放特惠津貼，金額為 15 個月的租金或暫
准證費，並按公布清拆計劃當日 (即 2021 年 5 月 24 日 )於有關租約或
暫准證內訂明的租金或暫准證費計算。  
 
 有意繼續經營的受影響租戶 /暫准證持有人可選擇參與局限性投

標，優先競投房委會餘下兩個工廠大廈 (即晉昇工廠大廈及開泰工廠
大廈 )的空置單位，並享有 3 個月免租期。晉昇工廠大廈及開泰工廠
大廈合共有 91 個 25 平方米的標準工廠單位，分為 40 組不同面積的
工廠單位 (面積由 25 至 150 平方米不等 )出租 (見附件二 )。房委會已於
2021 年 8 月 4 日公布及個別通知受影響租戶/暫准證持有人有關局限

性投標的詳細安排，並邀請有意競投單位的租戶領取投標文件。  
 
 房委會安排局限性投標，旨在為受影響租戶 /暫准證持有人提供

一個選擇。租戶 /暫准證持有人亦可選擇租用私人工廠大廈單位，或

作其他安排。房委會擬重建的 4 個工廠大廈的總室內樓面面積約為
12 萬平方米。根據差餉物業估價署的資料，截至 2020 年 12 月底，私
人分層工廠大廈的空置單位面積超過 100 萬平方米，供應充足。這些
私人工廠大廈單位中，亦有與 4 個房委會擬重建的工廠大廈樓齡、面
積、租金或地區等相若的單位。  
 
 選擇不租用或未能成功租用房委會餘下兩個工廠大廈單位的受

影響租戶/暫准證持有人可獲發放一筆過款項，金額以每個 25 平方米
的標準單位 25,400 元計算。此外，考慮到同時清拆 4 個工廠大廈會
有較多租戶受影響，而房委會餘下兩個工廠大廈的空置單位供應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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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房委會在是次清拆計劃中亦首次作出特別安排，為租戶/暫准證

持有人提供 "早鳥優惠 "。不租用房委會餘下兩個工廠大廈單位，並提
早在公布清拆計劃當日起計 9 個月內 (即 2022 年 2 月底或以前 )遷出
及交還單位的受影響租戶/暫准證持有人，會獲得額外發放一筆以每

戶 10 萬元計算的 "早鳥優惠 "，以鼓勵他們及早在私人市場物色合適
的地方或作出其他計劃。  
 
 相信房委會提供的各項津貼及款項，可為受影響租戶提供一定的

協助。假設租戶以月租 2,500 元租用一個 25 平方米的標準單位，有
關租戶可獲的特惠津貼額為 37,500 元。若租戶不租用房委會餘下兩
個工廠大廈的單位，可多獲一筆為數 25,400元的款項，合共 62,900元。
如租戶於 2022 年 2 月底前遷出及交還現租單位，更可額外獲得 "早鳥
優惠 "100,000 元，即款額總數可達 162,900 元，大約是其每月租金的
65 倍。事實上，個別租用較多單位的租戶可獲的最高款額已超過
200 萬元。  
 
 房委會理解個別租戶或有不同的需要，因而希望獲得更多協助。

但由於涉及公帑的運用，房委會須審慎處理。房委會相信已提供的一

系列合適安排，可為受影響租戶提供一定的協助。  
 
 除個別通知受影響租戶有關房委會提供的一系列安排外，房委會

亦曾在不同場合與工廠大廈的租戶代表會面，詳細解釋有關安排。房

委會會繼續與他們保持緊密聯繫，適時回應他們的查詢和關注。  
 
 至於推動再工業化方面，政府近年積極發展以新技術及智能生產

為基礎，但不需要太多用地或勞動力的先進製造業。推動再工業化並

非只聚焦於復興傳統工業，而是因應我們的相對優勢，以創新科技提

升香港製造業的競爭力。政府近年從多方面推動 "再工業化 "。基建方
面，香港科技園公司在其管理的 3 個工業邨內提供多層及高效能的專
用工業大廈 (包括先進製造業中心、微電子中心、醫療用品製造中心 )，
出租給多個用戶，鼓勵生產商在香港設立生產基地，推動智能生產及

吸引適合香港的高增值科技產業和生產工序。  
 
 雖然房委會工廠大廈涵蓋的基本行業或有別於在工業邨落戶的

符合再工業化發展方向的高增值製造業，但若任何企業希望利用智能

製造升級轉型，政府十分歡迎他們與香港科技園公司聯絡，申請租用

相關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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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房委會工廠大廈的行業分布  
 

行業類別  
所佔比率 (%) 

業安工廠

大廈  
穗輝工廠

大廈  
宏昌工廠

大廈  
葵安工廠

大廈  
1. 設備、機械、電器、燈

飾及軟墊家具製造及

修理  
47.0 38.9 39.5 40.6 

2. 金屬加工製品製造及
金屬鑄造  18.2 20.3 19.7 27.2 

3. 木材、藤器、竹器、紙、
水松、稻草、漆器及編

結材料產品製造  
6.7 18.6 8.3 5.5 

4. 印刷，樂器、體育用品
及文具製造  8.8 4.7 12.8 11.6 

5. 橡膠及塑膠產品製造  7.6 7.1 2.9 4.6 
6. 服裝製品 (染色及整

染除外 )、配件、寢具
和紡織品製造  

3.2 3.1 5.6 5.2 

7. 電腦、電子、光學產品
製造及修理  3.4 2.7 3.1 0.9 

8. 廣告及多媒體製作  2.4 1.3 3.1 0.6 
9. 皮具製造，包括行李

箱、手袋、銀包、腰帶、

錶帶及鞋  
0.8 0.8 1.9 0.9 

10. 醫療、藥品、衞生用
品、化妝品及洗潔精

製造  
1.1 0.9 1.7 0.6 

11. 鐘錶、珠寶及相關物
品製造及修理  0.6 1.1 1.0 2.0 

12. 玻璃產品製造 (玻璃
製造除外 ) 0.2 0.5 0.4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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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開泰工廠大廈及晉昇工廠大廈的可供出租單位數目  
 

面積  
(平方米 )(約 ) 

可供出租單位數目  
(涉及 25 平方米標準單位數目 ) 總數  
開泰工廠大廈  晉昇工廠大廈  

25 6 
(6) 

5 
(5) 

11 
(11) 

38 1 
(1.5) - 1 

(1.5) 

42 - 2 
(3.4) 

2 
(3.4) 

50 8 
(16) 

8 
(16) 

16 
(32) 

71 - 1 
(2.8) 

1 
(2.8) 

75 3 
(9) - 3 

(9) 

115 - 1 
(4.6) 

1 
(4.6) 

118 - 1 
(4.7) 

1 
(4.7) 

125 - 2 
(10) 

2 
(10) 

150 2 
(12) - 2 

(12) 

總數  20 
(44.5) 

20 
(46.5) 

40 
(91) 

 
 
電動車普及化措施的影響  
Impacts of the measure of popularization of electric vehicles  
 
15. 謝偉銓議員：主席，環境局於今年 3 月公布的《香港電動車普及
化路線圖》中提出以下措施：在 2035 年或以前停止新登記燃油私家
車 (包括混合動力車 )。該局預期車用燃油的需求將逐漸下跌。就此，
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立法會  ─  2021 年 8 月 25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5 August 2021 

 
73 

(一 ) 現時全港分別有多少個油站及石油氣加氣站 ("加氣站 ")；當
中有多少個設於由政府批出作有關用途的用地，並按其位

置列出該等用地的批租年期及尚餘租賃年期；  
 
(二 ) 有否評估，上述措施對油站及加氣站營運商的影響；如有，

結果為何；如否，原因為何；  
 
(三 ) 有否評估，上述措施會否令車用燃油的零售價 ("油價 ")上

升；如有評估而結果為會，會否考慮推出措施穩定油價；

及  
 
(四 ) 鑒於環境局表示， (i)會研究在油站和加氣站提供電動車充

電站的可行性，以及 (ii)已要求地政總署暫緩把土地契約即
將到期的油站用地重新招標，並正制訂有關用地的長遠策

略，有關工作的詳情 (包括會否採用 "一地多用 "模式發展有
關用地 )？  

 
 
環境局局長：主席，綜合環境局、環境保護署及地政總署對質詢 4 個
部分的答覆如下：  
 

(一 ) 現時，全香港共有約 180 個加油站和 12 個專用石油氣加氣
站，全部均設於由政府允許作有關用途的用地上。根據現

行政策，經政府公開招標批出作加油站的用地，其契約批

租期均為 21 年。在油站用地分批招標的安排下，現有 20 幅
用地有待重新招標，剩餘的油站用地的土地契約則會在

2023 年或以後陸續屆滿。加油站用地的招標紀錄，已上載
於 地 政 總 署 網 頁 <www.landsd.gov.hk/tc/resources/land-
info-stat/land-sale/land-sale-records.html>。  

 
 此外，12 個專用石油氣加氣站的新合約已於 2021 年 5 月

批出，並將於 2021 年 9 月至 2023 年年中分階段生效，新
合約資料 (如加氣站的位置及合約年期 )已上載於機電工程
署網頁<https://www.emsd.gov.hk/tc/tenders_contracts_and_ 

 consultancies/tender_notices/award_of_tender/index.html>。 
  



立法會  ─  2021 年 8 月 25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5 August 2021 

 
74 

(二 )及 (三 ) 
 
 環境局剛於今年 3 月公布了首份《香港電動車普及化路線

圖》，為停售傳統燃油私家車籌劃了目標，即是將於 2035 年
或以前停止新登記燃油私家車，包括混合動力車。雖然我

們預期車用燃油和石油氣的需求將會逐漸下跌，甚或在數

十年後車用燃油市場會式微，但由於推動電動車普及化的

措施及計劃需隨技術、環境、社會及經濟發展情況適時調

整，有關過程並不會一步到位，因此現時確實評估對有關

營運商和車用燃油零售價格的影響實在言之過早。我們會

密切留意電動車普及化的進展、未來油站用地招標的結果

及車用燃油市場的改變等，以便作出適時的評估。  
  
(四 ) 為支援使用電動車普及化及因應車用燃油市場預期的需求

下降，政府會檢視油站用地，其中包括研究在中長線逐步

把部分現有的加油站及加氣站，轉型至快速充電站的可行

性。我們亦會探討將一些面積較大的加油站及加氣站的地

段以 "一地多用 "模式發展的可行性，在各種用途中包括大
型充電站，供更多不同類型的車輛同時充電。與此同時，

在市場轉型過程中，縱使車用燃油的需求會逐漸下跌，政

府仍然會致力確保車用燃油有穩定可靠的供應。  
 
 
支援生物科技企業發展  
Supporting the development of biotechnology enterprises  
 
16. 葛珮帆議員：主席，據悉，不少生物科技初創企業在原型開發和
產品改進階段往往面對資金缺口的情況。另一方面，財政司司長於

2020-2021 年度《財政預算案》中宣布，在 "未來基金 "撥出部分款項，
成立名為 "香港增長組合 "的投資組合，策略性投資於 "與香港有關
連 "的項目。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過去 3 年，每年有多少間生物科技企業獲創新及科技基金
資助以進行中游研發活動 (涵蓋臨床前研究及臨床前試
驗 )，以及涉及的資助總額為何；  

 
(二 ) 鑒於有智庫建議，動用香港增長組合的資金投資於 (i)本地

大學的深科技及 (ii)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的生物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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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從而建立河套區內錨機構，加速發展生物科技產業

集群，政府會否考慮該建議；如會，詳情為何；及  
 
(三 ) 除了在未來基金下成立香港增長組合外，政府會否和業界

合作成立更多基金以促進本地生物科技企業的發展，從而
發揮資源運用的槓桿效應；如會，詳情為何？  

 
 
創新及科技局局長：主席，生物科技是香港創新科技 ("創科 ")其中一
個優勢領域，政府一直循多方面推動相關的科研發展。香港擁有深厚

的生物科技科研基礎，以及逐漸完善的生態系統，現時更為亞洲第一、

全球第二大的生物科技集資中心。  
 
 就質詢的各部分，經諮詢財經事務及庫務局，我現答覆如下：  
 

(一 ) 創新及科技基金下設有不同計劃，資助創科研發項目。當
中為鼓勵和協助香港的企業提升創科水平，於 2015 年推出
的企業支援計劃，以等額出資方式為私營公司提供最多

1,000 萬元資助以進行內部的下游研發項目 (當中可包含臨
床前研究及臨床前期試驗 )。過去 3 年，計劃的評審委員會
已評審 304 宗申請，其中 102 宗獲支持，涉及 97 間私營公
司，私營公司及創新及科技基金各分別投入約 3 億 700 萬
元及約 2 億 9,300 萬元。2018-2019、2019-2020 及 2020-
2021年度獲企業支援計劃支持的生物科技相關項目分別有
9 個、5 個及 14 個，涉及資助額約為 3,100 萬元、1,960 萬
元及 3,040 萬元。  

 
(二 ) 為鞏固香港作為金融、運輸、商貿和創科中心的地位，長

遠提升香港的生產力和競爭力，財政司司長於 2020-2021年
度財政預算案宣布在未來基金撥出部分款項，成立香港增

長組合，策略性投資於 "與香港有關連 "的項目。  
 
 政府已為香港增長組合設立一套兩層委員會架構的框架，

即管治委員會及投資委員會，以推展相關的工作。管治委

員會由財政司司長擔任主席，是一個高層次諮詢組織，主

要為香港增長組合提供策略性督導及就投資準則及資產配

置等事項作出指引。投資委員會由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

擔任主席，並由相關政府部門代表組成，以處理包括任命

普通合夥人的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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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香港有關連 "的項目包括以香港為基地的公司所推行的
項目、將於香港進行的項目，或兩者皆符合的項目；而個

別項目的優劣及相關性亦會為考慮因素。根據現行的管治

架構，投資委員會任命的普通合夥人將負責為香港增長組

合進行投資。管治委員會及投資委員會並不會直接參與任

何日常審議投資項目的工作或香港增長組合的個別投資決

定。  
 
 另一方面，政府正全力發展位於落馬洲河套地區的港深創

新及科技園 ("創科園 ")。創科園的發展願景是成為世界級的
知識樞紐及創科中心，其中一個優先發展領域便是醫療科

技。港深創新及科技園有限公司 ("創科園公司 ")正全速進行
相關工程包括基建項目，預計第一批次的 8 座樓宇會於
2024 年年底開始分階段落成。  

 
 創科園公司會按創科園的願景及優先發展的科技領域適時

制訂招商計劃，並會參考世界各地創科平台的經驗，制訂

合適的入駐機構錄取準則和租金政策，確保創科園具國際

競爭力。就初創企業，創科園公司亦會參考現時香港科學

園和數碼港的相關計劃和經驗，以吸引初創企業進駐，並

提供適當的培育和支援計劃。  
 
(三 ) 為鼓勵私營投資者投資於本地創科初創企業，注入資金和

動力，政府於 2017 年成立 20 億元的創科創投基金，按大
約 1 (政府 )：2 (共同投資夥伴 )的配對投資比例，與共同投
資夥伴作共同投資。創科創投基金曾投資的初創企業，涉

及不同的業務範圍，例如一間主要業務是研發去氧核糖核

酸測序技術的本地初創企業。  
 
 此外，香港科技園公司 ("科技園公司 ")的企業投資基金亦有

投資在從事藥物導入、幹細胞技術，以及癌症治療研發等

生物醫藥技術的初創企業。企業投資基金剛加碼至 6 億元；
而截至 2021 年 7 月底，基金已完成對 6 家從事有關生物醫
藥技術的初創企業的投資，總投資金額約為 6,640 萬元。  

 
 科技園公司的生物醫藥科技培育計劃亦為生物醫藥培育公

司提供最多 400 萬元資助；而有鑒於從事生物科技研究涉
及較複雜的法規程序，培育計劃會額外為培育公司提供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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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200 萬元的特定資助，用作認證或新藥研究申請等用途。
截至 2021 年 7 月底，計劃共支援 45 間企業，已獲審批的
資助超過 6,150 萬元。  

 
 
特區政府駐內地辦事處的工作  
Work of the SAR Government offices on the Mainland  
 
17. 林健鋒議員：主席，香港特別行政區 ("特區 ")政府現於 5 個內地
城市 (即北京、廣州、上海、成都及武漢 )設有辦事處 ("駐內辦 ")，協助
港商處理其面對的問題，以及向身處內地的香港居民提供支援。自

2019 冠狀病毒病 ("COVID-19")疫情爆發以來，內地和特區兩地的當局
實施入境管制措施，令兩地人員往來受限，而跨境經貿活動亦嚴重受

阻。關於各駐內辦的工作，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過去 3 年，每年各駐內辦接獲的求助個案的下列資料：  
 

(a) 個案宗數，並按 (i)所涉駐內辦的名稱、(ii)求助人屬企業
還是個人，以及 (iii)求助事項所屬類別列出分項數字、  

 
(b) 與 COVID-19 疫情相關的個案宗數，以及  
 
(c) 已獲解決的個案宗數，以及餘下個案仍未解決的原因； 

 
(二 ) 在疫情下，各駐內辦有何特別措施，幫助港商處理因特區

或內地的檢疫 /檢測措施而引起的業務營運問題 (例如因封
區導致無法按時履行合約、當地員工上班安排帶來的勞動

法規問題，以及回港豁免檢疫申請 )；及  
 
(三 ) 自疫情爆發以來，當地的省/市政府在各駐內辦的促使下引

進了哪些有助港商營運業務的便利措施 (按駐內辦名稱列
出 )？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主席，就林健鋒議員的質詢，現答覆如下： 
 

(一 ) 過去 3 年，特區政府 5 個駐內地辦事處 ("內地辦事處 ")接獲
的求助個案數目，按個案性質表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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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事處  

與入境事務及  
人身安全有關的  
求助個案  

其他求助個案 *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駐北京辦事處  88 111 54 54 34 44 
駐粵經濟貿易

辦事處  165 225 410 124 129 90 

駐成都經濟貿

易辦事處  52 53 70 10 4 20 

駐上海經濟貿

易辦事處  50 45 63 23 25 17 

駐武漢經濟貿

易辦事處  20 22 2 622 7 5 6 

總計  375 456 3 219 218 197 177 
 
註：  
 
* 不包括一般查詢  

 
 我們沒有按企業或個人的分類備存相關的求助個案數字。  
 
 2020 年，各內地辦事處轄下的入境事務組共接獲 3 219 宗

香港居民在內地遇事的求助個案，當中 2 980 宗與 2019 冠
狀病毒病疫情有關，個案包括因當地交通情況而滯留、需

要服用在香港供應的藥物等。各入境事務組在 2020 年接獲
與 2019 冠狀病毒病疫情有關的求助個案數目表列如下﹕  

 

辦事處  
與 2019 冠狀病毒病疫情  
有關的求助個案數目  

駐北京辦事處  30 
駐粵經濟貿易辦事處  239 
駐成都經濟貿易辦事處  55 
駐上海經濟貿易辦事處  45 
駐武漢經濟貿易辦事處  2 611 

 
 各入境事務組已按實際情況為求助人提供切實可行的協

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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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及 (三 ) 
 
 自疫情發生以來，各內地辦事處與中央部委和各地方政府

機關保持緊密聯繫，同時亦主動聯繫當地港商和商會，了

解疫情對其帶來的影響，並適時向內地有關部門反映港商

在防疫、營運和復工復產等方面的訴求。  
 
 各內地辦事處已透過不同渠道，例如微信公眾號和每月通

訊，發放內地政府的最新防疫抗疫、復工復產、稅費減免，

以及企業支持政策等信息，讓港商可及時掌握最新資訊，

做好相關的準備和安排。此外，在內地政府的支持和協助

下，各內地辦事處已舉辦多場營商講座和研討會，邀請內

地政府代表、專家學者和資深企業代表向港商介紹國家的

最新規劃和發展、勞動法的相關規定、社保和稅務方面的

法規，並介紹內地促進復工復產的優惠政策，以協助港商

在疫情下繼續掌握相關的營商資訊。  
 
 疫情期間，多名港人曾反映因兩地檢疫安排而未能返港換

領已到期的港澳居民來往內地通行證 (慣稱 "回鄉證 ")，對在
內地生活造成嚴重不便。經內地辦事處與中央政府有關部

委協調和爭取，國家移民管理局宣布自 2020 年 10 月起，
港澳居民可向內地縣級以上公安機關申請換發或補發回鄉

證。此措施惠及在內地營商、工作和生活的香港居民，大

大減省他們以往須返港辦理有關手續的時間和金錢。  
 
 此外，就內地港人港商的不同關注，例如在內地接種新冠

疫苗的安排、以回鄉證登記健康碼時所遇到的問題，以及

兩地恢復直航航班等事宜，內地辦事處已積極向內地有關

當局反映有關訴求，致力為港人港商爭取適切的協助和便

利。  
 
 
長者照顧服務  
Care services for the elderly  
 
18. 陳克勤議員：主席，關於長者照顧服務，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就家居為本長者社區照顧服務而言，過去 5 年每年 (i)綜合
家居照顧服務 (體弱個案 )、 (ii)綜合家居照顧服務 (普通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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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以及 (iii)改善家居及社區照顧服務分別的 (a)服務名
額、 (b)輪候人數和 (c)平均輪候時間為何 (以表列出 )；  

 
(二 ) 就中心為本長者社區照顧服務而言，過去 5 年每年長者日

間護理中心 /單位提供的日間暫托服務的 (i)名額、 (ii)輪候
人數和 (iii)平均輪候時間為何 (以表列出 )；  

 
(三 ) 過去 5 年，每年長者社區照顧服務券試驗計劃提供的 (i)日

間護理服務和 (ii)家居護理服務分別的 (a)服務名額、 (b)輪
候人數和 (c)平均輪候時間為何；  

 
(四 ) 就第 (一 )至 (三 )項提及的服務而言，政府現時如何衡量其成

本效益；該等服務現時的名額佔全港有相關服務需要長者

人口的百分比分別為何；  
 
(五 ) 自去年 6 月本會財務委員會批出有關撥款以來，政府購置

物業以營運長者日間護理中心和長者鄰舍中心的工作的最

新進展為何；  
 
(六 ) 過去 5年，每年資助安老院舍照顧服務的 (i)宿位數目、(ii)申

請人數和 (iii)不足宿位數目，並按 (a)院舍類別 (即安老院、
護理安老院及護養院 )和 (b)宿位類別 (即資助宿位及改善買
位計劃下資助宿位 )以表列出分項數字；  

 
(七 ) 長者院舍住宿照顧服務券試驗計劃自 2017 年 3 月推出至

今，每年的服務券使用人數為何；  
 
(八 ) 非政府機構為在其擁有的土地上提供新增長者服務，按私

人土地作福利用途特別計劃提出的申請的審批進展為何；  
 
(九 ) 安老事務委員會於 2017 年年中公布的《安老服務計劃方

案》所提建議的落實進展為何；及  
 
(十 ) 鑒於政府的政策目標是 "居家安老為本，院舍照顧為後援 "，

但現時長者社區照顧服務的開支只佔安老服務公共開支總

額的 38%，會否改革現行制度，使其更着重推行社區照顧
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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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及福利局局長：主席，就陳克勤議員的質詢，我現答覆如下：  
 

(一 ) 經 "安老服務統一評估機制 "評定為需要社區照顧服務或院
舍照顧服務的體弱長者，可申請 "綜合家居照顧服務 (體弱
個案 )"或 "改善家居及社區照顧服務 "；其他長者則可申
請 "綜合家居照顧服務 (普通個案 )"。  

 
 "綜合家居照顧服務 (體弱個案 )"及 "改善家居及社區照顧服

務 "過去 5 年的服務名額、輪候人數及平均輪候時間表列如
下：  

 

財政年度  服務名額  輪候人數註  
平均輪候  
時間 (月 ) 

2016-2017 
8 365 

4 504 11 
2017-2018 5 819 15 
2018-2019 7 930 18 
2019-2020 10 365 5 595 12 
2020-2021 11 865 4 243 9 
2021-2022 
(截至 2021年 7月 ) 

13 365 4 085 5 

 
註：  
 
不包括因參與 "長者社區照顧服務券 "試驗計劃而被列為非活躍個案的
長者。  

 
 "綜合家居照顧服務 (普通個案 )"過去 5 年的服務使用者人

數及輪候人數表列如下：  
 

財政年度  服務使用者人數  輪候人數  
2016-2017 25 359 3 998 
2017-2018 25 079 4 323 
2018-2019 24 352 3 261 
2019-2020 23 390 3 614 
2020-2021 22 608 4 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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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合家居照顧服務 (普通個案 )"的輪候名單由負責提供服
務的非政府機構自行備存，社會福利署 ("社署 ")沒有備存該
服務的平均輪候時間。  

 
(二 ) 過去 5 年，由長者日間護理中心/單位提供的指定日間暫託

服務名額表列如下：  
 

財政年度  服務名額  
2016-2017 沒有紀錄  
2017-2018 170 
2018-2019 172 
2019-2020 189 
2020-2021 208 

 
 此外，所有津助長者日間護理中心/單位均可使用其偶然空

置的服務名額，為有需要的長者或家庭提供暫託服務。社

署沒有備存暫託服務的輪候人數及平均輪候時間。  
 

(三 ) 過去 5 年， "長者社區照顧服務券 "試驗計劃的服務名額表
列如下：  

 
 

財政年度  
服務名額  

日間護理服務  家居護理服務  
第二

階段  
2016-2017 2 081 2 944 
2017-2018 2 254 3 040 
2018-2019 2 815 4 861 
2019-2020 3 210 6 806 
2020-2021 

(2020 年 4 月至 9 月 ) 
3 250 7 123 

第三

階段  
2020-2021 

(2020 年 10 月起 ) 
3 869 10 580 

 
 社署沒有備存個別認可服務單位的輪候人數及平均輪候時

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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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加 強 安 老 服 務 是 本 屆 政 府 的 其 中 一 個 工 作 重 點 。
2021-2022 年度的安老服務開支預計達 142 億元，較
2017-2018年度的實際開支增加約 89%。增加資源令政府可
以提供更多的資助安老服務，縮短需要服務長者的輪候時

間。  
 
 政府在 2018 年 12 月將資助社區照顧服務、院舍照顧服務、

長者地區中心及長者鄰舍中心以人口為基礎的規劃比率加

入《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政府會根據該規劃比率及各

區對不同種類服務的供應和需求，規劃新的安老服務設施。 
 

(五 ) 政府於 2020 年 6 月 30 日得到立法會財務委員會批准撥
款，用作購置處所以提供福利設施，其中包括長者日間護

理中心和長者鄰舍中心等設施。社署已完成諮詢 18 區區議
會和公開邀請發售建議，並正聯同相關政府部門積極落實

計劃。由於計劃尚在進行，故現階段不宜披露細節，以免

影響與賣方的商議。我們會在適當時間予以公布進度。  
 

(六 ) 過去 5 年，各類資助安老宿位數目如下：  
 

財政年度  

宿位數目  
非政府機

構營運的

津助院舍

及自負盈

虧院舍 (1 ) 

參加改善

買位計劃  
的私營  
安老院 (2 ) 

合約安老

院舍 (3 )  
總數  

2016-2017 16 899 8 087 2 150 27 136 
2017-2018 17 027 8 009 2 324 27 360 
2018-2019 17 076 7 991 2 390 27 457 
2019-2020 17 123 8 616 2 616 28 355 
2020-2021 17 150 9 315 2 690 29 155 

 
註：  
 
(1) 包括安老院宿位、護理安老宿位、提供持續照顧的護理安老宿位、

護養院宿位及護養院宿位買位計劃下購買的宿位。  
 
(2) 不包括院舍提供的指定暫託宿位。  
 
(3) 包括提供持續照顧的護理安老宿位和護養院宿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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輪候資助安老宿位及獲編配宿位的長者人數表列如下﹕  
 

 

長者人數  
2016-
2017 
年度  

2017-
2018 
年度  

2018-
2019 
年度  

2019-
2020 
年度  

2020-
2021 
年度  

輪候資助宿位  35 931 37 911 40 778 39 655 36 789 
獲編配宿位  5 607 5 219 5 366 5 487 5 418 

 
(七 ) 社署於 2017 年 3 月推出 "長者院舍住宿照顧服務券 "("院舍

券 ")試驗計劃，其申請人數及獲發院舍券的人數表列如下： 
 

年份  
(截至每年 12 月底 ) 

申請院舍券人數  獲發院舍券人數  

2017 967 290 
2018 1 673 685 
2019 2 034 971 
2020 1 473 939 
總數  6 147 2 885 

 
(八 ) 私人土地作福利用途特別計劃 ("特別計劃 ")下有 6 個項目

已經完工，新增的服務包括約 260 個安老服務名額 (其中約
100 個為津助名額 )。特別計劃下的其他項目，則正處於不
同的發展階段。  

 
(九 ) 安老事務委員會於 2017 年 6 月完成並向政府提交《安老服

務計劃方案》("《計劃方案》")，就安老服務未來發展提出
4 項策略方針及 20 項建議。政府原則上同意《計劃方案》
提出的策略方針和各項建議。除了定期向委員會匯報跟進

工作的進展外，政府也將向立法會福利事務委員會匯報就

《計劃方案》各項建議所作的跟進工作。  
 
(十 ) 政府安老服務的政策方針是 "居家安老為本，院舍照顧為後

援 "。因此，過去數年政府大幅增加資助社區照顧服務的名
額。自 2017 年起，政府把 "綜合家居照顧服務 (體弱個
案 )"和 "改善家居及社區照顧服務 "的服務名額總數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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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365 個增加至 13 365 個、 "長者社區照顧服務券 "("社區
券 ")試驗計劃下社區券的數目由 3 000 張增加至 8 000 張，
以及日間護理服務名額由 3 059 個增加至 3 732 個。  

 
 
公眾泳池及泳灘的管理  
Management of public swimming pools and beaches  
 
19. 葛珮帆議員：主席，關於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康文署 ")轄下公眾泳
池及泳灘的管理，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過去 5 年，每年康文署向公務員救生員提供水肺潛水拯救
課程的數目及名額分別為何；有何措施鼓勵更多公務員救

生員參加該課程；  
 
(二 ) 鑒於已受訓練並符合資格的救生員獲公眾泳灘主管的批准

及在高級救生員指揮下，可使用水肺潛水裝備於水中緊急

搜索遇溺者，  
 

(i) 現時有多少名派駐公眾泳灘的救生員可使用該等裝備
(並按泳灘名稱以表列出分項數字 )、  

 
(ii) 有何措施確保每當公眾泳灘開放均有該等救生員當

值，以及  
 
(iii) 公眾泳灘主管須否曾接受使用水肺潛水裝備的訓練或

持有相關專業資格及經驗；如否，康文署如何確保泳灘

主管具備作出專業判斷的能力，以決定是否批准救生

員使用水肺潛水裝備；  
 
(三 ) 現時有多少個公眾泳灘沒有提供救生員服務，以及原因為

何；  
 
(四 ) 公務員救生員及非公務員合約救生員職位的入職要求是否

相同；如否，原因為何，以及康文署如何確保該兩類人員

的服務質素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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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 過去 6 個月，每月有多少名及百分比的季節性救生員離職；
及  

 
(六 ) 鑒於康文署為減低疫症傳播風險而下調公眾泳池的入場人

數上限，但該署現時仍向泳會出租泳線以供開辦游泳訓練

班，以致市民使用泳池的機會進一步減少，康文署會否改

為向泳會出租因救生員人手不足而需暫時關閉的泳池；如

會，詳情為何；如否，原因為何？  
 
 
民政事務局局長：主席，就葛珮帆議員的質詢，我現答覆如下：  
 

(一 ) 所有受聘於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康文署 ")的公務員救生員，
均需持有由香港拯溺總會 ("拯總 ")頒發的相關有效救生章，
並持有認可的有效急救證書。然而，康文署現時沒有規定

救生員必須持有水肺潛水的資歷。  
 
 為增進救生員的知識及技能，康文署一直為在職公務員救

生員提供水肺潛水拯救課程。課程旨在教授水肺潛水技術、

利用水肺潛水設備進行水中搜索和拯救訓練，並介紹海洋

環境的知識、相關的安全守則和緊急應變措施等。過去

5 年，康文署共提供 5 個相關課程。實際的訓練名額取決
於報名參加課程的人數，而於泳灘及水上活動中心工作的

公務員救生員會獲優先取錄。康文署會不時檢視情況，以

配合需要。  
 
(二 ) 康文署泳灘的水肺潛水裝備只供已完成由康文署訓練組提

供的水肺潛水拯救課程，並通過有關考核的高級救生員/救

生員使用。現時，康文署轄下泳灘共有 140 名合資格使用
水肺潛水裝備的救生員。  

 
 救生員會因應運作需要而調配到不同泳池或泳灘工作，因

此各泳灘合資格使用水肺潛水裝備的救生員的數字會不時

變動。水肺潛水並非救生員的主要職責，因此康文署並無

安排擁有使用水肺潛水裝備資格的救生員在每一個泳灘當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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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泳灘主管作為場地管理人員，主要職責為監管場地員工，

並在有需要時帶領救生員團隊作拯救行動，而高級救生員

則負責指揮整個拯救行動，並在使用水肺潛水裝備前確認

場地必須最少有兩名合資格救生員當值，方可使用有關裝

備。在一般情況下，救生員會應用救生資歷所教授及考核

的技術，包括徒手潛入水中進行水中搜救等行動。在有需

要時，如場地最少有兩名合資格使用水肺潛水裝備的救生

員當值，泳灘主管可安排該些救生員使用水肺潛水裝備作

水中搜救，直到消防處的潛水員到場處理。  
 
(三 ) 現時，在 42 個刊憲泳灘當中，有 3 個泳灘 (即夏萍灣泳灘，

石澳後灘泳灘和雙仙灣泳灘 )因不設服務大樓及防鯊網等
泳灘設施而一直未有開放供市民游泳；有 18 個泳灘如常提
供救生員服務；而其餘泳灘的救生員服務則暫停。我們呼

籲市民不要在沒有提供救生員服務的泳灘游泳。  
 
 今年，康文署在招聘季節性救生員方面面對極大的挑戰。

受 2019 冠狀病毒病的疫情影響，康文署轄下的公眾游泳池
及刊憲泳灘在 2020 年 12 月至 2021 年 3 月全面關閉，原定
在這期間舉行的 2021 年度季節性救生員遴選面試及技能
測試未能按原定計劃進行，嚴重影響了招聘進度。此外，

疫情亦導致康文署、拯總及其屬會等團體舉辦的拯溺訓練

及考核活動停頓，令有意投身救生服務工作的人士無法參

與救生訓練和相關考核，甚至影響了已持有有效救生章證

書的合資格救生員每 3 年進行一次的復修訓練和考核，大
大減少了整體救生員的供應。  

 
 季節性救生員的工作本已屬短期性質，其流動性相對公務

員救生員亦較高。近年，本地私人游泳池的數目持續上升，

市場對救生員的需求不斷增加，而康文署轄下的泳灘及水

上活動中心大多位處偏遠位置，以致季節性救生員上班所

需的交通時間和交通開支亦較高，形成康文署和私營市場

對季節性救生員人手的劇烈競爭。今年更有海洋公園的水

上樂園開始啟用，需要招聘大量人手，令季節性救生員人

手越趨緊張，間接影響求職者投考季節性救生員的意願。  
 
(四 ) 所有受聘於康文署的公務員救生員及季節性救生員的資歷

大致相同，均持有有效泳池救生章及/或沙灘救生章，以及

具備專業救生資格，以確保服務質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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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 康文署在 2021 年共聘請了 335 名季節性救生員。截至
2021 年 8 月 1 日，當中有 44 人在完成合約前離職，大部
分轉任康文署公務員救生員或非公務員合約全年全職救生

員職位。  
 
(六 ) 泳池在開放時段內的泳客數目較多，其運作情況及管理安

排較暫停開放時段複雜。為應付游泳團體對使用泳線的迫

切需求，康文署會安排每天兩段暫停開放游泳池的時段，

讓團體可以租用泳線作訓練用途。在此段期間內，場地會

特別安排一名督導人員 (即康樂助理員或高級救生員 )及兩
名救生員在泳館協助處理緊急情況。而所有在此時段的租

用團體，均需聘請具備有效拯溺資格的教練或導師，以負

責習泳人士的安全和紀律。  
 
 如容許有關團體在開放時段內租用臨時關閉的泳池設施而

未有足夠的救生員監察其使用情況 (包括是否有一般泳客
誤入只供團體使用的設施游泳 )，有機會對泳客安全構成威
脅。基於以上考慮，康文署認為暫時不宜放寬有關的安排。 

 
 
監察職工會  
Monitoring of trade unions  
 
20. 邵家輝議員：主席，有社會人士關注，某些在《職工會條例》
(第 332 章 )下新登記的職工會涉嫌為違法目的成立，而其進行的活動
亦可能違反法例或其會章的規定。他們又質疑，在某些職工會解散時，

其擁有的資產及個人資料未獲妥善處置。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目前有多少個已登記職工會，以及當中有多少個在過去
3 年內成立；  

 
(二 ) 過去 3 年，每年有多少個已登記職工會解散或宣布解散；  
 
(三 ) 有否深入調查近年不少職工會分別成立及解散的原因；如

有，詳情為何；如否，會否進行調查；  
 
(四 ) 如何監察職工會是否為合法目的成立，以及其進行的活動

是否合法和符合其會章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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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 如何監察職工會在解散過程中有否妥善處置其擁有的資產
及個人資料，以及遵守相關的稅務規定；及  

 
(六 ) 按現行法例，執法部門可否就某職工會在解散前曾進行違

反法例或其會章規定的活動，追究相關人士；如可以，如

何追究？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主席，勞工處轄下的職工會登記局 ("登記局 ")負
責執行《職工會條例》(第 332 章 )("《條例》")，依法促進健全的職工
會管理及制度，確保職工會依據《條例》及其在登記局登記的組織規

則 (或稱 "會章 ")管理及執行其會務。已登記職工會的運作必須符合《條
例》及其已登記的會章。如有職工會違反《條例》或其會章，登記局

定必嚴肅跟進。  
 
 就議員的質詢，我現答覆如下：  
 

(一 ) 根據《條例》在 2018 年至 2020 年新登記的職工會按年分
別有 13 間、25 間及 495 間。截至 2021 年 7 月底，已登記
的職工會共有 1 504 間。  

 
(二 ) 2018 年至 2020 年，獲登記局登記而自行解散的職工會按

年分別有 3 間、 3 間及 1 間。  
 
(三 )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第二十七條規

定香港特別行政區居民享有結社的自由，以及組織和參加

工會的權利和自由。《香港人權法案條例》(第 383 章 )所載
的香港人權法案第十八條亦規定人人有自由結社之權利，

包括為保障其本身利益而組織及加入工會之權利。在符合

《條例》的前提下，職工會可自行組織及規劃其活動，包

括在有需要時解散職工會。  
 
(四 ) 登記局採取一系列措施，包括探訪職工會、審理並登記職

工會更改會章、審查職工會的周年帳目表、為職工會理事

及職員舉辦課程等，確保職工會遵行《條例》及其會章的

規定。如接獲涉嫌違反《條例》的投訴，登記局會從速跟

進，嚴肅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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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 擬解散的職工會必須按其已登記的會章所訂明的方式及規
定，解散職工會及處置所有剩餘的資產。如有聘用僱員，

也須按相關法律遣散員工，以及處理債務和稅務等事宜。

此外，擬解散的職工會亦須根據《個人資料 (私隱 )條例》
(第 486 章 )的規定，妥善處置其擁有的個人資料 (包括會員
名冊及其他載有會員個人資料的紀錄等 )。登記局會密切監
察職工會解散及處置資產的程序，以確保符合會章及相關

法例的規定。  
 
(六 ) 如職工會在解散前曾進行違反會章或法例的活動，登記局

及執法部門會作出跟進，具體情況需視乎個別個案而定。  
 
 
餐飲業員工接種疫苗  
Staff of catering businesses receiving vaccination  
 
21. 張宇人議員：主席，有餐飲業人士反映，在餐飲業務處所負責接
待顧客的樓面部員工大部分已接種 2019 冠狀病毒病疫苗 ("疫苗 ")，但
負責預備和烹飪食物的出品部員工 (包括廚房員工 )的疫苗接種率則較
低。另一方面，不少出品部員工指出，在高溫的廚房工作時佩戴外科

口罩，感到非常辛苦。就此，政府會否考慮按 "疫苗氣泡 "原則放寬有
關防疫規定，訂明出品部員工如已接種疫苗則只須佩戴較透氣的塑料

透明口罩，以鼓勵該類員工接種疫苗；如會，詳情為何；如否，原因

為何？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主席，就張宇人議員的質詢，我的答覆如下：  
 
 全球新冠疫情受到 Delta 變異病毒株嚴重威脅，多個國家確診數
字於短時間內大幅飆升，不少地方即使大規模接種疫苗後病毒傳播仍

然死灰復燃，對本港疫情防控造成極大挑戰。本港的疫苗接種率雖然

一直穩步上升，但遠遠未足以防止輸入個案在本地社區擴散。  
 
 就此，我們有必要實施社交距離措施，以防止病毒在社區傳播。

其中，市民大眾在公眾地方佩戴口罩是預防 2019 冠狀病毒病在社區
傳播的重要一環。事實上，世界衞生組織，以及其他地方的公共衞生

當局亦呼籲已完成疫苗接種的人士為減少病毒傳播，尤其是在傳播風

險高的環境，繼續佩戴口罩，以及採取其他防感染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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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交距離措施下的各項限制和規定，包括 "疫苗氣泡 "下的安排，
是在考慮有關活動所涉及的公共衞生風險後而制訂。此外，在制訂有

關處所須遵守的感染控制措施時，我們亦需考慮就 2019 冠狀病毒病
及其變異病毒株的最新科學研究。就食肆而言，其運作本身涉及較高

風險，因顧客在該等處所內大部分時間均在飲食而不佩戴口罩。因此，

我們認為現時並不適宜放寬餐飲業務處所內佩戴口罩的要求。視乎疫

情發展、疫苗接種計劃的進度，以及 "疫苗氣泡 "措施的落實情況，我
們會繼續定期檢討有關措施並不時作出適當的調整。  
 
 根據《預防及控制疾病 (佩戴口罩 )規例》 (第 599I 章 )，口罩包括
為作以下用途而設計或製造的覆蓋物品：以覆蓋口和鼻的方式佩戴，

以保護佩戴者免受感染或空氣污染。為符合佩戴口罩的要求，有關人

士須佩戴口罩以覆蓋其口和鼻，並使口罩貼着其鼻、下頦和臉頰。  
 
  
鐵路車站上蓋物業發展項目  
A topside property development project at railway station  
 
22. 葉劉淑儀議員：主席，香港鐵路有限公司 ("港鐵公司 ")與一家地產
發展商 ("發展商 ")正合作發展位於港鐵大圍站上蓋的物業發展項目柏
傲莊。屋宇署於本年 6 月 18 日收到該項目的註冊結構工程師通知，
發現第三期第八座部分鋼筋混凝土支柱所用混凝土的強度低於指明

強度，並已暫停該座的相關上蓋建造工程。屋宇署於 7 月 6 日收到另
一項通知，發現同屬第三期的第一座亦出現類似情況。就此，政府可

否告知本會：  
 

(一 ) 鑒於據報發展商在發現上述施工質素問題後仍於 6月 20日
進行有關住宅單位的銷售活動，政府於 6 月 18 日收到上述
通知後，有否要求港鐵公司及發展商暫停該等銷售活動；

如有要求並收到回覆，該回覆的詳情為何；如沒有要求，

原因為何；  
 
(二 ) 有否要求港鐵公司及發展商覆檢該項目全部樓宇的施工質

素並提交相關報告；如有，詳情為何；如否，原因為何；及  
 
(三 ) 鑒於發展商已決定拆卸並重建該兩座樓宇，政府有否評估

此安排所涉的開支會否影響港鐵公司從該項目可得的利

潤，進而影響該公司向作為大股東的政府派發的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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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輸及房屋局局長：主席，就葉劉淑儀議員的質詢，經諮詢發展局及

香港鐵路有限公司 ("港鐵公司 ")後，現答覆如下：  
 

(一 ) 屋宇署於今年 6 月 18 日收到該發展項目的註冊結構工程
師的通知，指位於第八座 7 樓至 8 樓兩根支柱所使用的混
凝土強度低於屋宇署批准圖則的指明等級強度。由於當時

只涉及該樓層所有結構構件的一小部分，一般而言，有關

註冊結構工程師可以進行糾正工程作出補救，例如豎設臨

時支架後，逐步清拆欠妥的支柱部分及重新澆注合乎指明

等級強度的混凝土，或進行加固工程等方法處理。就當日

接獲通知所涉及的結構部分而言，可行的補救工程對該發

展項目的工程進度影響一般應屬輕微。  
 
 其後，屋宇署於 7 月 6 日再次接獲通知，指第八座的鋼筋

混凝土承力牆及第一座部分鋼筋混凝土支柱及承力牆亦出

現類似情況。發展商於 7 月 8 日公布柏傲莊第三期的樓宇
工程出現問題，並決定拆卸重建。地政總署隨即於 7 月 9 日
暫時中止柏傲莊第三期的預售樓花同意書許可，同時要求

發展商提供其認可人士發出的更新資料及提交證明書。發

展商於同日發信通知地政總署，柏傲莊第一、二及三期所

有未售單位已於 7 月 7 日起停售。在此日期前，地政總署
並沒有獲悉任何資料顯示發展商未能符合預售樓花同意書

的條件。  
 
(二 ) 屋宇署於兩次收到通知 (如第 (一 )部分所述 )後，除立即派員

視察及密切跟進外，亦要求相關的註冊建築專業人士就事

件提交全面報告，以及就屬同一項目已經完成上蓋主體結

構工程的餘下 5 幢住宅大廈 (即柏傲莊第二座、第三座、
第五座、第六座及第七座 )及平台進行額外測試。  

 
 有關額外測試包括鋼筋混凝土支柱及承力牆的反彈錘敲測

試及取樣抗壓測試，這些測試均須由創新科技署轄下香港

認可處管理的香港實驗所認可計劃下的認可實驗所進行。

此外，取樣抗壓測試須在屋宇署人員於現場見證取樣過程

下進行。  
 
 屋宇署已於 7 月底收到相關的註冊建築專業人士及註冊承

建商就柏傲莊第一座及第八座事件提交報告。經檢視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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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宇署已發信要求註冊建築專業人士提供補充資料，包括

檢視地盤管理及監督安排。另外，就柏傲莊餘下 5 幢住宅
大廈及平台而言，初步額外測試已完成，屋宇署正審視相

關結果，而其他額外測試現正進行中。屋宇署會詳細審視

有關額外測試的結果，以確保項目所用的混凝土及相關結

構符合法例規定。  
 
(三 ) 港鐵公司與該項目發展商就項目簽訂的發展協議清楚列明

相關的責任及追究條款，而柏傲莊兩座樓宇的拆卸重建工

程及其他後續工作均會根據該協議進行。政府了解港鐵公

司正與發展商跟進各後續工作。然而，由於有關發展協議

含保密條款及商業敏感資料，故不能向外披露。  
 
 

政府法案  
GOVERNMENT BILLS 
 
政府法案二讀  
Second Reading of Government Bills 
 
恢復政府法案二讀辯論  
Resumption of Second Reading Debate on Government Bill  
 
主席：政府法案。  
 
 本會恢復《2021 年法律執業者 (修訂 )條例草案》的二讀辯論。  
 
 
《 2021 年法律執業者 (修訂 )條例草案》  
LEGAL PRACTITIONERS (AMENDMENT) BILL 2021 
 
恢復辯論於 2021 年 7 月 14 日動議的條例草案二讀議案  
Resumption of debate on Second Reading which was moved on 14 July 2021  
 
主席：法案委員會主席容海恩議員先就委員會報告，向本會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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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海恩議員：主席，我以法案委員會主席的身份提交報告。《2021 年
法律執業者 (修訂 )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旨在修訂《法律執業者
條例》(第 159 章 )第 31A 條，讓非大律師的律政人員在符合相關資格
規定的情況下，可獲委任為資深大律師。法案委員會共舉行了 2 次會
議，就《條例草案》作出詳細討論。  
 
 對於政府當局建議，非大律師律政人員跟私人執業大律師及大律

師律政人員一樣，應在符合有關資格規定的情況下具資格獲委任為資

深大律師，委員均表支持。至於《條例草案》建議獲委任為資深大律

師的非大律師律政人員，只在任職律政人員期間，才有權使用資深大

律師的名銜，有委員認為，這建議有違公平對待大律師和非大律師律

政人員及選賢任能的原則。他們認為，獲委任為資深大律師的非大律

師律政人員必須符合成為資深大律師的實質資格規定，並且經同樣程

序由終審法院首席法官委任，因此理應讓他們在離開政府時保留此名

銜。  
 
 政府當局回應時強調，《條例草案》一方面旨在確保所有律政人

員只要符合實質資格規定，不論他們是否大律師，均應同樣具資格獲

考慮委任為資深大律師；另一方面旨在確保私人法律執業者的任何權

利均不受影響，亦不會干擾大律師與律師作為法律服務提供者的專業

劃分。上述建議已在《條例草案》的兩個重要目的之間取得適當平衡。

政府當局亦指出，獲委任為資深大律師的非大律師律政人員，若在離

任政府後及於私人執業時獲准保留該名銜，或會對公眾造成混淆。  
 
 為讓被委任為資深大律師的非大律師律政人員在離職時可保留

資深大律師名銜，委員提出了不同的建議。部分委員建議設立與 "資
深大律師 "有所區分的新名銜，讓符合有關資格規定的非大律師律政
人員有權在任職律政人員時以至離任後使用該新名銜，以及提供途徑

方便已獲委任為資深大律師的非大律師律政人員，在離職時可以轉為

大律師，使他們在離職後可繼續保留該名銜。政府當局察悉委員的建

議並已作出回應。  
 
 部分委員認為《條例草案》的建議對挽留律政人員而言或許並不

吸引，並懷疑會否只能令非常少數的律政人員受惠。政府當局回應時

表示，挽留律政人員並非《條例草案》的目的，而可令多少人受惠亦

非主要考量。政府當局重申《條例草案》主要目的在於維護平等原則，

讓所有律政人員均享有同等對待及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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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審議的過程中，委員關注獲委任為資深大律師的非大律師律政

人員操守的監管問題，以及在委任非大律師律政人員為資深大律師一

事上，政府當局與專業律師團體的關係。政府當局已回應委員的提問。 
 
 此外，有委員認為在《條例草案》獲通過後，政府當局應探討將

《條例草案》為非大律師律政人員作出的類似安排延展至私人執業律

師 (特別是訟辯律師 )，讓他們也可有機會獲考慮委任為資深大律師。
亦有委員提出，長遠而言，當局或需檢視將法律服務提供者劃分為大

律師及律師兩個分支這種做法是否有持續需要及理據。政府當局回應

時解釋，委員所提事宜複雜而具爭議性，並超越《條例草案》的範圍。 
 
 法案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提交資料，闡明於政府內現時合資格申

請成為資深大律師的律政人員的數量為何，以及過去 5 年擁有不少於
10 年訟辯經驗的律政人員 (包括大律師及非大律師 )的流失率為何。政
府當局已於會後向法案委員會作出書面回應。此外，政府當局亦已就

一份由公眾人士向法案委員會提交的聯署意見書作出回覆。  
 
 主席，法案委員會已完成工作，委員對於政府當局建議在 2021 年
8 月 25 日的立法會會議上恢復《條例草案》的二讀辯論並無異議，法
案委員會亦不會對《條例草案》提出修正案。法案委員會商議的工作

詳情已載於提交立法會的報告內。  
 
 主席，以下是我對《條例草案》的意見。這次《條例草案》考慮

到律政人員應否擁有大律師和資深大律師名銜，亦需考慮如果律政人

員擁有資深大律師名銜，會否對業界 (包括大律師和事務律師 )及外界
對他們的觀感有影響，同時也要考慮律政人員在離任後不能使用資深

大律師的名銜，對該位律政人員是否合理。我亦留意到，司法及法律

事務委員會的主要意見及關注，包括香港大律師公會 ("大律師公會 ")
提出對資深大律師地位的影響和問題。資深大律師是所有資歷較淺的

大律師其實不僅是大律師，我會說是大部分律師也希望擁有
的名銜。在現行法例下，如果要獲委任成為資深大律師，必須根據

第 159 章第 31A(1)條，要經過終審法院首席法官諮詢大律師公會執行
委員會主席及香港律師會 ("律師會 ")會長之後，委任符合相關資格規
定的大律師為資深大律師。如果有人想獲委任為資深大律師，他多年

來在法庭所獲得的訴訟經驗是必須獲得肯定。當中要通過很多考核，

包括獲委任者是否在法庭內具備代表訟辯雙方的豐富經驗、盤問技

巧、法律知識和臨場表現，即包括為原告或被告人進行檢控或辯護，

以及在法庭以外有否致力維護法治及公義、促進公眾利益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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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有關的立法建議下，獲委任為資深大律師的律政人員只會在任

職律政人員期間，才有權使用資深大律師的名銜。他們亦關注到，這

個名銜的 "臨時性質 "一直與一般資深大律師有所不同。  
 
 如果這個立法建議落實了，大律師公會給予的意見書就會說，這

會產生一類 "人為 "或 "次等 "的資深大律師，亦會貶損香港資深大律師
的地位，以及在國際間的觀感，亦無法提升非大律師律政人員的地位。

他們會認為這種影響非常深遠。我對這種說法極度不同意，沒有人會

說這是一個 "人為 "或 "次等 "的資深大律師，因為他們是經過一般的程
序、一般的條例處理、批定他們是合資格的資深大律師。所以，如果

所有資深大律師都要由終審法院首席法官諮詢大律師公會及律師會

後作出委任，經過這樣的程序之後，委任出來的資深大律師就會與以

往一般的資深大律師沒有分別。所以，這種改變，即讓律政人員成為

資深大律師，不會影響過往的相關甄選機制和準則，亦沒有一個數量

的問題，過往委任資深大律師亦沒有一個數量上限的問題。  
 
 至於如果律政人員離任之後會喪失資深大律師名銜，這亦容易理

解的。如果律政人員能夠保留資深大律師名銜，那就完全改變了現行

事務律師能夠成為資深大律師，而他們可以出來私人執業的狀況。所

以，今次修改條例，主要是希望律政人員仍然在律政司工作時利用這

個名銜，而不會影響到外間私人執業律師或大律師的工作、收入或生

意等。更何況資深大律師每年的委任情況都有不同，好像我剛才所說

是沒有人數限制，亦不會影響現職大律師成為資深大律師的機會。  
 
 另外，我關注到獲委任為資深大律師後的律政人員的專業操守問

題。獲委任為資深大律師的非大律師律政人員的操守，政府的回覆曾

提及，他們未必需要受到大律師公會的規範，因為他們不需要一定成

為大律師公會的會員。但是，剛才所說的是，如果他們有一個責任，

是要在外間致力維護法治及公義、促進公眾利益精神，我希望律政司

方面也要求律政人員的資深大律師都要成為大律師公會的會員，令到

外間認為他們受到大律師公會的規限。  
 
 至於獲委任為資深大律師的非大律師律政人員會否受到專業團

體的規管，好像之前所說，雖然他們未必是大律師公會的會員，但律

政人員同時是一位律師，無論是《公務員守則》或《檢控守則》都有

相關的規則、禮儀和常規作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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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主席李慧琼議員代為主持會議 ) 
 
  
 另一方面，律政司和大律師公會要考慮，如果律政人員的資深大

律師離任的時候，是否只有用舊有方法才可以沿用他們原本資深大律

師的名銜？我相信、亦在此希望律政司在這方面可以要求或再檢視他

們的培訓時間，將來如果真的想出來私人執業的時候，可否把培訓時

間縮短，以及有否其他方法可以令到他們離任之後都可以繼續成為資

深大律師？  
 
 另外，我關注到《條例草案》的延伸問題在於法律服務提供者劃

分為大律師及律師兩個分支。有委員關注到，將來會否剩下一個派別，

就是律師的派別，沒有了大律師和律師的派別？但是，我認為今次《條

例草案》的框架未必有機會討論到大律師及律師是否應該只變成一

項 "律師 "，我亦相信此討論是需要諮詢香港的執業大律師及律師會、
律師的意見，所以不可以很倉卒的在此處理兩個分支的問題，但我都

關心如何維護自己所屬分支的利益。我先申報，我也是一位執業大律

師，但我相信今次《條例草案》對於執業大律師或資深大律師的影響

不大，對我們在生意或名譽、名銜等影響都不大。所以，我支持今次

的《條例草案》。  
 
 最後，我希望其他議員支持《條例草案》。多謝代理主席。  
 
 
代理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謝偉銓議員：代理主席，香港法律執業者制度源自英國，主要分為大

律師和律師兩個專業類別，前者專長於出庭訟辯，後者則提供廣泛的

法律服務。當中具備一定資歷、知識和聲望的大律師，在回歸前可獲

委任為御用大律師，回歸後則改稱為資深大律師。相對於一般大律師，

資深大律師除了名銜聽似 "威 "一點、 "勁 "一些，以及在出庭時的衣着
較特別外，其實對於一般市民來說，最重要的分別是資深大律師的收

費較昂貴，有時更會昂貴很多、很多。  
 
 然而，對於主要在律政司內任職的政府律政人員，不論他們入職

前本身是律師還是大律師，在入職後的職責、分工也不會再分為兩種

專業。律師出身的律政人員或許長期代表政府出庭打官司，但由於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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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並不擁有大律師資格，即使擁有豐富的訟辯經驗、知識和聲望，根

據現行法例，亦不合資格獲考慮委任為資深大律師，造成不公。  
 
 今天恢復二讀的《2021 年法律執業者 (修訂 )條例草案》 ("《條例
草案》 ")，目的正是要消除這種不公平的現象，容許不具備大律師資
格的律政人員，在符合同等的法定條件和要求下，享有同等機會獲委

任為資深大律師。很多人也相信，今次修例除了基於公平原則，亦是

為了幫助律政司挽留人才，避免一些資深律政人員為取得資深大律師

的名銜而離開政府。  
 
 對於以上原則，我是支持的；不過，我與多位議員在審議法案時

均質疑，為何《條例草案》要訂明一旦有關律政人員離開政府，他們

的資深大律師名銜便要取消。既然他們已獲終審法院首席法官確認擁

有擔任資深大律師所需要的資歷、知識和聲望，為何他們一旦離開政

府便要被取消有關名銜，就像這些資歷、知識和資格突然全沒了呢？  
 
 當局解釋，政府無意透過今次修例改變私人執業市場上律師與大

律師的劃分，同時為避免引起市民混淆，不容許已轉為私人執業事務

律師的前律政人員繼續保留資深大律師的名銜。但是，我估計另一個

原因在於今次修例的原意是幫助律政司挽留人才，如果容許律政人員

離職後保留資深大律師的名銜，便會失去這個作用，但政府一直也不

肯承認這一點。  
 
 在審議法案期間，有多位本身來自法律界的議員均要求政府檢視

現行的法律專業制度，包括律師與大律師的劃分、兩者的專業及操守

水平的監管，以及有關兩個法律專業團體即香港律師會 ("律師
會 ")及香港大律師公會 ("大律師公會 ")日趨政治化的問題。  
 
 律師會剛於昨晚進行改選。特首已說了，如果將來律師會由一個

專業團體演變成一個政治團體，政府不排除會像對待香港教育專業人

員協會般，終止與律師會的工作關係。對於大律師公會，不少人也覺

得，他們好像很久前已變成一個政治團體，但至今不見政府有採取任

何行動。  
 
 代理主席，作為一位專業人員及專業界別的立法會代表，我一向

支持及尊重專業自主的原則，但專業自主和自我監管不等於 "冇皇
管 "。如果有專業團體偏離專業原則，變成政治團體，甚至變成鼓吹違
法暴力、反中亂港的組織，或者如果有專業團體明顯處事不公、有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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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依、搞小圈子，公然縱容、包庇業內的害群之馬，或打壓一些持不

同意見和立場的守法會員，政府便有需要跟進和介入，而不應把專業

自主當成不作為的藉口。  
 
 日前，我剛申請了在立法會提出質詢，指出由 2014 年的違法佔
中以至最近兩年的 "黑暴 "事件，有不少專業人士包括社工、醫生、
護士、律師、大律師，甚至是資深大律師因為參與違法活動而被
定罪，部分人更要被判監，但鮮有聽聞相關專業團體有對這些違法的

專業人士採取紀律行動，例如作出譴責，以至吊銷他們的專業註冊和

執業資格。  
 
 相反，大家也會記得，早幾年，有一位建制派的大律師因為在公

開場合說過一句粗口，就被大律師公會裁定他令公會聲譽受損，罰他

停牌一個月。但是，對於早前多位被定罪及判監的 "攬炒派 "大律師和
資深大律師，卻好像不見有同等的行動。我和很多市民也想知道原因，

亦想知道政府有否做過任何行動跟進，還是任由這些不公平、不公道、

有損香港專業界聲譽的事件繼續出現呢？  
 
 無論如何，今次修例始終有助減少現時法律界的不公平現象，因

此我也是會支持的。希望特區政府尤其是律政司能夠展現更
擔當有為的態度，不要遇難避事，要切實全面地落實 "愛國者治港 "的
原則，包括就有關國家安全事宜，加強對各個社會團體和專業團體的

監督指導，以確保 "一國兩制 "實踐行穩致遠，香港特區可以長治久安。 
 
 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  
 
 
周浩鼎議員：代理主席，我發言支持《 2021 年法律執業者 (修訂 )條例
草案》("《條例草案》")的二讀。代理主席，這項《條例草案》是關於
在律政司任職律政人員的事務律師可以透過這次修例，獲資格申請資

深大律師的頭銜。  
 
 根據我們行內的處理方式，其實大律師才有資格申請成為資深大

律師，現在經過修例後，任職律政人員的事務律師也有資格申請成為

資深大律師。事實上，在律政人員中，我相信很多事務律師也具有十

分豐富的訟辯經驗，而且他們的專業水平亦很高，其實他們絕對有資

格申請成為資深大律師。這次修例，我認為是公道的安排。對於律政

司採用這種方式，希望挽留部門內的人才，我也可以理解。不過，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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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主席，我要在此提出一些觀點。在這次《條例草案》的整項審議或

諮詢過程中，我留意到大律師公會表明反對，並在反對期間嘗試貶低

事務律師，甚至暗示事務律師如果做到資深大律師便是次一等。這類

觀點實在令人反感，就正如大律師公會長期 "掛羊頭，賣狗肉 "，不搞
專業，只搞政治一樣，令公眾覺得非常反感。事務律師和大律師過去

的分工有所不同，大家的職責各異，絕對沒有誰比誰更棒，但大律師

公會偏偏以明爭暗踩的方式，藉着反對這次事件之餘，嘗試貶低事務

律師整個行業，我認為這是令人反感的行為。  
 
 代理主席，說回這次修例，我們在《條例草案》的審議過程中也

特別提到一點，就是我們希望在修例後，任職律政人員的事務律師將

來如果獲得資深大律師的頭銜，仍會受到律師會的專業操守監督。這

一點非常重要，我曾在法案委員會提到要明確肯定究竟哪個專業團體

會對該等人士作出專業的監管，而政府的答覆十分明確，表示會由律

師會對該等人士作出專業操守的監管，這亦是需要重點釐清的事。  
 
 另外，我們有很多同事提到，就這次安排而言，任職律政人員的

事務律師如取得資深大律師的頭銜，一旦離職便不會再有這個名銜。

其實我們曾提出意見，希望政府可以留意，我希望政府未來可以繼續

觀察實施後的情況，例如任職律政人員的事務律師在申請成為資深大

律師後，會否選擇沿用舊有方式來處理此事，例如他寧願放棄一些工

作或請假，重新投入 training，然後取得大律師的資格。如果日後我
們看到反應仍然很熱烈，我覺得政府可以考慮未來能否為任職律政人

員的事務律師在獲取資深大律師頭銜方面提供永久性的安排，因為正

如我們在法案委員會亦特別提到，這是對他們的工作或表現的專業水

平的認可。可以的話，為他們提供永久性的安排，也是一件好事。  
 
 當然，我們留意到在這階段，律政司還是決定採用現時的安排，

即資深大律師的頭銜在有關人士離任後便會收回。當然，就挽留人才

而言，這是可以理解的，我們先走這一步，未來一直發展下去，我認

為律政司可以一直觀察情況，假設將來推行一段時間後，有些同僚認

為沿用舊有方式也是可行的，不如屆時再想想是否可以作出永久性的

安排，讓他們更新資深大律師的頭銜，我認為這是我們想提出的重點

意見。  
 
 藉着今天的機會，我想說的是，這次修例，我認為是公平、公道

的安排。任職律政人員的事務律師其實具有豐富的訟辯經驗，專業水

平優秀，其實他們有資格申請獲取資深大律師的頭銜。我們應該從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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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角度看這件事，我覺得這才是專業、公道的處理，不要聽取某些人

或大律師公會代表的胡言亂語，借助某些說話來貶低事務律師，令人

覺得事務律師沒有訟辯能力，我認為這些借故貶低整個事務律師界別

的說話真的令人反感，這一點也是有需要澄清的。  
 
 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  
 
 
代理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張國鈞議員表示想發言 ) 
 
 
代理主席：張國鈞議員，請發言。  
 
 

張國鈞議員：代理主席，現時在香港社會，即使問社會大眾：律師、

大律師和資深大律師之間的分別，其實不是每一個人都說得出。我在

社區工作都有相當長時間，由 20 幾年前我成為律師到今日，其實老
百姓還在問我：究竟律師與大律師之間有甚麼分別？是否大律師較律

師高或大呢？很多人都問： "張議員，你何時可以升級做大律
師？ "20 年前與 20 年後都有人問相同的問題，所以可見老百姓不太
弄得清楚這幾個詞之間的關係。  
 
 當然，對我來說，我會形容事務律師就好像普通的診所醫生，無

論大病、小病，傷風感冒也好，嚴重的疾病也好，通常第一個找的就

是普通科醫生，這就有如事務律師。如果涉及到特別是一些與訟務、

訴訟或法庭打官司有關的事宜，事務律師很多時候就會將個案再轉介

大律師，就等於普通診所醫生都會找專科醫生處理特別情況。  
 
 代理主席，今日我們討論非大律師的律政人員的問題。記得我當

年入行時，有一些剛大學畢業 ..... .修畢法律課程後，我也有同學考入
了律政司。他沒有私人執業，在律政司實習，在律政司繼續做律政人

員。我記得當時這位同學是用事務律師的途徑加入律政司，但加入幾

年之後，我們有次聊天的時候他對我說，他加入後，每一日他做的工

作就是在法庭特別是區域法院打官司，每一日也在打官司，
與其他在外面私人執業大律師的同學一樣，他們每日都在法庭相遇。

他的工作與私人執業的大律師的工作，性質上可以說是沒有分別。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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卻因為律政司的系統與私人執業有所不同，無論是有事務律師或大律

師的背景加入後也視乎被派到哪個部門、做甚麼工作即使是
有事務律師的背景，加入後如果被安排做訟務的工作，其實就有如大

律師的工作。這亦說出了，入行的時候，究竟我們是事務大律師還是

訟務大律師，其實是我們的選擇；即究竟想做普通醫生，即普通門診

醫生，還是專科醫生，這並不代表他們在能力上有所差異，只是他們

之後在執業上的發展道路有自己的選擇。  
 
 正如我剛才所說，我這位同學的經驗非常豐富，但的確在現行的

制度裏，無論他打官司多麼優秀，無論行家如何稱頌他，法官如何讚

許他或大家認同他也好，他也沒有途徑可以成為資深大律師。但是，

與我們同期加入律政司但有大律師背景的同袍就可能成為資深大律

師雖然他們做相同的工作。難道可以說，純粹因為加入的時候出
身不同，選擇以事務還是訟務 (即大律師 )的途徑或背景加入，而導致
最後一個可以有身份，而一個沒有身份？這正是《2021 年法律執業者
(修訂 )條例草案》("《條例草案》")希望解決的問題。當然，我認為這
的確是針對現時系統不同造成的一些不公平的問題，希望透過《條例

草案》解決。  
 
 當然，有人會說現時這樣做，一個事務律師，給予他資深大律師

的名銜，會否有不公平？《條例草案》審議期間政府當局曾指出，又

或是官方提供的文件都清楚指出，《條例草案》是讓非大律師的律政

人員有資格獲考慮"獲考慮 "被委任為資深大律師。 "獲考
慮 "的意思是甚麼？為何我如此強調？就是說這些人士其實與現在的
大律師，又或屬於大律師的律政人員一樣，同樣需要由終審法院首席

法官在諮詢香港大律師公會的執行委員會主席及香港律師會會長後，

並要符合相同的資格規定，才可被認許成為資深大律師。所以，可以

說，在能力和質素方面，肯定是有一致的標準，質素是有保證的。在

這方面，我認為我們不需要擔心在今次的條例修訂後，會令人擔心非

大律師律政人員在能力上會否有所不同。  
 
 當然話說回頭，在法案委員會內，多位委員也提出另一項關注，

就是 ......其實也贊成這項建議，但認為一名非大律師律政人員明明在
律政司裏做得好，政府便讓他成為資深大律師，但他離開律政司便沒

有了相關資格。他的能力是不會失去的，他同樣是那麼厲害，對嗎？

所以，就此，反而會有很多委員認為不容許獲委任為資深大律師的非

大律師律政人員離職後在外面繼續做資深大律師，這會否是 .... ..可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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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公平的地方呢？當然我相信今次政府當局在考慮時，正如他們在

法案委員會的答覆，我想，第一，他們不希望有關人士離職後在外面

轉為私人執業時會有所混淆，因為有關人士始終是事務律師背景，與

其他的私人事務律師背景一樣，但他離職後在外執業仍是資深大律師

的身份，會否令大家擔心或有混淆，或令私人執業的大律師有更多質

疑的意見。這點我是明白的，即我明白今次這一項修訂的用意。但是，

正如我剛才所說，兩者能力上其實是沒有分別的，當然這樣做是否可

以挽留人才，防止人才流失呢？其實有兩種看法，我認為均正確的，

為何這樣說呢？雖然在文件上或在法案委員會上，政府當局表示，能

挽留律政人員固然是理想結果但並非《條例草案》的目標，做到當然

好，做不到也不要緊，因為這並非他們想做的事，他們只是想解決公

平問題而已。  
 
 那麼究竟現時這種離職轉為私人執業，便會失去相關資格的做法

是挽留人才，抑或流失人才呢？我認為兩者也有可能，為何這樣說

呢？當然，他們留在律政司便可以使用這身份，而從未想離職到外謀

生，一直想着成為律政人員是為了秉持公義的心。如果他們的心態是

這樣，這便是挽留人才，很肯定，因為他們的能力受到認同。但對於

另一些人，如果他們是想在律政司工作一段時間後便往外闖，而如能

帶着資深大律師的資格往外闖，便會更容易。所以，其實很視乎那名

律政人員本身的心態。這次的改動究竟是挽留人才，還是流失人才

呢？我認為很視乎該名律政人員個人的想法。所以，《條例草案》所

說，這並非政策的目標，我是明白的。  
 
 有議員同事提到，那麼是否應建議即使他們離職後在外面仍可保

留這名銜呢？我認為這方面，我們不需要過慮。正如我剛才所說，如

果他們是想工作到某天，因種種原因而想離開律政司到外私人執業，

並同時想保留資深大律師的身份，其實他們當初在律政司擔任律政人

員的期間，可能選擇現時原有的途徑，即是說完成短期的大律師實習，

獲得大律師資格，成為資深大律師，這樣在外面便仍能保留身份。所

以，就此，我認為大家不需要替律政人員擔心。我想每個人也有其不

同的志向，會選擇適合自己的方法。今次修例可以解決制度中一直以

來一個不公平的地方。所以，我會支持《條例草案》。多謝代理主席。 
 
 

何君堯議員：代理主席，對於《2021 年法律執業者 (修訂 )條例草案》
("《條例草案》 ")今天的二讀，提出核心的修改只有一點，便是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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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酬。如何同工同酬呢？在社會裏面做事，很多都要講 "俾面派對 "。
為何你要拿 G.B.S.？你拿 S.B.S.也不開心，更遑論 B.B.S.。一定要拿
G.B.S.，但拿到了 G.B.S.，你也不高興，要拿 G.B.M.。  
 
 同樣道理，在法律行業裏面，為何我要拿 Senior Counsel？這是江
湖地位的問題。現時問題在於在律政司內工作的人已經長期工作，根

本無分 solicitor(事務律師 )或 barrister(大律師 )。在律政司內工作，亦
無需要用執業證書，出庭就照樣辯護，可以獲得豁免，所以就工作本

質而言，無論你是 solicitor 還是 barrister，並無區別，應該用人唯才，
只看他有否能力和本事處理案件。  
 
 但是，始終世態炎涼，如果某人一直以來在律政司內擔任律師，

不 是 barrister ， 那 麼 哪 怕 他 做 到 DPP ， 即 Director of Public 
Prosecutions(刑事檢控專員 )，礙於現時《法律執業者條例》 (LPO)
第 31A 條訂明，一定要是大律師資格身份而從事於訟務，有相當年

資，得到行內認同，才可以獲終審法院首席法官確認其 Senior Counsel
的身份。這本身存在制度上的一個瑕疵，而今次第 31A 條作出修正，
我表示支持。我剛才提到，看某人做甚麼，也要看那人的本質，並非

看他有甚麼所謂名銜，因為本質 (substance)更重於外在形式 (form)。  
 
 今次我支持循這個方向實現同工同酬，把薪金造成的分別盡量收

窄，這本質是好的，但我同時亦敬告律政司，他們今天面對自己的問

題，是因為自己培植上去的人不是 barrister，而是 solicitor，或他在
海外根本都沒有 barrister 資格，但他本質上真是做得非常好，能夠勝
任 DPP 這個位置，那我們要給他一個相應的名稱，令形式和本質可以
匹配，所以我是支持的。但是，我要敬告律政司，長期以來，事務律

師遭遇不公平，有很多律師根本是自己出道，但他們做事比一些新晉

或有 10 多年年資的 barrister 更優勝。由於這種情況，我希望律政司
內的同事，即司長為他們爭取。  
 
 同 樣 亦 不 要 忘 記 ， 我 們 的 solicitor profession 是 整 個 legal 
profession 的一個重要家庭成員。昨天晚上，我們才剛經歷了一場非
常驚險的選舉戰，慶幸亦符合了特首所說，千萬不要把香港律師會

("律師會 ")由專業組織變成一個政治舞台。若然如此，我們就不能夠
相信該組織，會剝奪其行業自管的地位和權力。從這件事看得出，連

特首也如此關心律師會的選舉，證明整個法律系統要協助政府依法施

政，起到保駕護航的作用。若然今天律師會離你而去，或者你認為那

是變節，我要壯士斷臂，要切斷關係，兩者都會很受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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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對於《法律執業者條例》第 31A 條，我想說，司長，今天
你急於尋求我們的支持，我明白你的因由，我是支持的，但請你告訴

我們時間表，何時會給予同工同酬。同樣有 Senior Solicitor 或 Senior 
Lawyer，而把 Senior Counsel 更進一步優化，把兩個行業的分別拉近。
我們身為法律人，甚至在立法會工作的人，對於一些不公平或有瑕疵

的法律，或制度上有不理想的地方，我們盡量日日改善，日日求精，

這就是我們的目標。所以，我今天支持這項修訂的同時，也要帶出這

一點。  
 
 代理主席，我亦要說出一句心痛的說話。如果今天我讓一位沒有

Senior Counsel 名份的人有了這個名銜，而本質工作做得不好，你會
怎樣？2014 年的佔中案件，在 1 300 宗之中，我們檢控了 297 宗。我
問前任的袁國強司長，他說有大量證據要檢視，需要花很長時間。但

是，他離開之後，現時新司長上任已經 4 年，但 297 這個數字沒有改
變。是人就是人，是鬼就是鬼，那些案件如果不能夠處理，要釋放就

要釋放，要控告就要控告，2019 年的 "黑暴 "風波同樣如此。所以，我
們為何要令自己變身成為 Senior Counsel？因為我們要給人一種感
覺，我是很認真和有這樣的水平，有經驗可以處理你交託給我的重責。

但是，原來給你一個 Senior Counsel 的名銜之後，也是 "做又三十六，
唔做又三十六 "，浪得虛名又有何作用？  
 
 所以，代理主席，我支持《條例草案》的同時，也提出了一個比

較宏觀的角度，希望律政司內各人員努力爭取同工同酬、機會均等的

同時，亦要交出成績表。現時的成績表，我不會說是差強人意，但有

些 landmark case 也可以做成這樣？遑論其他不見經傳，偷偷掃到地
氈下的案件，惹人猜疑。所以，代理主席，我很希望今天取得 Senior 
Counsel 名銜的人，請交出符合 Senior Counsel 的表現、風範，以及做
事一定要交代清楚，一切以公眾利益為依歸。  
 
 我謹此陳辭。  
 
 
代理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謝偉俊議員表示想發言 ) 
 
 
代理主席：  謝偉俊議員，請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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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偉俊議員：代理主席，對於剛才多位同事的發言內容，我也相當同

意。今天的法案要求修訂處理的事情相對簡單，大家可能會問為何要

勞師動眾，那麼急切地提出和通過法案，要為律政司做這個動作呢？

我是明白的，因為如果說到有需要使律政司能夠挽留人才，或者甚至

說到同工同酬也好，有其他不公平之處也好，全部也是好的理由，但

我想趁機說一說我們的行業，我們的行業其實泛指律師和大律師。在

議會中，我是少有當過直選及功能界別的議員；在法律行業中，我也

做過大律師及律師，這是相對少的，而且並非短時間，我在兩方面也

有相當多的經驗。當然，當中的甜酸苦辣和不公平的事情，我也知道

得較多。我一向覺得，世界上只有極少數普通法司法管轄區仍然保留

這個很嚴謹、很 rigid、很硬性的分野，香港其實是落後於時勢的。  
 
 全世界，如果我沒有理解錯誤，只有英國和澳洲的兩個省份，即

新南威爾斯和維多利亞省，仍然保留分開的做法，大部分地方即使不

把大律師和律師 fuse 在一起，最低限度，在選擇轉 division 方面是很
簡單的，不像香港，首先要取消自己的大律師資格，然後又要再搞一

輪才可以申請做律師，vice versa 反之亦然。  
 
 今次正如律政司也提到，以往曾有經驗，有些內部同事雖然已有

相當豐富的訴訟經驗、資歷和表現，但若他們想做某些職位或擔任資

深大律師，他們是需要由律師轉為大律師，然後再做 3 個月所謂學師
才可以做到，這是費時失事的，這一點我完全明白。不過，我想指出，

剛才張國鈞議員提到，很多人也弄不清楚律師與大律師的分別，事實

上也是的，但我想輕輕補充一點，他說這情況等同家庭醫生、普通醫

生和專科醫生，我便不太同意這說法，因為這說法 by implication 好
像指他們在資歷上、專科上，甚至能力上有分野。我反而覺得，說到

律師與大律師之間的分野，倒不如說是他們選擇了不同範疇的專科。 
 
 大律師顧名思義是負責訴訟、打官司。傳統上，由於律師給予人

的感覺是做訟辯的，如果官司打得好，自然會令人覺得比較厲害。可

是，事實上，有越來越多個案和事項，例如商業、知識產權、房地產

買賣和遺產承辦等，很多事情也是很專門的，正如本會也不會由於某

些議員選擇加入政制事務委員會或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所以他們

就比較厲害，是沒有這回事的；而加入有關勞工或福利事務的其他委

員會的議員便較為 "水皮 "，是沒有這回事的，只是大家按不同的興趣
和專長而選擇。把時間投放進去，山雞也可以變鳳凰，相反，鳳凰也

可以變回山雞，很多時候，其實是專注與否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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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實上，我認為另一個相當不公平的分野，就是到目前為止，就

律師而言，除非已經有足夠經驗，我們有新的制度，就是 solicitor 
advocate，即律師可以用特別的身份上庭；否則一般來說，大部分律
師由於已選擇成為律師，他們不可以有 right of audience，在最高法
院、上訴法庭和終審法院沒有講話的機會和權利。由第一天起，大律

師只要考取了足夠資格，即所謂 called to the Bar，在學師後，便已經
可以在最高的終審法院有發言權。可是，當了 10 年的律師也沒有這
種權利。以我為例，我當了七八年大律師，已經有足夠資格，連當時

的 Privy Council 也可以去，可是，我轉為律師後，便馬上 "打回原形 "，
最高只可以去地方法院。這完全與一個人的能力和經驗脫勾，純粹由

於我們在傳統上有一些死板的分野，令我們整個行業完全跟隨英國，

而其他地方已經不跟隨這做法，英國本身亦已越來越淡化這種分別

時，香港仍然非常保守，這方面是需要改革的，特別是隨着香港現在

脫離了普通法 ..... .對不起，是脫離了英國殖民地體系，走得越來越遠，
並且與國內的體制開始有越來越多接觸時，在事務上、服務上或經濟

上，我們將來可能會有很多大灣區的服務，那便更不應硬要抓着 "假
髮 "和以往的傳統不放，死也不肯改革，這對香港整個法律行業並無
好處。  
 
 我這次當然會支持《條例草案》，因為我明白律政司的苦衷，但

事實上，在邏輯方面有很多犯駁的地方，例如為何頭銜只可以在律政

司內使用？不是因為某人是律政司的員工，便給他 Senior Counsel 的
名銜，而是承認他的能力、經驗和表現，這個制度是已經更新的。如

果是更新的話， in and out of DoJ，他亦應該有這能力，而不應該在他
離任後，便失去這個名銜，剛才已有同事提出這點，我不想再多說。

不過，我明白這是 compromise，因為律政司要令大律師公會 ..... .雖然
他們無論如何也會反對，只是反對的力度不會那麼強而已。如果允許

終身制，讓他們帶着資深大律師的頭銜四處去，在外面 private practice
又可以取回這頭銜，甚至如果外面的普通律師或私人執業律師也有這

種可能性的話，他們更會大力反對，於是律政司這次先走第一步，我

是明白的。但是，開了門之後，將來會怎樣？我期望看到更多變化，

甚至朝着 fusion 的方向前進。總的來說，我認為邏輯上有很多犯駁的
地方，但政治上來說當然會妥協，我這次會妥協，不會反對此事，但

當中邏輯上的矛盾，我希望記錄在案，這是一個很清楚的情況。  
 
 鄧小平先生曾經說過："不管黑貓、白貓，會捉老鼠就是好貓。"其
實不管律師還是大律師，總之能幹的便是好律師，我們遲早也需要在

這方面作出更改。我們以往有很多傳統，例如一定要資深大律師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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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擔任某些職位，包括律政司司長、DPP(刑事檢控專員 )，甚至 Solicitor 
General，以往也是 SC 才可以做，但現已越來越不計較這些。最新的
例子當然不是法律界，而是整個行政體系，以往說文官才能出任政務

司司長，誰說的？武官不可以做嗎？其實這些傳統全部都可以改，可

以隨着時勢而改。所以，我希望在這種趨勢下，我們不要過分介懷帶

甚麼帽、叫甚麼稱呼，因為我們國家主席若要找人上位，武官也可以

照上，甚至做 CE 也沒所謂。例如律政司司長，我們以往已經有例外，
就是梁愛詩司長，她是以律師資格擔任律政司司長，當時也有很多人

反對。甚至是獨立監察警方處理投訴委員會，其 Chairman 以往是由
SC 做，當初由不是 SC 的 Larry KWOK 出任時，已有很多人反對，這
些全都是固有、不必要、過分拘泥、過分死板的想法，我希望可以盡

量改變。  
 
 代理主席，我想順帶一提，何君堯議員剛才亦有提及，就是希望

可以做得好一點。最近的馬家健案並非能讓律政司光榮的案件，雖然

上訴法庭採用了一些比較隱晦的字眼，但其實已清楚表明律政司的檢

控制度出現了很大問題，當中有沒有人瞞上欺下？我們不知道，請調

查一下。當中有沒有一種文化是有關人士認為交了差、隨便有人認了

罪並將案件扛上身，可以準時下班、close file 便算？請檢視一下這種
文化。當中有沒有人認為既然這麼難以定奪，便乾脆不作決定，留待

法庭決定，先落案控告再算？這種文化是需要檢視的。這宗案件當然

與這次修例無關，但我希望律政司在這宗案件的背景下，檢視一下發

生了甚麼事。同樣道理，雖然我們的律師會這次勉強地沒有變天的風

險，但事實上，律政司在同一個法律行業，其實也要了解一下究竟長

遠而言，我們是否應該收回監管權。正如會計師，越來越多人清楚知

道我們正在推動的一項 bill，就是在監管上多做一些工夫，因為全世
界的潮流，不論是法律界或其他專業界別，均越來越趨向由有更多公

眾參與的公共機構負責監管發牌和審議工作，長遠來說，這可能是需

要發展的方向。多謝代理主席。  
 
 
代理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沒有其他議員表示想發言 ) 
 
 
代理主席：如果沒有，我現在請律政司司長答辯。之後辯論即告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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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政司司長：代理主席，首先我要感謝《2021 年法律執業者 (修訂 )條
例草案》委員會 ("法案委員會 ")主席容海恩議員、其他委員及秘書處
人員的努力，令《2021 年法律執業者 (修訂 )條例草案》("《條例草案》")
的審議工作順利完成。我亦感謝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法案委員會

及法律界對《條例草案》提出的寶貴意見。律政司早前與 30 個法律
團體會面，大部分 (包括香港律師會 )明確向我們表示支持今次修例建
議，而我們自 7 月初第三度去信香港大律師公會回應其關注後，公會
亦沒有再就建議向政府提出跟進意見。  
 
 現時，根據《法律執業者條例》 (第 159 章 )第 31A(1)條，獲認許
為大律師的律政人員與私人執業大律師一樣，已具資格獲終審法院首

席法官委任為資深大律師，前提是他們須符合該條例第 31A(2)條訂明
的實質資格規定，包括獲終審法院首席法官認為具有足夠能力及聲

望、對法律有足夠的認識，並且具有不少於 10 年的所需經驗等條件。
《條例草案》建議修訂《法律執業者條例》第 31A 條，讓任職律政人
員而並非大律師的人，與大律師律政人員和私人執業大律師一樣，具

備資格獲委任為資深大律師。  
 
 修例建議的目的是處理大律師與非大律師的律政人員之間在獲

委任資深大律師資格上一直存在的差別待遇問題，讓所有訟辯表現傑

出的律政人員可以有一視同仁的機會獲得司法及法律界的肯定。正如

我在動議二讀發言時指出，律政人員肩負重要公共職能，與私人執業

者共同促進法治和司法公義，彼此無分高低，各司其職，硬要將兩者

比較並不恰當。律政人員與私人執業律師不同，不論是否在香港獲認

許為大律師或律師，均具有根據《法律執業者條例》條文而獲妥為認

許的大律師及律師的一切權利，他們的角色及職責實際上根本沒有分

別，不少非大律師的律政人員亦經常要在不同級別的法院，包括終審

法院，履行訟辯工作。今次建議只是反映律政人員一直以來無分律師

或大律師職能的安排，讓符合《法律執業者條例》第 31A(2)條訂明的
實質資格規定，但不具大律師資格的律政人員能夠得到公平的認可。 
 
 有議員曾經要求政府提供建議可涵蓋的非大律師律政人員數目，

但由於終審法院首席法官才是委任當局，任何認為自己符合資格的律

政人員均可自行向司法機構提出申請，政府在整個申請及甄選程序中

並無角色，因此沒有統計或預算過修例通過後符合申請資格的非大律

師律政人員人數。事實上，修例建議的着眼點，並不只是今年或明年

有多少個非大律師律政人員可合資格提出申請，而是要在制度上移除

不必要形式上的門檻，令今日條例通過後，所有訟辯表現值得表彰的

律政人員都有同等公平機會獲考慮委任為資深大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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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意見將今次建議關聯到司內人手流失情況，但我再在此強

調，正如我早前說過，近年律政司政府律師職系人員的離任只屬一般

的人事更替，司內過去數年公務員離職人數每年水平相若，並沒有影

響律政司的運作，亦不是政府提出今次建議的考慮因素。  
 
 今次建議符合公眾利益，切合國際趨勢移除不必要形式上的門

檻，讓終審法院首席法官單純按 "選賢任能 "的原則委任符合法定資格
規定的訟辯人員包括合資格的私人執業大律師和律政人員為資深大

律師。  
 
 我們絕不同意一些意見所指，建議製造了一個 "政府內部職級 "或
次等的 "資深大律師 "級別，甚至為律政人員提供了獲委任資深大律師
的 "捷徑 "。建議沒有改變現行終審法院首席法官甄選資深大律師的機
制和準則。在建議下，非大律師的律政人員，與私人執業大律師和大

律師的律政人員一樣，均需符合《法律執業者條例》第 31A(2)條訂明
同一系列的實質資格規定，才可獲委任為資深大律師。因此，所有經

終審法院首席法官按同一 "選賢任能 "原則和嚴格程序甄選出來的資
深大律師，在能力和聲望方面並無優次高低之分，他們的個人才幹能

力、訟辯技巧和誠信操守等都獲得業界和社會同樣的肯定。  
 
 另外，我亦不同意有意見認為，非大律師的律政人員因不受大律

師公會行為守則規管等這些非以能力為本的因素，便不應與大律師的

律政人員享有同等資格獲委任為資深大律師。我必須重申，所有律政

人員，不論是大律師或律師，一直以最高的專業水平履行職務，其行

為操守均受到適用於其專業分支的相關守則規管。他們作為公務員，

亦同時受與公務員相關規例和守則規管。根據《法律執業者條例》

第 31A(1)條，終審法院首席法官可在諮詢大律師公會主席及律師會會
長後，委任符合資格規定的大律師為資深大律師。若有任何申請者沒

有足夠聲望或未能符合任何法定實質資格規定，我相信大律師公會主

席及律師會會長也會向終審法院首席法官給予公平及坦誠的意見。  
 
 政府一再強調，建議只是反映律政人員一直以來職務上並無律師

或大律師區分的安排，並不會如一些意見所指會對公眾造成混淆。我

們同意及明白，"資深大律師 "的頭銜代表着業界和社會肯定獲委任者
的傑出成就，一般而言應是終身制。然而，為免干擾目前私人市場有

關執業大律師和律師的專業劃分，我們作出平衡後建議只容許非大律

師律政人員在任職律政人員期間有權使用 "資深大律師 "的名銜，有關
名銜在該人員離任後成為私人執業律師便不再適用，這情況跟現時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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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執業資深大律師轉為律師後不能再使用 "資深大律師 "頭銜的做法
一致。  
 
 我留意到有議員發言時提到一些意見，那些並非今次修例要處理

的事情，例如涉及私人市場有關執業大律師和律師的專業劃分，又或

者政府對法律專業團體的監管等事宜，亦有提及私人執業的訟辯律

師，即 Solicitor Advocate 或稱為更有資歷的 Senior Solicitor，是否亦
有資格獲考慮委任為資深大律師等。就第三點，今次修例雖然不涉及

剛才所說的 Solicitor Advocate 是否亦有資格獲考慮委任為資深大律
師，但是按照 "選賢任能 "的原則，我同意所有訟辯表現傑出的法律專
業人士都應該得到司法和法律界的認可。至於私人執業的律師是否應

該有資格獲委任為資深大律師，其實亦應該依同樣的原則考慮，但必

須先由私人執業法律界提出和討論，政府會按相關的公平和 "選賢任
能 "原則作考慮。  
 
 至於剛才亦有議員提到律政人員方面的文化或者他們的工作表

現，律政司一直以最高標準來維持司法公義，我們亦非常注重檢控人

員的專業質素，並為檢控人員提供持續進修培訓。另外，刑事檢控科

有既定程序，定時檢視檢控人員需注意的事項。刑事檢控科亦一直有

就刑事案件處理的方式或程序不時作出檢討和更新，務求完善檢控工

作。律政人員亦一直精益求精，務求做到 "法治公義，普惠共享 "。  
 
 代理主席，《條例草案》只對《法律執業者條例》第 31A 條作簡
單的修訂，直接處理大律師與非大律師的律政人員之間在獲委任為資

深大律師資格上一直存在差別待遇這不公情況。建議讓所有肩負重要

公共職能、訟辯表現傑出的律政人員有同等機會獲得司法及法律界肯

定，鼓勵他們繼續以最高的專業水平、公正和無畏無懼的精神履行職

務，為香港服務，促進法治和司法公義，做法符合公眾利益。  
 
 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懇請各位議員支持通過二讀《條例草案》。

多謝代理主席。  
 
 
代理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2021 年法律執業者 (修
訂 )條例草案》，予以二讀。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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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 
 
 
代理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議員以過半數贊成。  
 
 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秘書：《2021 年法律執業者 (修訂 )條例草案》。  
 
 
現在成為全體委員會。  
Council became committee of the whole Council. 
 
 
全體委員會審議  
Consideration by Committee of the Whole Council  

 
代理全委會主席：本會現在成為全體委員會，審議《2021 年法律執業
者 (修訂 )條例草案》。  
 
 
《 2021 年法律執業者 (修訂 )條例草案》  
LEGAL PRACTITIONERS (AMENDMENT) BILL 2021 
 
代理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以下條文納入本

條例草案。  
 
 
秘書：第 1 至 3 條。  
 
 
代理全委會主席：是否有委員想發言？  
 
(沒有委員表示想發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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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全委會主席：如果沒有，現在進行表決。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秘書已讀出的條文納入本條例

草案。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代理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 
 
 
代理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  
 
  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代理主席：全體委員會已完成審議《2021 年法律執業者 (修訂 )條例草
案》的所有程序。現在回復為立法會。  
 
 
隨而回復為立法會。  
Council then resumed. 
 
 
律政司司長：代理主席，我現在向立法會作出報告：  
 
《 2021 年法律執業者 (修訂 )條例草案》  
 
無經修正已獲全體委員會通過。我動議 "本會採納此報告 "的議案。  
 
 
代理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律政司司長動議的議案，

予以通過。  
 
 根據《議事規則》，這項議案不容修正，亦不容辯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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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 
 
 
代理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 
 
 
代理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議員以過半數贊成。  
 
 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政府法案三讀  
Third Reading of Government Bill  
 
代理主席：政府法案：三讀。  
 
 
《 2021 年法律執業者 (修訂 )條例草案》  
LEGAL PRACTITIONERS (AMENDMENT) BILL 2021 
 
律政司司長：代理主席，我動議  
 
《 2021 年法律執業者 (修訂 )條例草案》  
 
予以三讀並通過。  
 
 
代理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2021 年法律執業者 (修
訂 )條例草案》予以三讀並通過。  
 
 是否有議員想發言？  
 
(沒有議員表示想發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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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 
 
 
代理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 
 
 
代理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議員以過半數贊成。  
 
 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秘書：《2021 年法律執業者 (修訂 )條例草案》。  
 
 
恢復政府法案二讀辯論  
Resumption of Second Reading Debate on Government Bill  
 
代理主席：本會恢復《2018 年廢物處置 (都市固體廢物收費 )(修訂 )條
例草案》的二讀辯論。  
 
 
《 2018 年廢物處置 (都市固體廢物收費 )(修訂 )條例草案》  
WASTE DISPOSAL (CHARGING FOR MUNICIPAL SOLID WASTE) 
(AMENDMENT) BILL 2018 
 
恢復辯論於 2018 年 11 月 14 日動議的條例草案二讀議案  
Resumption of debate on Second Reading which was moved on 14 November 
2018  
 
代理主席：法案委員會主席易志明議員先就委員會報告，向本會發言。 
 
 
易志明議員：代理主席，我謹以《2018 年廢物處置 (都市固體廢物收
費 )(修訂 )條例草案》委員會 ("法案委員會 ")主席的身份，向立法會匯
報法案委員會工作的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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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8 年廢物處置 (都市固體廢物收費 )(修訂 )條例草案》("《條例
草案》 ")旨在訂定相關法例，以實施都市固體廢物收費計劃 ("收費計
劃 ")。政府建議按兩種模式收費，分別為按預繳式指定垃圾袋或指定
標籤收費，以及按廢物重量徵收 "入閘費 "，收費模式視乎廢物收集服
務類別而定。委員普遍不反對推行收費計劃。  
 
 政府原本建議在《條例草案》通過後及正式實施收費計劃前，設

立 12 至 18 個月的準備期，讓政府、不同持份者和市民大眾有時間為
落實收費做好準備。委員認為，市民可能需要較長時間適應新收費，

以及將減廢習慣融入日常生活。因應委員的意見，政府同意將準備期

改為至少 18 個月，並會密切留意不同持份者的準備程度及社會情況，
特別是疫情後的經濟復蘇進度等；如有需要，政府會適當延長準備期。

為了讓市民培養使用指定垃圾袋妥善棄置廢物的習慣，政府亦會考慮

在法例生效初期免費提供指定垃圾袋。  
 
 《條例草案》訂明有關強制使用指定垃圾袋或指定標籤的新增罪

行。委員關注前線清潔人員在工作期間擺放和運送違規廢物，或會對

他們造成法律風險，因此促請政府提供指引，讓前線清潔人員了解收

費計劃的規定和他們本身的責任。就此，政府表示會與不同持份者 (包
括物業管理公司及清潔服務承辦商 )緊密溝通，共同制訂合適的工作
指引和提供相關培訓。政府亦提出修正案，使有關罪行及豁免的條文

更清晰易明，包括把食物環境衞生署和私營廢物收集商就收集住用處

所都市固體廢物的安排劃一，使兩者的壓縮型垃圾車均可接收以指定

垃圾袋包妥或貼上指定標籤的都市固體廢物。  
 
 就禁止運廢服務提供者擺放違規廢物的條文 (即擬議在《廢物處置
條例》(第 354 章 )新增的第 20L 條 )，法案委員會曾詢問為何該條文只
適用於非政府僱用的廢物處理員，而不涵蓋政府僱用的廢物處理員。 
 
 政府當局表示，一般而言，政府僱員須遵守公務員隊伍的各項守

則及規例，政府亦有既定機制處理公務員隊伍的紀律事宜。視乎違反

規定的情況，違規者會接受不同程度的紀律處分，可能較擬議第 20L
條下的罰則更具阻嚇力。政府強調，收費計劃的主要目的在於推動各

界改變行為，而非單純懲罰違規行為。另一方面，為使運作上留有彈

性，有需要容許政府僱用的廢物處理員在緊急或特別情況下，在某些

執法地點棄置違規廢物，因此擬議第 20L 條並不適用於政府僱用的廢
物處理員。政府亦確認，有關條文並不抵觸《基本法》和香港人權法

案所規定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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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鑒於現時非法棄置廢物 (特別是建築廢物 )的問題仍然嚴重，法案
委員會非常關注在推行收費計劃後，部分市民或會規避使用指定垃圾

袋或指定標籤而非法棄置都市固體廢物，令環境衞生問題惡化。委員

亦關注不同政府部門在處理環境衞生問題時，權責是否清晰，以及能

否有效執法。政府當局表示，在《條例草案》獲通過後，會在環境保

護署轄下設立減少都市固體廢物辦公室，以協調各部門實施收費計劃

的工作及執法行動。當局會以風險為本的方式，在非法棄置廢物的黑

點採取執法行動。  
 
 部分委員關注實施收費計劃對不同行業的影響，例如餐飲業界或

會因處理廚餘而增加開支。委員要求政府向業界提供相關支援，以及

將免費收集廚餘服務擴展至住宅。  
 
 政府表示，現時已經開始推展廚餘回收先導計劃，按照擴大廚餘

回收設施的進度，陸續為不同機構場所安排免費收集廚餘。政府計劃

在實施收費計劃後，陸續安排免費收集餐飲業界妥善分類出來的廚

餘，再運送至廚餘回收設施。換言之，如果餐飲業界能夠妥善進行廚

餘分類，這些送往回收設施的廚餘，日後便無須按收費計劃支付費用。

政府亦計劃日後將免費收集廚餘服務擴展至住宅。  
 
 委員促請政府加強源頭減廢及資源回收的工作，並提出多項建

議，包括加強監察回收桶及可循環再造物料收集點的環境衞生，以及

相關外判服務的成效。委員亦建議政府與商界合作，在超級市場和便

利店提供資源回收設施及設立獎勵計劃，以及研究如何鼓勵在新建及

現有住用處所設立資源回收設施等。政府當局察悉委員的意見。  
 
 法案委員會不會對《條例草案》提出修正案。法案委員會對政府

當局提出的修正案並無異議。  
 
 代理主席，以下我會就自由黨對《條例草案》的意見發言。  
 
 香港土地短缺，難有空間再進一步擴大堆填區，但都市固體廢物

仍然不斷增加。為紓緩堆填區爆滿的危機，政府提出《條例草案》，

希望透過一項收費措施改變市民棄置垃圾的習慣。  
 
 自由黨從來不支持寓禁於徵，但政府往往認為這是最快和最有效

的方法。正如今年的財政預算案，為紓緩交通擠塞的問題，政府建議

增加汽車首次登記稅及牌照費，以控制私家車數目的增長。但是，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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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過往的經臉，加稅只能收一時之效，最終車輛登記數目仍然持續增

加，要買車的依然買車，塞車情況未見改善，只是增加車主的負擔。

而政府提出廢物徵費，如果沒有其他措施配合的話，徵費的效果亦只

會是短暫，最終甚至適得其反，因為徵費或會帶出一個錯誤信息，令

市民誤以為付了錢就是盡了環保責任，最終還是未能達到減廢目的。 
 
 要減少都市固體廢物，政府應該從源頭開始，透過宣傳教育及經

濟誘因，推動市民減廢及回收，自發地改變生活中廢物棄置的習慣，

並且配合完善的循環再造產業鏈，才能有效達至減廢目的，而非動不

動就透過徵費或者一些擾民的行政手段去減少廢物，以推動環保。但

過去多年，政府在推動減廢方面的力度一直未如理想。2013 年 5 月發
表的《香港資源循環藍圖 2013-2022》提到將都市固體廢物人均棄置
量由 2011 年每日 1.27 公斤減少四成至 2022 年的 0.8 公斤或以下，但
是， 2019 年的人均棄置量不單沒有下跌，更反升至 1.47 公斤。  
 
 為支援回收業，政府自 2015 年起推出 10 億元回收基金。雖然超
過一半的基金已經批出，但政府只給予財政支援並不足以解決業界面

對的挑戰。現時都市固體廢物回收率大約只有三成，可見回收企業面

對的問題之一就是回收量不足。今次都市固體廢物徵費不包括化學廢

物，但從今早我提出有關回收廢鉛酸電池問題的質詢，就可知道現時

政府對回收業的支援極度不足。本港已設有可做到八成廢物回收再用

的廢鉛酸電池回收廠，但只能從市場上每年產生達 38 000 公噸的廢
鉛酸電池中回收到 1 000 公噸，另有接近 7 000 公噸出口至南韓，其
他則不知去向。  
 
 另外，廢輪胎非法棄置或處理的問題亦非常嚴重，因其循環再造

的產品未能廣泛應用。雖然市場上有將廢輪胎加入瀝青製成鋪路物

料，據稱可降低路面噪音，但不太耐用，因此，政府在使用這些產品

方面並不積極。為達到在 2021 年 2 月公布《香港資源循環藍圖 2035》
時所說 "全民減廢․資源循環․零廢堆填 "的願景，並落實把回收率大
幅提升至 55%，政府必須有強而有力的回收再造政策，否則只會浪費
現有的循環再造產業鏈。  
 
 代理主席，《條例草案》於 2018 年 11 月提交立法會。自由黨對
於當時提交的《條例草案》，無論在實行或執法上均存有很多疑問，

因為當中有很多細節都是不清不楚、模棱兩可，亦容易令人誤墮法網。

不論是一位好心市民或清潔工人，把沒有使用指定袋或標籤的廢物拿

去棄置的話，隨時都會被視作違法。作為負責任的議員，我們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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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一項含糊不清的《條例草案》草率落實。因此，在審議階段，自由

黨議員一直就《條例草案》內有問題的條文特別是如何界定一些
可能發生的情景是否違法向政府提出質詢，但可惜政府一直沒有
明確的答案。  
 
 及後，由於 2019 年的 "黑暴 "及 2020 年開始的新冠狀病毒病疫情
引致經濟下滑，各行各業均面對不同程度的經營困難，失業率高企，

基層市民苦不堪言，如果在當刻推出垃圾徵費，相信市民一定不同意，

故此，政府最終順應民意，押後實施日期，這確是一項德政。  
 
 另外，飲食業界對處理廚餘要另加徵費亦有很大意見，因為飲食

業界已有很多不同的徵費，如污水、廢食油的回收及處理等。現時政

府為了達到廚餘分類的有效落實，以及為政府的廚餘處理廠有足夠的

廚餘進行轉廢為能的工作，決定經妥善分類的廚餘由政府車隊免費負

責回收，這絕對是一個多贏的方案，是值得支持的。  
 
 隨着立法會因疫情關係讓議員的任期延長一年，原以為不能夠完

成的審議工作得以重啟。雖然審議《條例草案》的委員會在新一個立

法年度有所改變，有委員退出，亦有新委員加入，但大家很合理地只

用了兩個會議就《條例草案》作最後政策上的提問，便開始進行逐條

審議的工作。其間，為了加快《條例草案》的審議，我安排了一個非

正式會議，讓各黨派議員就《條例草案》所關注的事情與政府坦誠溝

通，然後再經過 4 輪工作會議，對原有條文進行商討。我多謝政府聆
聽議員的意見，亦接納了自由黨的不少建議，並就《條例草案》作進

一步修訂。直到今日，《條例草案》終於能夠在立法會進行二讀。  
 
 代理主席，自由黨認為政府必須加大力度，做好減廢及回收的工

作。對於政府的 "綠在區區 "回收點，並配合 "綠綠賞 "電子積分計劃，
自由黨絕對支持。市民遞交乾淨的回收物品後，可透過賺取積分兌換

生活用品，這正正是一個有效的鼓勵方法，希望藉此改變市民隨意棄

置垃圾的行為。  
 
 為了提高整體的回收率，除了增加更多回收點及加強回收網絡之

外，政府亦應考慮增加可回收物品的種類。至於現時設置的廢物分類

回收桶，隨着社會的環保意識加強，回收桶的回收量必定有所增加。

在一些人口較密集的地方，回收桶已經常出現爆滿的情況，甚至需要

擺放到回收桶的頂部及四周，影響環境衞生。因此，政府應因應各區

的需求，調整回收桶的容量及增加營辦商的回收次數。事實上，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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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收率能夠提高，回收量達至一定的經濟規模，循環再造產業鏈自然

能夠得以持續發展。  
 
 為免政府匆匆上馬，自由黨要求政府在落實推行《條例草案》前，

必須先向立法會交代有關實施都市固體廢物徵費的準備工作進度，經

評估當時的經濟環境，以及市民和各持份者對《條例草案》運作的熟

悉程度，才正式落實《條例草案》的生效日期。  
 
 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支持《條例草案》恢復二讀。   
 
 
張宇人議員：代理主席，對於這項《2018 年廢物處置 (都市固體廢物
收費 )(修訂 )條例草案》 ("《條例草案》 ")，我真是百般感受。  
 
 我最早看到《條例草案》的時間，是當我在行政會議 ("行會 ")時，
一看便認為條例的行文非常複雜，即使以我當年已擔任接近 20 年立
法會議員的經驗來看，很多細節也看不懂。連我有多年立法會經驗的

議員也認為有困難，業界和普通市民根本難以理解。甚麼指定垃圾車、

指定人員等，寫得複雜，讓大眾很容易因為掉垃圾誤墮法網。所以，

當時我與環境局局長黃錦星提出不如修改它，例如我和行會數位同事

湯家驊議員及廖長江議員一起幫當局看看、修改後才提交立法會，但

局長卻拒絕，更一字不改直接將原文提交立法會，結果不出我所料，

很多同事都於會上提出疑問，導致審議效率極低。  
 
 上年我以為《條例草案》會胎死腹中，但立法會會期因疫情而延

長 1 年，我們多了時間做事。不過，上年年底和今年年初出現第四波
疫情，數次會議未有舉行，官員又不停地帶我 "遊花園 "，他不知道他
們不是在民政事務局裏工作。所以，我很感謝 Bills Committee 主席易
志明議員，他作出一項很突破的決定以加快審議過程。今年年初，大

家都以為立法會會期於 7 月便結束。如果立法會會期真的在 7 月結
束，即使加快審議，我們今天也無法審議。所以，當時我們看到審議

過程不理想，易志明議員便決定與各政黨和環境局開會，關上門問清

楚我們想知道的事。在兩次分別於今年 3 月底和 5 月工作層面上的會
面交流期間，議員不用在議會提問 3 分鐘，官員又 "hea"3 分鐘，得以
有效率地處理我們看不懂的問題。  
 
 結果，6 月 21 日，局方向立法會提交修正案，列明在這項條例實
施初期為餐飲業安排免費收集分類廚餘服務，再運送至廚餘回收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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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業界無須支付費用等。6 月 25 日，法案委員會再次開會，花了
兩小時便完成逐項審議。其實，我們在這數個月期間一直工作，今天

便可趕及在會期結束前提交大會，效率極高。  
 
 當然，我知道有些同事不喜歡這種做事方式、方法，與政府開會，

認為市民看不到議員工作的過程。我亦尊重大家有不同看法，因為自

由黨也是 "戇戇居居 "、 "蠢蠢地 "，我們做事只講求效率。所以，我明
白如《條例草案》待下個新會期才提交立法會，一定會影響減廢的成

效，只是局方不明白，打算草草了事，又胡亂扣人帽子指人 "拉布 "，
實際上卻甚麼也不想，便可以閉上眼睛等待《條例草案》通過。所以，

我們認同與政府建立有效率的溝通方法是很重要的，反而市民未必需

要理會我們審議條例的過程。重要的是，他們知道日後自己要付錢買

膠袋掉垃圾，而議員有責任弄清楚法例細節，釐清政府的立法原意，

確保法例不會導致市民和業界誤墮法網。所以，我們支持當有一些具

爭議性而議員同事會有很多意見的法例時，舉行閉門會議，讓議員可

以直接向官員提問，不用 "遊來遊去 "。  
 
 順帶一提，我想告訴現時很多不同的政策局負責處理法例的同

事，如果他們想盡快通過條例，便請他們於立法會法案委員會上有問

必答，請精準和直接，例如現時運輸及房屋局的 "劏房 "Bill、食物及衞
生局的電子煙 Bill，不要經常帶我們 "遊花園 "。  
 
 代理主席，回想當年我從政的原因，是看不過眼政府要徵收工商

業污水附加費。當時沒有飲食業代表為業界發聲，導致業界要承擔超

過八成的費用。連曾經擔任過環境局副局長的陸恭蕙也很支持環保，

大家都知道，但我記得當我到立法局出席聽證會而她是主席時，當我

們陳述我們的問題時，她也在聽證會上責罵局方把這些向我們收費的

細節寫在技術備忘錄上。她說議員根本怎麼可以知道實際徵收多少費

用。  
 
 這 20 多年來，我不停與環保局對着幹。時至今日，垃圾徵費、塑
膠飲料容器生產者責任計劃以至 "走塑 "，我也覺得徵費是環境局一貫
顯示其存在價值的招數，因為徵費最方便、最容易 "交差 "，讓公眾感
覺到環境局有做事。當局有時又在所謂諮詢文件問一些 "阿媽是否女
人 "的問題"你是否支持不使用發泡膠 "，而不交代市民要承擔多少
費用、多少成本，然後一味只關心在立法會數夠票，說 "我有多少人支
持 "，不理會市民是否明白要付多少費用，"過了海便是神仙 "。其實環
保的事沒有人會不支持，環境局便大條道理站在道德高地，以為數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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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就可以。我最不滿意環境局這種態度，所以我一直都要為業界和市

民據理力爭，絕對不是為反而反，我只是不想當年的工商業污水附加

費和排污費的歷史重演。  
 
 當然，過往的反對派議員現時很多都不在這裏他們以為
支持垃圾徵費就等於支持環保，只懂站在道德高地，完全忽略《條例

草案》的行文細節，使環境局一度以為數夠票就可通過，結果證明是

大錯特錯，因為魔鬼在細節中。作為負責任的議員必須提出，以及要

求官員解釋清楚。  
 
 最後，環境局有一件事到現在仍未正式向議員交代。其實在這一

年多至兩年，我也多次提問，便是在這項條例制定後要開設多少個職

位才能執行這項條例呢？最初我聽到的是過千個。當我在委員會會議

提問和在財務委員會會議提問時，他們便說、口齒不清地說 300 個、
300 多個，但沒有說是 301 個或 399 個，這次我們在這件事上沒有再
討論要開設多少個職位。局長，我可以告訴你，過往我也看到當你擬

開設職位，我們問你為何要開設時，或者問局長為何要開設，他便表

示："法例是你訂立的，為何你當時不問我們呢？ "這次我問了很多次，
而特首早前說，在現時的經濟下，她不贊成再開設新職位。我希望你

在這項條例制定後，究竟要加多少人，涉及增設多少職位 ..... .我向局
長預告，下屆立法會我未必在這裏，但自由黨一定會在這裏，繼續跟

進你開設職位的事宜，開一個，我們便問一個。我們不會退縮，亦不

會忘記提醒你們，你當時對我們的承諾。  
 
 代理主席，我會於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再批評環境局的所謂環保

政策，我謹此發言。  
 
 
葛珮帆議員：代理主席，我代表民主建港協進聯盟 ("民建聯 ")發言，
支持政府的法案和修正案。  
 
 代理主席，民建聯一直都支持污者自付，故此我們從來也沒有反

對廢物徵費。我本身亦代表環保組織，多年來一直都要求政府大力推

動源頭減廢、分類回收、循環再造、轉廢為能及節能減排，我相信很

多人也知道我在這些方面做了很多年的工作。因此，我一直認為廢物

收費是其中一個可行方法，可以做到源頭減廢、分類回收及循環再造。

當政府提交這項法案時，其實跟所有環保組織及支持環保的市民一

樣，我們都是十分期待和振奮，希望可以做得好。不過，在《條例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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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提交時，我最關心的其實是如何執行，而在法案委員會會議初期，

我亦感到政府在回答我們的質詢上其實準備不充足，亦非常不成熟和

草率。  
 
 代理主席，如果我今時今日並非一名立法會議員，而仍然是一個

環保組織的負責人的話，我會義無反顧，甚麼也不用問，一定會舉手

舉腳支持《條例草案》。不過，代理主席，我已當了兩屆區議員，現

在也當了兩屆立法會議員，我很明白每項法例的細節和執行方法絕對

會影響該法例能否成功落實執行，以及很多市民的生活。好的法案當

然是德政，可以惠民，但如果做得不好，在執行細節上考慮得不清楚

的話，就會擾民和帶來很大困擾。因此，當我今天的身份是立法會議

員，我當然有責任替市民問清問楚，特別是在執行細節上，一定需要

問得很清楚。  
 
 我們其實關心甚麼執行細節呢？我們關心的是如何能真正執行

得到。我們早前就很關心衞生和環境的問題，這些都是我們在地區工

作上經常面對很大的問題，所以我們在法案委員會不斷追問，一直在

追政府。大家也知道，政府過去多年也有推動所謂減廢的工作，但減

廢目標其實一直未能達到。現時的回收率只有 29%，人均垃圾生產量，
現在每天達 1.47 公斤，所以對於政府早前表示會推出《香港資源循環
藍圖 2035》，我當然支持。當中提及全民減廢、資源循環及零廢堆填，
這些都是我特別關心的，因為將軍澳堆填區及其他堆填區的問題一直

困擾很多市民。我們當然不希望再擴展堆填區，或所有廢物不管甚麼

也全部送去堆填區。因此，當政府提出推行廢物徵費時，我們沒有理

由反對，但問題在於如何執行，如何在執行上不擾民，並確保所有政

府部門也協調。  
 
 我早前已舉出多個例子，政府在 2005 年推出建築廢物處置收費
計劃，鼓勵建築廢物生產者減少產生廢物，並把廢物分類、再用和循

環再造。不過，我們看到的是，有一些廢物是可以回收的，但很多建

築廢物均被非法棄置，在各區出現很多衞生黑點，無論是路邊、天台

或鄉郊，也有這些建築廢物黑點。我經常也提到我跟進的大水坑廢物

收集站，那是超過 10 年的衞生黑點。我投訴了 10 年現在已不止
10 年，是 12 年，代理主席我投訴了 12 年，但 12 年都仍是黑點，
其間也試過很多方法。當我在法案委員會提出時，因為我在那裏提出，

所以局方立即回應，會一併找跨部門安裝 CCTV。不過，環境保護署
("環保署 ")安裝了 CCTV 後，原來食物環境衞生署 ("食環署 ")卻不可
以分享使用，而食環署表示，如果他們要安裝，則須經區議會，又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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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申請。由此可見，處理這些非法棄置的情況是跨部門的工作，既牽

涉環保、衞生，又牽涉街道管理，權責則歸屬不同部門，所以執法出

現大混亂，弄來弄去也處理不好。  
 
 藉着局長今天在席，我想告訴他，大水坑那個黑點，今天仍然有

問題，仍然未能完全解決。當我們知道有那麼多衞生黑點，也知道香

港有超過 5 000 棟 "三無大廈 "，由於那些大廈欠缺統籌角色協助推行
和落實政策，當局如何處理呢？屆時推行廢物徵費後，會否所有天井、

後梯 ..... .我們上次巡視 "劏房 "時，也看到後樓梯堆滿廢物，屆時又會
怎樣呢？這是我們相當憂慮和擔心的。  
 
 再者，代理主席，我這幾年一直跟進地區的環境衞生和老鼠為患

的問題。我們亦指出，現在鼠患問題真是十分嚴重，經常有居民投訴

老鼠入屋、老鼠比貓還要大，周圍越來越多老鼠，這問題根本至今仍

未能解決。現在非法棄置垃圾以建築廢料為主，我們十分擔心，在實

施廢物徵費後，會否連有大量食物的家居廢物也被非法棄置，會否產

生更多衞生和老鼠問題，令問題更加嚴重？這些都是我們十分擔心、

十分擔心的問題。  
 
 經過這段時間我們在法案委員會不斷提問，我們看到不同政府部

門也有加強協作，例如現在 CCTV 終於可以 share 使用，但實際上用
得好不好，我也不知道。政府也提出了很多善用科技、改善問題的方

法，包括在捉老鼠、處理衞生黑點或非法棄置方面。  
 
 當然，今天問題尚未解決，但我看到政府在這方面已下了工夫和

努力。我當然不希望政府純粹是敷衍我們，只為法案獲得通過，而是

接下來也會繼續落實執行。最重要的是，我們希望看到政府在處理這

項法例上謹慎行事，我們不可以衞生風險來解決環保問題，不能說為

了解決環保問題而帶來更大的衞生問題，尤其是現時疫情期間，衞生

環境對我們來說更加重要。究竟在鄉郊、舊樓等地方如何執法呢？未

來會否善用更多科技呢？我認為我們仍要繼續督促政府，要求政府做

好這方面。  
 
 再者，我之前曾詢問物管公司、清潔公司等，他們也表示政府未

有向他們講解未來會如何執法，以及在指引和培訓上如何做好，我們

是有這方面的要求的。有很多市民問我，民建聯是否不支持這項法例，

我們是否 "拉布 "，我想告訴大家，我是其中一位十分、十分希望這項
法例盡快通過的議員，我怎會 "拉布 "呢？我的目的是想這項法例做得
好、落實得好，而並非不要這項法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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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我認為政府一直以來的答案都是重重複複，未能完整解答

議員提出的問題，但我們今次有一個契機，便是立法會任期延長了

一年。這段時間十分感謝法案委員會主席易志明議員幫忙 line up，跟
政府再詳細討論。如果問我今天是否十分有信心，政府在執行上會做

得很好，代理主席，我真的不是有非常充足的信心。不過，因為政府

已經承諾會有 18 個月適應期，我希望在這段時間，政府真的可以加
緊抓緊時間，完善配套工作，令整項法例將來執行時，可以令我們有

信心。  
 
 此外，當局已經承諾將來會再回來立法會，在 18 個月後，再告訴
我們準備情況和如何執法等，待我們掌握整個狀況後，在得到立法會

的同意下，再決定《條例草案》的生效日期。  
 
 代理主席，現在的經濟環境仍然差，我們希望政府向特定對象、

有需要的群眾和市民提供可能是一年的時限，免費派發膠袋，讓他們

適應和嘗試，然後逐步落實。至於如何派發，我想我們可以容後再詳

細商議。  
 
 代理主席，總體而言，我們支持《條例草案》，但我十分希望政

府在未來嚴謹、謹慎地執行《條例草案》，令我們能夠真正解決現在

數個涉及廢物的問題，真的做到源頭減廢、分類回收、循環再造。這

是民建聯的立場。  
 
 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  
 
 
郭偉强議員：代理主席，剛才很多同事都說這法案已審議多時，終於

今日可以來到大會三讀。我忽發奇想，如果這一刻是 "35+"的議會，這
法案有否機會提上來討論？有否機會通過？答案是負面的。亦慶幸有

延任一年的時間，可以令到這法案回來大會，實在是萬幸。  
 
 代理主席，都市固體廢物徵費其實不是遲了幾年，而是遲了超過

20 年，因為大家看鄰近地區，無論是日本、南韓、台灣，當大家都覺
得這些地方做得似模似樣、井井有條時，其實別人是早過我們幾十年

就已經起步。這些地方的經驗告訴我們，徵費提供了一個誘因，而實

際上減廢是要靠分類。當然，大家聽到很多廣告都還是說 "揼少啲  慳
多啲 "，背後其實還有一句，就是 "請你多做分類 "。但是，一些人會駁
斥說只要從非法途徑丟棄廢物，便可以 "慳多啲 "。所以，我們早前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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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其他議員同事進行交流，究竟我們為何要做環保？為何要減少廢

物？為何要善用資源？有些議員同事說這是切身利益的問題，我們想

社會沒有那麼多垃圾，堆填區不要那麼快爆滿，又或對下一代可以帶

來好一些的環境。  
 
 但是，我要強調，如果從利益出發的話，有人便會問，我們現在

要多付金錢去減廢，要多做工夫，亦要花費更多的時間，這還可以說

是利益嗎？所以，我反而要強調的是，我們應該在未來要多強調每個

人的公民責任，也是作為地球一種生物或人類的一種責任，而這責任

就是要減害。減害是甚麼呢？其實有人類的地方就會製造都市固體廢

物，也會製造垃圾。如果不是從一個減害的角度出發，其實很難遊說

所有人或多些人去做。事實上，減害的工作不單對地球減害，還包括

對有限的資源減害，對下一代減害等。所以，能夠把這目標說得更理

直氣壯，我認為是有必要的。  
 
 代理主席，看回香港，現實是土地十分珍貴，寸金尺土，如果用

作堆填，值不值得呢？新界東北去年收了 10 幅地，接近 12 萬平方
呎，就是要擴建堆填區；而新界西堆填區又說會在 2026 年飽和，又
要再擴建，究竟我們還要拿多少地方出來去堆垃圾呢？  
 
 部門曾經提過 "轉廢為能 "，意思說得直白一點，就是焚化爐。兩
星期前，我們環境事務委員會的委員看了不少的回收場，其中一個是

做淤泥焚化，而這個 T․PARK 的確提供了一個不錯的環境，如果不
是疫情影響，它開放時是排長龍的，但現在由於疫情影響則沒有人用。

可是，這便有一個問題，焚化爐是需要的，每個地方都有，但我們要

確保焚化的物料是不可回收的物料，不能夠是一些可以回收或還有價

值的物料，我覺得這條底線是要守護的。  
 
 另外牽涉的就是廢物出路的問題，因為很多參與這個法案委員會

的同事都曾提出，當實施垃圾徵費，加強分類工作之後，理論上收回

的都市固體廢物種類會增多，數量也會增多，究竟部門是否有適當的

方法去處理呢？當然，大家都認同，最理想的方法就是本地處理，本

地處理無須再增加排放和污染，亦對其他地方減少負面影響，不是有

錢便可將垃圾推到其他人的地方。  
 
 所以，這牽涉的下一個問題是，在處理都市固體廢物方面，究竟

我們是用甚麼思維呢？舉例說，如果做不到本地回收，要賣給鄰近的

地方，你可能賣兩元，但運輸成本可能是 5 元，多於得到的收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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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那數元是要補貼的，那究竟還做不做呢？一定是沒錢賺的，還要 "倒
貼 "，不符合經濟效益，做不做呢？  
 
 如果大家還是停留在這個問題上，便已經說明我們未夠決心去解

決都市固體廢物的問題，因為當大家還是用錢衡量環保的時候，其實

永遠都沒有答案，反而我們應該要搞清楚這是我們的責任，即使貼錢

都要做。當然，要做到本地處理，便要搞好科研，要投入多一點，研

究如何令我們能夠在本地重用這些我們自己製造的廢物。問題在於我

們投放到科研的資源有多少、成效有多少。除了科研可以帶動就業之

外，前線的回收再造都能夠提供就業崗位，這亦是我們香港工會聯合

會很強調須帶動一個 "綠領 "工業或 "綠領 "就業的方向。  
 
 代理主席，2019 年，上海實施了《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條例》。
一年後，上海的垃圾填埋率已經由四成四下降至 6.3%，大大減少了堆
填的需求，這亦作為我們很好的參考。  
 
 以 2011 年計算，香港每人每日丟棄 1.27 公斤的垃圾，到 2019 年
是 1.47 公斤，大概在 9 年間增長一成六。這數字都算驚人，亦需要處
理。所以，都市固體廢物收費的落實，我希望能夠起到應有的作用。 
 
 對於法案要求的 18 個月準備期，我們認為是合適的，因為觀乎
周邊鄰近的地方，事實上，任何地方都沒有一蹴而就的成效，都是要

經過一段時間的艱苦奮鬥，因為這項都市固體廢物收費的法案不

是 "埋門一腳 "，即不是在龍門前踢一腳，而是剛剛 "開波 "，在固體廢
物的處理上剛剛 "開波 "。  
 
 正如我小時候很喜歡看的《足球小將》一樣，他 "扭 "一個波，由
中場 "扭 "到龍門都要數集的時間，射一球波也要數集的時間。我可以
想象到，香港在處理都市固體廢物的路途上，與《足球小將》有點類

似，還有很遠的距離及有很多集數。當然，這一集是很重要的，能夠

先 "開波 "，之後的過程，我相信還是要很多熱血的市民、公眾一齊參
與，去克服不同的困難，然後才達到我們的目的。  
 
 習主席在 2018 年的新春賀辭中很強調幸福是要奮鬥出來的。我
相信，要減少廢物及做好垃圾分類，都是要大家一齊努力及奮鬥，才

可以做到減排的作用。  
 
 我發言支持這項條例的修訂。我謹此陳辭，多謝代理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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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振英議員：代理主席，過去 30 年，香港都市固體廢物總量增加 68%，
遠遠超過同期人口增長的 32%，人均棄置量亦高於其他主要城市。這
項《2018 年廢物處置 (都市固體廢物收費 )(修訂 )條例草案》 ("《條例
草案》 ")的立法原意，就是按 "污染者自付 "的原則，對產生的廢物按
量收費，從而改變大眾以為丟棄垃圾無須成本的觀念，同時期望透過

徵費措施，減少垃圾棄置量，增加回收意欲。  
 
 《條例草案》於去年 7 月原訂立法會會期終結前，已進行了兩年
的審議工作，及後在現屆立法會延任後，重新成立法案委員會再度審

議。在法案委員會上，不同委員皆清楚表達了各項關注點，亦提出了

不同的質問。政府最終亦採納了我認為是法案委員會最主要的意見，

就是讓市民有 18 個月的適應期，而且政府亦答應會視乎實際執行情
況，如果有需要，將會把過渡期再延長。因此，整體而言，我會支持

《條例草案》。  
 
 在擬議新法例下，市民日後要拋棄家居固體廢物，就必須使用指

定的垃圾袋包妥，才能夠棄置在垃圾車、垃圾收集站或指明桶箱。這

類指定垃圾袋將來可以在超級市場、便利店、油站和郵局購買，鄉郊

地區亦會設置售賣機，方便市民購買。可以說，只要大家願意付費購

買垃圾袋，也極為方便。至於指定垃圾袋的收費，在實施首 3 年，政
府估計一個三人家庭每月所需的費用介乎 33 元至 51 元，較大型而無
法放入指定垃圾袋的垃圾，則需要貼上指定標籤，劃一收費 11 元。  
 
 收費標準屬於高或低是見仁見智，所以更加需要提供足夠彈性，

特別是當經濟不景時，會否加重了市民的財政壓力呢？政府回應了法

案委員會的關注，在推出時會有兩項措施減少新法例帶來的衝擊。首

先，政府會向綜合社會保障援助 ("綜援 ")計劃受助人提供財政援助。
現時超過六成綜援受助人居於公屋，以一個三人家庭為例，每月約有

30 元的額外津貼額。  
 
 其次，政府亦答應研究在過渡期向市民提供指定垃圾袋。一般而

言，現時部分公屋大廈及私人屋苑也有提供免費垃圾袋。當新法例實

施後，政府可以透過屋邨辦事處或管理公司，每個月在每幢大廈向居

民發放一定數量的垃圾袋。  
 
 不過，沒有管理公司和法團的大廈仍然是一個盲點，政府應該研

究由民政事務署派員或組織義工團隊，關顧這類大廈居民的需要，從

而關注 "三無大廈 "在執行新法例後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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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理主席，《條例草案》的目標是透過徵費減少固體廢物。為了

鼓勵市民減少棄置廢物，政府其實應該與管理公司或其他私人機構合

作，採用獎勵方式，如果大家減少領用垃圾袋，便可獲回贈日用品，

例如毛巾和衞生紙。如果在過渡期內同時推行減廢的獎勵辦法，其實

是有助市民加快適應。  
 
 政府估計住宅樓宇、村屋、地鋪和公共機構收集到的指定垃圾袋，

會佔每日棄置於堆填區的都市固體廢物大約八成。在審議《條例草案》

時，委員已關注到有可能出現在公眾地方非法棄置垃圾，以逃避徵費

的情況，這種行為無疑會令整體減廢政策大打折扣。  
 
 政府曾經提出會根據物業管理公司及市民的情報及投訴，制

訂 "違法黑點 "名單，但有這種名單出現，便已代表該等地方的衞生情
況已經變差。其實，預防黑點出現才是治本的方法。政府應該有足夠

的人手編制加強執法。在人手方面，預計有 196 名非首長級人員支援，
以及開設 150 個非公務員合約職位。換言之，全港 18 區只有不足
400 個人手推行計劃，可想而知，當中可 "落手落腳 "，最終進行巡查
的人手，我相信會更少。希望政府將來向立法會匯報進展的時候，可

以讓我們看到有足夠的巡查和執法。  
 
 其實，政府應積極利用科技配合，例如我們經常建議加裝攝錄機，

24 小時監察非法棄置垃圾的情況，這亦可配合 "智慧城市 "的發展方
向。透過收集、分析廢物處置及回收的大數據，亦可以更快地到位解

決執法和及時清理棄置垃圾的問題。  
 
 代理主席，垃圾徵費只是其中一個減廢的方法，減少垃圾棄置量、

增加回收意欲，才是真正的出路。以南韓首爾市為例，1995 年推行廢
物按量收費及其他的配套措施後，回收率在 15 年內由 29%上升至
66%。在 1994 年至 2011 年間，人均家庭垃圾棄置量亦從每日 1.3 公斤
降至 0.34 公斤，減幅達 74%。  
 
 現時，香港的廢物回收情況仍有很大改善空間。舉例來說，日、

韓等國家可回收垃圾的分類標準比較細緻及嚴格，塑膠飲品瓶必須將

包裝上的商標貼紙撕掉，才可掉進塑料垃圾收集箱；牛奶盒亦需要清

洗乾淨並壓平後，才能丟進紙類回收箱。希望在推出這項新法例的同

時，政府當局能夠加強公眾教育，讓大眾將垃圾準確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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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廚餘亦是固體廢物的來源之一。現時棄置於堆填區的固體廢物約

有三成為廚餘，政府雖然已推行廚餘收集先導計劃，將廚餘轉化為能

源；而 "惜食香港運動 "也提倡從源頭減廢及捐贈食物等，但如何更有
效運用廚餘，可參考其他地方的做法。  
 
 上海市政府將廚餘轉化為有機肥料，再用於種植蔬果分發到居民

區，既能回收廚餘又能進行環保教育工作；同時，上海亦開放廚餘處

理中心作為環保體驗中心，讓市民親身觀察廚餘如何轉廢為寶。  
 
 代理主席，這項條例只是解決固體廢物的收費問題，但對於香港

的固體廢物處理政策，似乎仍需要一個更仔細的藍圖，才能鼓勵全港

市民合力減少耗損地球資源。  
 
 我謹此陳辭，多謝代理主席。  
 
 
邵家輝議員：就着今天這項垃圾收費的法案，在法案委員會我也多次

向局方表達，我個人沒有甚麼特別的看法。局長，我經常說，因為這

項法案，其實環保經常都是 .... ..最簡單來說，其實就是用錢去解決而
已，對吧？環保措施越多，其實可能要用的錢便越多。  
 
 這次的垃圾袋徵費計劃，簡單而言，就是大家多付少許錢來購買

垃圾袋，然後希望可以，第一，收取的錢日後可用於推廣環保的信息；

第二，希望市民如果要購買垃圾袋，以後掉垃圾便要付錢，放入白色

的膠袋和放入綠色的袋，那筆數是不一樣的，希望市民在掉垃圾時會

想一想，其實他們要額外付錢。所以，當牽涉到這些不是 100%好處
的法案，其實我一向跟你說，我對於這些是 open 的，沒有甚麼意見，
因為你叫我支付垃圾袋收費，我還能夠負擔，我也可以付錢的。但是，

對於某些市民，要額外再增加他的負擔，其實從環保的角度你可能是

正確的，但對於他要承擔這些額外的負擔，可能對他來說亦是沉重的。

所以，當法例通過後，將來對於一些比較貧苦的朋友，你們會否想到

特別的政策來推廣呢？或者由其他做地區工作的政黨、議員，即是民

主建港協進聯盟、香港工會聯合會的朋友籌集更多資金，送贈垃圾袋

給一些有需要的基層朋友，希望可以減低他們的需求。  
 
 但是，正如我剛才所說，我說的是弊處，所以其實很多事情都有

利有弊。利處當然是，我相信你的計劃推出後，市民掉垃圾的數量一

定會減低，剛剛陳振英議員很好，他做了一個很全面的數據資料搜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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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訴香港市民。但我用一個邏輯來向市民解釋，為甚麼日後垃圾會減

少那麼多呢？第一，當那個膠袋要付錢的時候，購買兩個飯盒，放入

膠袋便可能已經收取你兩元，可能一次半次你不太為意，但多付兩三

次後，你便會想這是怎麼回事，為何不把那個飯盒弄平一點、弄扁一

點，那麼便可以多放四五個，便可以少付錢了。第一，那個垃圾容量，

起碼在體積上，其實堆填區便可以使用較長時間，因為垃圾的體積減

少了，就可以多堆放一些。  
 
 第二，住戶在日後把垃圾分類時會嚴謹一點。我知道有些朋友一

直表示，要多提供誘因，令住戶可以在源頭多做分類，因為我知道局

長也有這樣做，例如膠瓶可以有多少毫子等，這些都是誘因，都是一

些可以令市民去做的方法。這個垃圾袋徵費其實也是牽涉到錢的誘

因，但它是反過來，你可以少付錢去購買膠袋，如果你把垃圾 ..... .家
中所有汽水罐、所有罐頭，每天弄好後，把那些鐵放成一堆；那些膠

瓶、花生油瓶、塑膠的洗潔精瓶，丟掉時把它放成一堆，甚至把它切

成一片片；然後把玻璃瓶又放在一旁，那麼你丟棄的真正垃圾便會越

來越少，其實你要用的垃圾袋便會越來越少，你要支付的錢不就越來

越少了，對吧？而且先不說那些鐵罐日後可以換錢，可能你純粹是出

於環保，但其實剛才所提到的分類，事實上，對於環保政策是有很大

幫助的。我不是今天才提出的，局長，我在法案委員會上也與你說了

很久。現在市民可能也不太明白我在說甚麼，等於推出電子消費券般，

在一年之前或早幾個月，不斷討論時，市民經常也與我爭拗，說給現

金吧，但現時大家也成為了電子消費券專家，那些嬸嬸經常教我如何

使用，在哪裏可以多拿一些，在哪裏比較 "着數 "，這樣便好了，大家
都明白。  
 
 
(主席恢復主持會議 ) 
 
 
 對於今次的垃圾袋徵費，我告訴局長，在最初推行時一定會有很

多爭議，因為屆時可能會有人把垃圾袋放在不知甚麼地方，例如樓梯

口，又或是走到街上，認為有個袋的話，就隨便吧，因為在街上拿着

垃圾是不可以拘捕他們的，即使不是綠色袋，是白色袋也不能拘捕的，

那麼他們走在街上，當看到橙色垃圾桶就可以放進去，便可節省兩元

了。所以，街上垃圾桶的入口，我建議盡量弄小一點，不然我肯定每

日轉眼間便會爆滿，因為大家也順手把垃圾放進去便完事了，所以這

些問題也是需要留心的。甚至是一些相當僻靜的地方，如果是很僻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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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方，好像現時《建築物條例》般，那些建築廢料的情況大家也是

知道的，我們已經說過很多次，那些建築廢料經常一袋又一袋被到處

放在山邊，那些人故意不運走，便可節省一千數百元的費用，這樣棄

置垃圾，是沒有公德心的，政府又怎樣去捉他們呢？這是一些很偏僻

的地方。那麼，日後不單建築廢料會有此情況，垃圾也會出現這種情

況。  
 
 所以，對於這些 camera，第一，請安裝多一些；第二，是真的要
去執法。局長，現時對於棄置建築廢料，如果想執法，只要拍攝到他

們後，把他們捉出來，告訴香港市民，公布他們是誰，車牌號碼是甚

麼，要去懲罰他們的，甚至要把條例 "升高 "。找政府其他工人幫忙，
付錢幫他們收拾垃圾、建築廢料，這些全部也是公帑，對嗎？日後這

些情況將會越來越多。所以，這些問題也是要思考的，因為真正執法

時，警察是不會幫忙的，執法也是要靠自己的，對吧？停車熄匙的情

況也無須我說吧。所以，局長你自己想一想，建築廢料之後，又要處

理這件事。  
 
 不過，我也要說一句，我個人是沒有特別意見的，今日當然是我

們的政黨支持，我便更加支持。尤其是修正案，我亦感謝局長在 CSA
中的建議，因為 CSA 提到要把一些我們經常提及，例如商界可能會
有一些很大的紙盒，以及飲食界，張宇人議員經常提到廚餘的問題，

其實也是可以環保的。政府對此作出了豁免，令這些朋友在做生意時，

因為本身一定會產生那些紙盒，就此，在環保方面多做一些，便無須

使用垃圾袋。其實，CSA 中的豁免，我是更加支持的，又可以幫助到
飲食業界或做生意的朋友。  
 
 局長，在此我想特別讚賞你一下，就着這項《條例草案》，如果

香港人熟悉立法會今年的情況，也會知道現時在立法會最有爭議的兩

項法案，第一就是這項垃圾徵費 Bill，另一項便是電子煙、加熱煙的
Bill，這兩項法案之前在法案委員會都花了很長時間不斷討論，因為
有很多爭議問題。我知道這項垃圾徵費 Bill，其實政府一早已有足夠
贊成票通過，但政府一樣聽取了張宇人議員和我們的意見，並作出修

訂。所以，在這一刻，其實我相信很少人會投反對票的。為何加熱煙

和電子煙至今仍然無法提交到立法會上審議，當然，處事官員未必與

局長有相同想法。所以，我們會繼續努力的。  
 
 最後，希望這項 Bill 可以盡快通過，之後希望市民慢慢適應、習
慣如何使用這些垃圾袋，以及為垃圾分類，為香港和世界的環保出一

分力。多謝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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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松泰議員：主席，有關垃圾徵費的法案，我在法案委員會開始討論

的一刻已明言我會反對。當然，對於法案在今天提交至立法會會議上

二讀和三讀，我仍然是會反對。就這立場，我想正在聆聽直播的市民

也會感到奇怪，為何我會反對以環保之名提出和旨在為香港每一代有

更美好環境的環保政策呢？邵家輝議員正轉頭看着我笑。  
 
 之前審議這項法案期間，據我所知，甚至泛民議員都傾向支持，

但我會反對。反對的原則有兩點，第一，香港政府的環保政策的施政

理念，其實過去只有一道板斧，也就是透過經濟行為改變市民的習慣，

從而達到所謂環保的目的。舉例說，在 10 年前，大約在 2009 年實施
膠袋稅，我相信大家可能未必記得，今時今日大家都知道索取膠袋便

要付錢，當年這項政策與今天這項政策所推動的背後邏輯是一樣的，

透過加重市民處理垃圾的成本，從而達到整體改變我們處理垃圾行為

的目的。  
 
 以這角度來看，我們便要問，當年實施膠袋稅的政策目的是否已

達到呢？站在局方的角度是達到的，為甚麼？因為他們是按數量來

說，以當時即 10 年所處理的膠袋數量是多少噸來計算，甚至每天處
理的數量這角度來看，今天看來當然已減少一半，雖然近年說有十噸

八噸的回升，很抱歉，我沒有實際的數字，但我印象中大約減少一半，

只是這種換算是有局限的，為甚麼？很多環保人士已經指出，政府當

年推動膠袋稅時，其實衍生了很多代替品，這些代替品對於我們的環

境傷害更大，甚至更長遠。舉例說，環保購物袋好像很環保，但大家

不知道的是，原來它所帶來的環境的虛耗可能是同樣尺度。所以，站

在第一個原理上，為甚麼我會傾向反對呢？這是因為當中的利與弊是

有商榷的，視乎以甚麼指標來衡量而已。  
 
 第二，這討論其實必然會出現一個問題，便是我今天為何在開始

時開宗明義反對的原因。為甚麼 10 多年來，政府的環保政策都是向
小市民開刀，而不正視這並非單純在於消費者、市民是否要負責任，

而是我想負更好的責任但我沒有選擇。如果局長到超級市場購物，貨

品的包裝能否拆散和把膠袋拆掉而只購買兩包餅乾？不好意思，說兩

包餅乾也不對，應該說我只想買 4 塊餅乾可以嗎？不可以，為甚麼？
因為由始至終，香港政府在制訂政策的過程或在設計之初，根本便是

向小市民開刀，僅此而已。生產者的責任呢？供應商的責任呢？連鎖

店和大型零售商的責任呢？鮮有提及。今天從業界的角度來說，政府

的確有提供豁免，例如協助食肆處理廚餘和相關垃圾的問題，但如果

站在小市民的立場來看，為何政府給予他們豁免卻不為我提供豁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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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作為初生嬰兒的母親，我的嬰兒也要使用尿片，那為何政府不給我

豁免？這政策本身必然有政策討論的矛盾，為何他們每次設計時都向

市民開刀？為何局長不問究竟？其實我購物時根本沒有選擇。我們沒

有選擇，這是我第二個反對的原因。  
 
 第三是更重要和相對複雜的。所有人也想環保，大家也知道地球

有危機，大家也知道香港的環境有問題，這關乎我們的生活質素。但

是，在推動環保的同時，卻可能與我們其他的價值觀有所衝突，例如

生活上的自由。當我們就垃圾徵費制訂政策的時候，將來不能避免在

所謂的垃圾 "黑點 "、大家的家門前或居所外的走廊會加裝一些攝像鏡
頭，對着你的門口拍攝，又例如拍攝原居民村落某個垃圾 "黑點 "，你
丟垃圾就罰你。不錯，政府是要加強執法，但這現象代表甚麼？代表

我們僅餘的生活空間和活動自由被很多視像鏡頭拍攝着。換來的是甚

麼？是一個更環保的社會，但同時可能在每時每刻的衣食住行方面放

棄我們的自由。所以，在這個立場上，為何我傾向反對？推動環保不

一定是錯，但垃圾徵費在設計上是不能避免會加強對我們日常生活的

監控，那便不好意思，我只能反對。  
 
 我用了大概 6 分鐘說出我的立場和為何我會反對。這可歸納為幾
點：苛徵雜稅，向小市民開刀，其次就是以環保為名，但效果卻變成

我們損失了生活上僅有的自由空間。那是否值得推行呢？大家自行衡

量。  
 
 在政策的部分，我在法案委員會已多次指出，現時的設計是會衍

生一些我們預料不到的政策問題，即所謂的 policy implications，是大
家沒有想過會出現的。第一，在實施的過程中，尤其是私人屋苑，必

然會出現一種情況，現在的屋苑可能已有，未來可能會更多，就是增

加管理費。為甚麼？你扔垃圾的時候，他們要找人監察你有否使用相

關的膠袋，又或屋苑如與政府之間有一定的協議，那便以屋苑的名義

去處理。當中處理的成本由誰承擔？當然是業主和住戶。私人屋苑增

加管理費的名目，在未來的香港會否變成社區內其中一個腐敗板塊

呢？你和我也不知道，這也不是環境局的問題，不是由它負責的，但

說出來是很荒謬的，是垃圾圍標。會否這樣？屋苑找來一間公司或甚

麼子公司，接着它便以圍標方式承接屋苑的垃圾處理問題，然後增加

管理費。會不會是這樣呢？在這方面，市民是要與私人屋苑商討考慮

如何堵塞這個漏洞，但他們會說先推行吧，是有一個過渡期的，過渡

期之後才算，但逐漸地你會發覺不知為何要付這麼多管理費，而在棄

置垃圾時，雖然自己已好好地分類，但屋苑增加了管理費你又不知道，

甚至出現垃圾圍標。會不會呢？會，我肯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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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公共屋邨又怎樣呢？坦白說，在 10 年前推行塑膠袋徵費
的時候，很多基層家庭已經 "牙痛咁聲 "。政府未來要推行的是有 18 個
月的過渡期，但公共屋邨的基層住戶可以怎樣呢？以剛才邵家輝議員

列舉的例子來說，大家在生活上會有些成本，我也可能會這樣做，就

是把垃圾收藏起來，再走到樓下的領展商場棄置。為甚麼？我每月支

付四五十元購買指定的膠袋，如可節省這 50 元，局長，便已足夠吃
一盒叉燒飯。基層家庭會否這樣想？會，但政府卻要求商場把垃圾桶

全收起來，鄰舍關係便因此而變得惡劣。所以，我會反對這項政策。 
 
 謹此發言。  
 
 

柯創盛議員：主席，根據早前政府推出的《香港資源循環藍圖 2035》，
中期目標是希望以人均都市棄置量為標準，由去年開始，逐步減少固

體廢物約四成，並於同一時間提升回收率至 55%。  
 
 今天，有關《2018 年廢物處置 (都市固體廢物收費 )(修訂 )條例草
案》 ("《條例草案》 ")終於來到立法會恢復二讀辯論的階段，原則上
我是支持《條例草案》的。其實，民主建港協進聯盟一直認同減廢減

碳這個大方向，亦相信社會支持用者自付的原則，所以認同都市固體

廢物收費是有立法需要，亦相信為了環保及香港的未來，源頭減廢是

需要推行的。  
 
 主席，為何我說是原則上支持呢？我經常看這個問題是魔鬼在細

節，執行上每個位均有機會引起市民公憤，更會齊聲反彈。因此，在

接下來的發言，我會集中提醒政府在《條例草案》通過後的執行安排，

如何能做到以人為本，處理同事擔心而我也擔心的問題。  
 
 主席，垃圾徵費已經談論多年，我亦知道正正因為今年我們有延

任一年的安排，否則整項條例草案局長都很清楚便要重新審
議。如果要我說真心話，我會說：今天《條例草案》能交上來審議，

亦是大家共同的期盼。不過，大家很擔心、憂慮的問題是甚麼呢？公

眾最關注的是甚麼呢？就是實施垃圾徵費後的執行及落實細節。  
 
 主席，其實政府已提出，在立法後或《條例草案》通過後，將有

18 個月的準備期。很多市民也問我，這 18 個月是如何計算，是以《條
例草案》通過後計，即今天通過後的 18 個月，還是 "落地 "起計的 18 個
月呢？這些問題，其實市民是會擔心的。此外，很多人問到 18 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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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去檢討及決定，日後執行的細節、生效日期是怎樣、具體有何看法

等。主席，我擔心的是執行困難、執法 "甩轆 "，這數個字，我相信體
現了政府過往在不同方位上經常碰到 "好心做壞事 "、做完被罵的情
況。  
 
 主席，就垃圾徵費可以遇見的困難，同事已說了。按法例規定，

如果不使用指定垃圾袋棄置垃圾，不但食物環境衞生署的同事不肯上

垃圾、不肯收垃圾，從市民的角度來看，他們還要承擔罰則。最理想

就是 .... ..我相信市民會自律的。不過，老實說，香港甚麼怪現象都有，
估不到的情況多的是。我認為各種各樣的方法都總有漏洞。局長，所

以我希望 ..... .你們經常說可能有機會在生效後，垃圾桶會減少，或者
有些不同的措施強迫市民接受，但我認為這個萬萬不能接受。  
 
 局長，就着怪現象，我相信你都很清楚。傳媒一直以來也有報道，

我看到他們很細心地做了一個紀錄表，荃灣舊區的垃圾圍城，而垃圾

圍城引起了鼠患四起。另外，最近《東方日報》報道了一個深水埗舊

樓的垃圾圍城。舊樓是一個問題，但是局長，我認為新樓或是一些所

謂的資助房屋、公屋，在執行上都有這種情況。  
 
 這種情況就是我常說的 "上有政策、下有對策 "，執法上總有些漏
動。因此，我希望局長或你的團隊可以回去思考一下，在這 18 個月
的適應期，因應香港當前疫情的經濟關係，是否真的可以先 "派袋 "，
讓市民先習慣及適應，再考慮如何令法例更有效、更以人為本？我認

為這點是需要考慮的，因為你也記得，每次推行一項環保政策時，都

會引起一些不同的爭議。那這做法是否可以釋除疑慮呢？我想局長可

以思考一下。此外，在行政及執法上，亦應避免一些我們經常強調

會 "甩轆 "或令市民會擔心的事。  
 
 主席，還有，說來說去，信心是很重要的。如果單靠 1,500 元這
項罰則，老實說，是可以起到阻嚇作用的，但實際執法又如何？屆時

是否真的有足夠人手執法呢？我看到局長的眼睛在眨，我要說的是，

屆時是否單靠環保署的人員執法，還是其他政府部門都會聯手執法

呢？如果是的話，資源會如何調配？還有一點，執法也在乎各人的自

律。老實說，總不能 24 小時跟着他，那執法如何能真正有用呢？我
認為最關鍵的，局長，就是透過教育來反思如何做到源頭減廢，改變

市民過往的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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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我想指出，垃圾徵費由環保署執法，可能其他政府部門都

會幫手，但實質安排如何，我很希望局長可以跟我們分享，告訴我們

如何能使執法有效果，執法能果斷，以至執法能有成績，給市民信心。

我認為這點反而才是重點，局長，所以我希望他能夠考慮。  
 

另一點，我已說過，就是要從源頭減廢，要做思想工作，要做理

念工作，局長。我不斷重複的說，我一直都支持減廢，我經常把膠樽

帶到三色桶丟棄，安排廚餘棄置。老實說， "污者自付 "是其中一種手
段，一種自付的方法，我認為要做好減廢的宣傳，回收是同樣重要的。

政府既然要對棄置廢物向市民徵費，就應從多鼓勵、多促進和多便利

市民的角度來看。  
 
其實，署方於今年 1 月推出了先導計劃，測試入樽機在香港實施

的情況。全港放了 60 部機，每投入一個膠樽就可有 0.1 元的回贈。結
果，直到今年 8 月 1 日，共收集了 610 萬個塑膠飲料容器，平均每日
收集 3 萬個，總回收量只等於全港 1.3 日棄置堆填區的膠樽數量。由
此可見，局長，我們要有充足便利市民的回收設施，才能達到促進市

民共同參與的目標。如果回收設施不足，誘因不大，根本很難令到市

民實踐。這一關市民有責任，但政府更加有責任，政府更加要做好這

工作。  
 

對於垃圾分類，我認為香港走在最前面。不過，從 2019 年開始，
國內從上海開始實施垃圾分類，到 2020 年共 46 個重點城市已基本建
成了生活垃圾分類系統，政府強制社區監督、社會教育，每一個實施

垃圾分類的城市都是全城起動，全城投入。環保分類亦成為國內的新

時尚、新習慣，減廢效果是明顯的，局長。香港如果又再落後的話，

其實真是不理想，所以我認為我們要急起直追。不過，你要記着一點，

真的要多管齊下，不要只想一方面。在適應期的 18 個月，我認為要
能給市民一個信心。  

 
主席，垃圾徵費如果沒有公眾配合，其實都是變成名存實亡而已，

所以必須要透過我剛才所說的執法、教育相輔相成，才能達到預期的

目標。正如環保的概念一樣，現時中小學教育，以至公眾的宣傳都有

介紹甚麼是環保三色桶， "藍廢紙、黃鋁罐、啡膠樽 "，這些分類我們
經常都背出來。我希望政府都能夠從小開始，在這方面多一點推行教

育，這不只是環境局的事情，教育局、民政事務局都需要做。要記着

一點，環保這個議題是大家都關心的，時至今日，很多市民都提出要

研究如何提高我們的環保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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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主席，我想指出，政府除要加強硬件配套執法外，亦要跨

局由民政事務、教育、環境局等推動宣傳，在適應期內爭取市民和商

戶支持，長遠要多管齊下，做好公民教育。此外，當局亦要透過不同

的線上線下宣傳，讓市民更了解這件事。物管業界要知道，商界的朋

友都要知道，要提升社會的參與度，加強市民的公民意識，這樣才能

從源頭減廢，達到從理念先行這個長遠目標。  
 

主席，我謹此發言，支持恢復二讀《條例草案》。多謝主席。  
 
 
馬逢國議員：主席，我發言支持通過二讀《2018 年廢物處置 (都市固
體廢物收費 )(修訂 )條例草案》 ("《條例草案》 ")。  
 
 香港是國際城市，我們有非常好的基建，有世界上其中一個最好

的機場、管理得最好的鐵路，但我們過往的廢物處理方法經常引來批

評，甚至因為減廢成效不彰，引致垃圾圍城，被人批評為 "垃圾級的垃
圾政策 "。根據政府在 2013 年推出的《香港資源循環藍圖 2013-2022》，
預計在 2022 年，人均垃圾棄置量將減至每天 0.8 公斤。雖然政府做
了大量宣傳，市民的環保意識亦大為提高，但事與願違，香港近 10 年
的人均垃圾棄置量不跌反升，在 2018 年更達到每人每日 1.53 公斤。 
 
 很明顯，單靠宣傳和鼓勵，並不能達到減少垃圾的效果。政府必

須透過立法的方式，以強制徵費和罰則，多管齊下，才能達到減廢的

目標。而環顧其他地區的經驗，例如南韓的首爾，在推行垃圾徵費後，

垃圾回收率在 15 年內由 29%上升至 66%；台北市實施垃圾徵費後，
回收率由 3%上升至 60%。垃圾徵費對減少家居垃圾、鼓勵回收，成
效非常顯著。  
 
 在垃圾徵費的問題上，特區政府是有先見之明，但可惜總是議而

不決，決而不行。事實上，日本、南韓、台灣都先後實行了固體廢物

徵費，並且卓有成效，大幅減低了人均廢物棄置量，但香港十多年來

就落實廢物徵費，仍然停留在討論階段。早在 2005 年，政府已提出
垃圾徵費的概念，2007 年進行了 3 個月的試驗計劃。在 2012 年，當
時的環境局局長邱騰華推出公眾諮詢，到 2013 年黃錦星局長再進行
第二階段諮詢，及至 2018 年 11 月行政會議通過將垃圾徵費的相關法
案提交立法會跟進。  
 
 我自己十分認同垃圾徵費的原則。香港是一個基建完善的城市，

大部分市民居於有管理公司管理的多層大廈內，相信只要做好回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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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套，照顧一些管理欠佳的地方和貧窮人士的需要，我認為垃圾徵費

是切實可行的，並且可以帶動整個綠色產業的發展。  
 
 我在得到同事的支持下，在 2018 年曾擔任法案委員會的主席。
法案委員會進行了 16 次會議，聽取了不同團體的意見，並收集了
135 份意見書。在《條例草案》進入逐條審議的階段時，當時有不少
委員對《條例草案》有不同的憂慮，擔心《條例草案》通過後，可能

會影響到自己所代表的選民利益，對通過法例有所保留。政府當時作

出的回應又未能滿足部分委員的要求，令審議進度非常緩慢，趕不上

會期的底線，最後只能終止審議。有人批評議會不敢擇善固執，被民

粹主義牽着走，作為主席，對這個結果確實感到無可奈可和失望，不

無遺憾。  
 
 幸好在 2020 年 10 月，立法會會期獲中央政府決定延任，法案委
員會得以重啟，繼續審議處理垃圾徵費，再次着手解決本港固體廢物

不斷增長的困局。考慮到個人的時間分配，我未能繼續擔任法案委員

會主席，但繼續參與法案委員會的審議工作。還好的是，隨着本屆立

法會延任，政府亦調整了立場，就議員的關注提出多項修訂和改善措

施，例如提供 12 至 18 個月的適應期，讓市民和持份者有時間習慣和
適應新的安排。在適應期後，政府亦承諾屆時會與議員商討，配合香

港經濟狀況，預留彈性，才落實真正的實施日期。另外，政府亦答應，

若然食肆可完善廚餘分類，將獲豁免收費。這些新意見均有助爭取議

員對《條例草案》的支持。  
 
 主席，垃圾徵費政策和立法一拖再拖，先後經歷了 4 屆政府。香
港人均都市固體廢物棄置量持續上升，垃圾徵費是政府整項減廢策略

中極其重要的一環，透過增加市民回收和減少製造垃圾的誘因，做到

源頭減廢。政府應盡早配合教育宣傳，協助市民了解垃圾徵費的流程，

在社區增加回收配套，令市民循序漸進，習慣將丟棄垃圾與金錢負擔

掛鈎，繼而改變拋垃圾的習慣。不過，就算這次《條例草案》獲得通

過，仍只是一個開始，政府仍然有大量工作要處理，配合法例的要求，

完善垃圾徵費的基建配套。以廚餘問題為例，香港每天產生 3 500 公
噸的廚餘，回收率只得 3.6%，雖然 2023 年會有新的廚餘中心建成，
但都只能處理 500 公噸。直到 2029 年，新的有機廢物預處理中心落
成後，處理廚餘的能力才可合共增至 1 000 公噸，仍然有 2 500 公噸
的差距，有待改善和處理。  
 
 主席，政府在應對都市固體廢物的工作上，擔當着政策領導、貫

徹落實和執法者的角色，固然是責無旁貸，但同時，社會各持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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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政黨、企業、社會團體以至個人，也應從社會整體利益出發，共

同努力，只要每人願意走出一小步，便能為香港的環境保護工作走出

一大步。隨着《條例草案》獲得通過，我亦很希望政府能夠多管齊下，

在其他環保減廢的工作上，例如環保教育、回收及循環再用等方面，

再加把勁、積極有為。  
 
 主席，我謹此陳辭，支持通過《條例草案》二讀。  
 
 

謝偉銓議員：主席，香港減廢和廢物管理方面的工作，可說是遠遠落

後鄰近一些地區，就垃圾徵費的建議，政府早在 2005 年已提出，經
過 16 年光景，今天《 2018 年廢物處置 (都市固體廢物收費 )(修訂 )條例
草案》 ("《條例草案》 ")才能夠在立法會進行二讀，如此進度實在令
人失望。  
 
 在 2013 年，我與立法會環境事務委員會聯同政府出訪韓國，考
察當地在環保和廢物管理的經驗，包括源頭減廢、資源回收及處理設

施等方面，當年的韓國，在有關範疇已有長足的發展；反觀香港，即

使今天的《條例草案》能夠三讀通過，仍然需要最少 18 個月之後才
有機會全面實施。因此，香港在這方面實有必要急起直追。  
 
 過去數年，政府雖然亦有推出連串廢物回收計劃，希望做到轉廢

為材，轉廢為能，但卻看不到有明顯的成績，在減廢、都市固體廢物

棄置率方面更是乏善足陳，單看 2013 年政府推出的《香港資源循環
藍圖 2013-2022》，當年定下目標是在 2017 年或以前，把香港都市固
體廢物的人均棄置量由每日 1.27 公斤減至 1 公斤或以下，大約減少
20%，到 2022 年再減至 0.8 公斤或以下，相較 2011 年減少 40%。然
而 10 年快將過去，政府在今年 2 月發表的《香港資源循環藍圖 2035》
數據顯示，都市固體廢物回收量由 2010 年的每年 360 萬公噸，降至
2019 年的 164 萬公噸 (即下跌 54%)；棄置於堆填區的廢物則由每年
333 萬公噸升至 404 萬公噸 (增加 21%)，人均棄置量亦上升至每日
1.47 公斤，較 2011 年不但沒有減少，反而增加 16%，可見政府過去
10 年推出的各項措施，包括回收、循環再用計劃，以至公眾教育、推
廣等，明顯成效不彰。政府實有必要作出檢討，令資源得以善用，不

會白費。  
 
 翻看紀錄，《條例草案》早在 2018 年已提交立法會審議，經歷數
年，其間政府似乎未有好好利用時間，為條例實施作好推行細節的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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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工作，令《條例草案》能在較快時間發揮最大的成效，因為大家都

認同，減少廢物不能單靠增加收費，市民自發共同參與至為重要。  
 
 雖然環境保護署早於 2015 年已透過環境及自然保育基金，資助
非牟利機構和團體，在實際環境試行垃圾收費計劃，更有個別屋苑 (如
淘大花園 )曾兩次為政府進行垃圾收費試驗，當中成功完成計劃的參
與場所，平均垃圾棄置減少 10%，回收則增加 20%。這反映政府如果
能做好溝通，採用利民的實施細節和安排，提升市民的環保意識，共

同參與減廢，實在並非太困難，問題是政府是否有決心提升他們的績

效。  
 
 主席，據了解，現時每天棄置於堆填區的都市固體廢物中，有約

三成是廚餘，故能夠好好處理這方面，對減少廢物運往堆填起着很重

要的作用。政府雖然已推出廚餘收集先導計劃，但仍有不少快餐店並

沒有執行分類，而是把廚餘直接當作垃圾棄置處理，反映政府推出的

計劃考慮尚欠周詳，未能令分類回收獲得持份者的積極參與。另外，

政府亦應加大力度支持循環再造產業的發展，促使轉廢為能、轉廢為

材更廣泛地應用，不然，香港要在 2050 年前達至碳中和的目標，難
以樂觀。  
 
 多年來，政府一直採用 "斬件式 "的做法來處理垃圾問題，並未能
夠做到多管齊下，包括教育市民加強環保意識及認同，改變生活習慣，

做好源頭分類，減少製造廢物、廚餘；支援回收產業，甚至自行研發

投入興建再生工廠，轉廢為材或為能等，令政府的政策和措施更具成

效。  
 
 單靠把固體廢物運往堆填區處理，不單污染環境，亦浪費寶貴的

土地資源，難以獲得市民廣泛支持。市民不明白的是，早於 2014 年，
政府已聯同立法會不少議員前往英國、荷蘭、丹麥及瑞典進行考察以

先進焚化爐處理廢物，大大減少送往堆填的垃圾數量，並能做到轉廢

為能，減低對環境的影響。但是，考察後多年過去，仍未看到政府在

這方面有長足的進展和跟進。  
 
 政府興建一個焚化爐，單是構思及選址，動輒花上 10 多年。石鼓
洲焚化爐由 10 多年前提出，至今仍要至少 4 年後才有機會落成啟用，
估計每天可以處理約 3 000 公噸垃圾，佔整體都市固體廢物不足三分
之一，實有需要興建更多焚化爐。但是，過去 10 多年，政府就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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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焚化爐一直未見有定案，讓不少市民感覺到政府是否單靠擴展堆填

區來處理都市固體廢物。這種做法，我相信難以獲社會的支持和認同，

希望政府能加把勁，做到一 "爐 "永逸，回收與焚化等多管齊下，令運
往堆填的垃圾能大幅減少，減低對環境的影響，邁向 "回收為主，焚化
為輔，堆填為零 "的目標。  
 
 今次《條例草案》獲通過，亦代表廢物處理方面的措施邁出新的

一步，不過就減少和處理廢物方面的目標，仍有漫長的路要走，希望

政府能夠快馬加鞭，否則要在 2050 年前達至碳中和，恐怕難以實現。
希望政府能明白 "慢進也是退 "，從速做出惠民的成績，才能獲得市民
的認同。  
 
 主席，我謹此陳辭。  
 
 

鄭泳舜議員：主席，今天是 2021 年 8 月 25 日，來到今天恢復二讀
《 2018 年廢物處置 (都市固體廢物收費 )(修訂 )條例草案》 ("《條例草
案》 ")，我相信很多市民都支持，因為都市固體廢物收費是城市減廢
策略的重要一環，透過廢物按量收費，推動各界改變產生廢物的行為，

從而減少整體廢物的棄置量，即做到惜物減廢，做好分類回收，資源

循環，轉廢為能或轉廢為材，造就可持續的廢物管理，這些都是重要

的。  
 
 政府雖然過去多年來都有很多推動減廢的工作，但減廢指標不升

反降，目前廢物回收的回收率只有 29%，人均都市固體廢物棄置量由
2011 年的平均 1.27 公斤，增至 2016 年每日 1.41 公斤，2019 年更上
升至 1.47 公斤，與 2013 年當局制訂 2022 年下降至 0.8 公斤的目標，
相距也有點遠，局長。所以，香港寸金尺土，確實不應該單靠堆填區，

把廢物不斷地丟進堆填區當作看不見，又或單靠堆填區擴建。所以，

在這個前提下，落實垃圾收費有其原因。同樣，與其他早年已實施垃

圾徵費的地區比較，其實廢物回收都是非常重要的。  
 
 不得不承認，香港的廢物回收起步較遲，回收工業亦要政府支援。

自然地，例如免費回收廚餘，現在還只是提出先導計劃，待實施垃圾

收費後，才陸續安排免費收取餐飲界分類出來的廚餘，運送至廚餘循

環再用的設施，但何時才做到家居住宅廚餘回收呢？我和局長之前都

看過一些廚餘機，看起來似乎不錯，可否多提供這類設施，盡快鼓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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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屋苑採用，我知道現時一些大型屋苑正在實施先導計劃，可否再

做得快點，配合廢物徵費呢？  
 
 數天前，我以環境事務委員會主席的身份跟局長和委員一起參觀

O․PARK1 的有機資源回收中心及 T․PARK 的污泥處理廠採用共厭
氧消化技術處理廚餘的情況。但是，以日計達 3 353 公噸的廚餘，即
香港絕大部分的廚餘，這些設施是否足夠呢？以這幾間處理廠現時的

廚餘處理量，即使到 2023 年 O․PARK2 落成，亦只是增加 300 多公
噸的處埋量，日後當廢物徵費實施後，究竟是否足夠處理本港的廚餘

呢？所以，如果實施廢物徵費後，可能便要想辦法如何可以多做一些，

以處理這方面的工作。  
 
 另一方面，除了政府要繼續提升廢物的回收能力外，我最初對於

廢物徵費原本也有點保留，當中有幾個原因，第一是因為新冠疫情在

2019 年來襲時，當時的失業率真的很高，有 20 多萬人失業，15 萬人
開工不足，經濟下滑。失業率最近雖然已經回落，但大家都很記得，

當時很多家庭，特別是基層家庭，都面對很大的困難，所以我們希望

替他們省得 1 元得 1 元。因此，如果要收取垃圾徵費，其實都要一筆
錢，所以，當時的經濟環境並不理想。當然，現在亦不能說是很好，

但政府也從善如流，表示日後會向基層人士提供補貼。  
 
 另一個理由是政府處理垃圾的能力。局長，我這次真的只有相信

你了，交給你和食物及衞生局想想怎樣做。我做了 10 多年舊區事務，
舊區的環境真的很令我擔心，數天前剛剛又有關於舊大廈的頭版報

道，這不只是一幢大廈的問題，其實我看到真的有很多這些舊大廈在

處理垃圾方面做得不好。我們亦很擔心在垃圾徵費後，究竟會否令更

多人胡亂棄置垃圾呢？所以，局長，我們同意就廢物徵費，但這方面

的任務交給你了，希望局長想想如何可以改變市民的習慣，使他們可

以慢慢地在適應後去做。所以，法案通過後會有 18 個月的所謂準備
期，這 18 個月是很重要的，我們亦期望局長在法例開始實施時可以
免費派發合理數量的垃圾袋，這方面我們有一個目標，我也跟局長多

次提出，我們希望可以免費派發一年的膠袋。當然，這可能有一個時

限，而對於一些特定群組，可能須派發較長時間，我希望日後政府可

以跟立法會好好商量。  
 
 第二，我亦希望當局承諾會定期向環境事務委員會匯報準備期內

各項工作的進度，特別是有否出現 "垃圾圍城 "的情況。在準備期過後，
亦要得到我們的支持後才訂立法例的生效日期，並以附屬法例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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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在上述情況下，我重申這是不容易的決定，但我們同意修

訂這項法例，讓香港在落實廢物徵費政策上可以向前走。對於我剛才

特別提及的一些舊區和舊大廈，我期待政府在這個準備期內，可以多

做宣傳教育，讓市民知道要有所準備。正如我們經常說，我也跟局長

多次討論，應該多些 "落地 "，例如有些朋友和地區人士原來也可以為
環保出一分力，便應多鼓勵他們做，以致建立一種氛圍，正如剛才邵

家輝議員所說的，可能最初大家都不習慣，但原來逐漸便發覺是好事，

了解有甚麼好處，盡量多做教育的工作，希望在正式推行時可以事半

功倍。  
 
 主席，我支持這項《條例草案》。我謹此陳辭。  
 
 

陳克勤議員：主席，我發言支持《2018 年廢物處置 (都市固體廢物收
費 )(修訂 )條例草案》 ("《條例草案》 ")恢復二讀。主席，我跟進了這
項法例 10 年，由我開始擔任議員起，香港社會已經在討論應否推行
廢物徵費，是否需要由政府出手，還是民間自行推動已能做到。  
 

近年，我其實也聽到一些聲音，質疑本會的建制派議員在議會一

直拖延處理廢物徵費，想 "拖死 "這項法例。我認為這種說法對議會是
相當不公道的，因為在議會中，我聽到很多同事，特別是我本人從一

開始，早在 10 年前我已經支持廢物徵費，我從來沒有說過反對廢物
徵費。議會花較長時間討論的，並不是應否收費的問題，也不是討論

原則問題，而是細節上的問題。因此，對於坊間指議員不斷討論一些

枝枝節節的事情，其實是不想《條例草案》獲得通過，我認為這說法

是絕不公平的。一項法例如果想做得好、做得成功，我們是要看其細

節的，說的就是 "細節決定成敗 "。  
 

當然，現時很多內地省市都已推行廢物徵費，為何香港走得那麼

慢，為何我們不參考別人那一套，把那一套放在香港便可以立即推行。

是否這樣的呢？我認為不是的，讓我引用以往兩項與廢物徵費有關的

法例作為例子，向大家說明為甚麼細節會決定成敗。  
 
第一個例子，就是大家在剛過去的數年一起探討的 "四電一腦 "的

法例。在法例剛通過時，大家也看到非法棄置洗衣機、冷氣機，甚至

其他電腦等相對沒有價值的廢物的情況，是丟得滿街都是，而有價值

的便會透過局長所述的途徑，由歐綠保回收，但非法棄置的情況依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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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嚴重。當然，最近在局長嚴厲督促下，情況稍有改善。不過，如果

我們當初沒有做好細節，就像現時推行廢物徵費時，一些家居垃圾也

可能會被丟到滿街也是。  
 

第二個例子，就是建築物廢料。我們同樣為此立法，訂明所有建

築物廢料都應丟在指定地方並須收費。可是，大家現時走到街上，隨

便往一條後巷，都會發現一包包的建築物廢料被隨意丟棄。陳恒鑌議

員經常也說，舊樓天台已變成建築物廢料的棄置天堂，這是由於沒有

做好配套，沒有做好細節。法例是推出了，但能否執行呢？現時我們

討論的並非只是 "四電一腦 "，也不是建築物廢料，而是家居垃圾，是
一些更加沒有價值的東西，而且數量較我剛才提到的兩類廢物更多。

如果我們不訂好細節， "垃圾圍城 "就是由特區政府提出這項法例引
起。  

 
 為此，我們花了很多時間與局長討論，要求他做好配套，針對一

些弱勢社群，他們確實無法購買垃圾袋裝妥垃圾，當局是否可以提供

一些支援呢？當然，局長亦聽取了議會意見，做了一些工作。不過，

我想特別強調，政府必須提供一個適應期給香港市民。儘管議會討論

得那麼熱烈，媒體亦討論得很熱烈，但市民是未必知道的。正如在實

施膠袋徵費時，一開始大家也像恍然大悟般。因此，我一開始便告訴

局長，需要訂一個適應期，而在適應期內必須讓市民習慣廢物徵費和

分類，所以我提出開始時應要派發垃圾袋給全港市民，由 "多 "循序漸
進地減至 "零 "，由市民自行購買。這是一個適應過程，讓大家也知道
原來我現在棄置家居垃圾是要分類、要將垃圾放在指定的袋裏，讓大

家熟識。這是非常重要的過程，否則到真正開始廢物徵費當天，便可

能出現很多奇奇怪怪的現象，剛才很多議員也提到，如掉垃圾到後樓

梯、拿到街上等。在那些開始實行垃圾徵費的地方，有些人是帶着垃

圾上班的，因為可以掉到公司，由公司付費，自己無須付費。這些現

象局長一定知道，是很普遍的，所以局長要清楚處理配套和適應的問

題。如果這些做得不好的話， "垃圾圍城 "便是由市民、由環境局自己
造成的。我想指出這正是我們為何要花那麼多時間討論相關細節。就

剛才的情況，大家可以說是我杞人憂天，但我真的不希望這些會在現

實出現。  
 
 我剛才特別看到劉業強議員在席，他應該身同感受。鄉郊有很多

垃圾站，當局如何執行廢物徵費，如何使用指定垃圾袋呢？這些問題

是否已解決呢？似乎尚未很清晰地解決。我可以把垃圾丟到後山，即

使我很好的把垃圾拿到外面的垃圾站，但當局如何確定我有使用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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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袋呢？這些便是漏洞。我不想挑剔這項法例，但我想指出這些實

際上的操作困難，所以我們要花那麼多時間討論，與局長一起堵塞每

個漏洞，這樣法例才能發揮效用。  
 
 主席，當然我們現在純粹是討論有關廢物徵費的一些工作，但背

後的理念其實是希望香港市民減廢，我也看到局長現時在一些名

為 "綠在區區 "，或名為 "綠仔商鋪 "的工作是做得很好的。現在已增加
了很多回收途徑，讓香港市民減少一些廢物。我以往經常說，如果回

收途徑、回收設備不足夠，當局便是強迫市民支付垃圾徵費。市民想

減廢，想回收廚餘，回收膠樽，回收玻璃樽，但當局沒有提供設備，

而現在稍微有改善。我想藉此機會稱讚黃錦星局長，就最近那些塑膠

回收機，我在兩個星期前提出一項書面質詢，一部回收機放置在某個

商場裏，一個月可以收到 5 萬至 6 萬個塑膠樽。雖然只有 1 毫子回
贈，但可以看到市民因有這樣的設備，而他們亦支持環保，所以便去

做。現在這些回收機或回收站裏，大家是排隊等候回收膠樽，為的並

非 1 毫子，為的是支持環保。因此，當局必須提供良好的配套，讓市
民可以減廢。  
 
 說到回收再造的配套，我也想藉此機會告訴主席，我一直也指出，

香港只有回收，但沒有再造。我們經常有回收廢紙和回收廢膠，但回

收後如何處理呢？可能把它弄碎，然後給其他地方作原料出口。我們

現在既有廢物徵費的機會，有已完善的回收配套設施，我們便應考慮

下一步，就是如何將香港自己產生的廢物回收並變成有用的物料。可

是，政府以往在這方面上的政策支持是相對比較少的。當局會做甚麼

呢？就是訂立很多法例來規管回收行業。當然提升標準是大家也同意

的，但如政府在政策上、資源上未能提供一些支援，回收行業要發展，

特別在這麼小的市場、這麼小的地方下，其實是很困難的。  
 
 因此，我認為今天《條例草案》恢復二讀，以及我期望可以三讀

通過，這是重要的歷史時刻，但這絕對不是剛剛開始的 ..... .我期望政
府在配套，以及日後環保再造方面投入更多心機和做更多工作，讓香

港真的變成綠色環保的香港。多謝主席。  
 
 

陳健波議員：主席，垃圾徵費經過前後 15 年的研究和討論，今天終
於交到立法會表決。有人形容這次法例是移風易俗，將會改變市民的

生活習慣。正如我們看日本電視劇，有時會看到日本人花不少時間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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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家居垃圾，要將垃圾分類，甚至不同日子只會接收不同類型的垃圾，

做法極為繁複。香港的做法當然簡單得多，將來除了要繳費外，亦要

習慣花時間處理垃圾，但為了環保，相信香港人會支持。  
 
 法例將來正式生效後，一個三人家庭每月便要繳付大概 30 元至
50 元的徵費，從而鼓勵市民減少製造垃圾，以及將垃圾分類和回收。
如果違規擺放廢物，可以遭定額罰款 1,500 元，屢犯或情節嚴重可以
判更重刑罰。雖然每月數十元的徵費不算多，不過現在全世界處於抗

疫期，香港有很多行業處於艱難的時期，而且環球疫情仍未知何時平

息，現在通過計劃，社會可能會出現不滿情緒。然而，政府亦都進退

兩難，因為本屆立法會將於 10 月底完結，如果法案未能通過便會失
效，將來即使重新立法，所有程序都要重新再做，屆時不知會拖到何

年何月。  
 
 為了令法案順利通過，政府展示了極大的彈性。政府決定，法案

通過後將會有 18 個月準備期，讓市民及政府可以適應，以及考慮經
濟情況後再決定生效日期。政府更表明，如果 18 個月後經濟仍然不
理想，可以再延長準備期，同時計劃在實施初期，會向市民免費派發

垃圾袋，之後再決定生效日期。決定生效日期前亦會先諮詢立法會意

見。政府這次做法其實是想告訴大家，政府會等疫情平息、經濟好轉

後，才會正式實施，顯示了施政可以靈活變通，讓立法會可以先通過

法案。事實上，政府只要肯變通，很多問題都可以妥善解決，希望政

府日後也可用這種務實的態度，多與立法會溝通。  
 
 主席，我是港島一個中型屋苑的業主委員會主席，參加了大廈管

理工作很多年，很明白處理垃圾的重要性，亦知道要改變居民處理垃

圾的習慣，其實不易。事實上，根據政府的中期目標，希望將固體廢

物逐步減少 40%至 45%。但根據外國經驗，實施初期只可以減少 15%
至 25%。所以，要達到減廢目標，除了徵費外，更加應改變市民的習
慣，真正做到移風易俗，需要多管齊下，特別是做好公民教育，使市

民明白到社會上人人都有責任。日本其實是一個好例子，他們可以成

功做到源頭減廢及最嚴格的垃圾分類，這是因為日本人會自律去做。

他們認為這是公民責任，這是日本公民教育成功之處。  
 
 事實上，單憑徵費要達到減廢目標是不可能的。歸根究底，公民

教育及環保意識才是最關鍵的因素，政府應該從這方面入手。政府雖

然有做宣傳，但近年的政府宣傳工作，可能手法已經太落後，宣傳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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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往往不理想。這次垃圾徵費事關重大，政府必須做好有關工作，現

在政府有 18 個月計劃，希望可以想到一些比較到位的宣傳。我認為，
政府可以邀請 KOL 網上拍片推廣，但不要規範他們以甚麼標準來做，
而是應鼓勵 KOL 自由發揮，相信效果會更好。此外，公民教育始終
要由學校教育做起，希望革新之後的公民與社會發展科真的可以多教

一些公民教育，培養出學生良好的公民意識。多謝主席。  
 
 
劉業強議員：主席，香港每日都有大量固體廢物被棄置，據環保署數

字指出，2019 年棄置於本港堆填區的固體廢物總量為 571 萬公噸，每
日平均超過 15 600 公噸，遠高於新加坡等主要城市。低碳減廢是國際
大趨勢，香港在這方面明顯落後，我同意需要加快減廢步伐，亦認同

廢物按量徵費能夠達致污者自負的原則，是減少固體廢物量的方法之

一。  
 
 但是，就目前政府提出的方案，我擔心垃圾徵費可否順利執行。

在諮詢過程中，我和鄉議局多次向局方表達關注，特別是鄉郊的情況

與市區存在明顯差異，一些在市區容易執行的措施，未必適用於鄉郊，

單是監察方面已經出現漏洞。當局曾經表示，已在全港約 440 個 "違
規黑點 "安裝攝影機監察非法棄置，但單是鄉郊地區已有超過 2 600 個
不同類型的垃圾站，而且部分位於人流稀少的地方，時常出現非法棄

置大型傢俬廢料等情況。故此，單靠監察少量垃圾站，在堵塞非法棄

置問題上，似乎成效不彰。  
 
 此外，部分鄉村位於熱門的郊遊路線，有村民擔心遊人遠足時胡

亂棄置垃圾，會加重他們的垃圾收費。我相信這些操作會產生問題，

政府必須提出一個全面的解決方案，才可以釋除公眾疑慮。  
 
 主席，一套完整的廢物管理政策需要多管齊下，單靠廢物徵費並

不足夠，最重要的是提高資源回收率，才可以達致有效減廢。整體而

言，我認為香港的回收網絡仍有很大的進步空間。現時並非每個垃圾

站附近都有分類回收設施，即使有回收桶，其容量亦太小，加上回收

商收集次數不夠頻密，往往出現 "迫爆 "回收桶的情況，影響市民的回
收意欲。再者，市民如果想回收廢紙、金屬、塑膠及玻璃以外的回收

物，往往要自己送去 "綠在區區 "或者回收站，但這些設施的位置未必
方便市民。以西貢為例，只有一個位於將軍澳的回收點，但西貢幅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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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大，人口分散，要鄉郊居民拿着回收物乘車前往回收站，難免不切

實際。  
 
 事實上，不論是都市固體廢物、家居廢物及工商業廢物的回收率，

自 2015 年已呈現下降趨勢，反映香港在回收工作上的不足。故此，
我認為徵收廢物收費，必須有完整的回收政策配合，雙軌並行，才可

以有效減廢。  
 
 另一方面，政府亦要考慮徵費對基層市民的負擔。對於相對富裕

的人士，廢物收費的金額可謂微不足道，甚至無法改善他們大量棄置

垃圾的習慣，但相反地，對捉襟見肘的基層家庭和綜援戶來說，他們

未必負擔得起每個月數十元的收費，甚至因為居住空間狹小難以做好

分類回收，廢物徵費無異於施加額外懲罰，對他們並不公平。  
 
 主席，都市固體廢物收費已經討論多年，早在 2012 年完成公眾
諮詢。政府於 2018 年向立法會提交《2018 年廢物處置 (都市固體廢物
收費 )(修訂 )條例草案》，至今歷時 9 年，除了因為過去在議會上受到
反對派肆意阻攔政府施政而被拖累，某程度亦反映垃圾徵費具有爭議

性，我期望當局不要抱着船到橋頭自然直的心態，而是能夠認真做好

廢物管理的長遠政策。  
 
 我謹此陳辭。  
 
 

陳沛然議員：主席，今屆議會期限延長一年多，令到這項本來不夠時

間審議、已經死於腹中的《 2018 年廢物處置 (都市固體廢物收費 )(修
訂 )條例草案》("《條例草案》")得以重生，使遏止都市固體廢物數量
增長的努力不致於前功盡廢，是一件好事。2016 年在堆填區的都市固
體廢物人均棄置量達每日 1.41 公斤，較 2015 年增加 1.4%。而多年來
實施多項減廢及回收措施，都市固體廢物棄置率較 2011 年上升 11%。
如果我們還不行動，垃圾圍城的日子可能不用等到下一代就會發生，

處理都市廢物的確是有迫切性。  
 
 以下我想集中兩點回應：第一，當然就是收費問題。根據《條例

草案》，需要收費處置的都市固體廢物，是指除化學廢物、醫療廢物

及建築廢物以外的任何廢物。這個原則大致上可取，因為避免向現時

已經需要付費處理上述特殊廢物的大小機構作出雙重徵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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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我擔心當局現時建議的按量收費模式，設計過於複雜。例

如，附表列明收費標準，即指定標籤每個 11 元，而指定膠袋則按其
容量分為 9 個等級，容量介乎 3 公升至 100 公升，會否令人有花多眼
亂的感覺呢？  
 
 收費方面，以一個標準三人家庭為例，每日丟棄 10 公升固體廢
物，每個膠袋收費 1.1 元，一個月計 30 多元，負擔不算很重，而且更
會向綜援家庭或受助人提供每月 33 元或每人 10 元的津貼。但對於低
收入家庭，我們又如何幫助他們呢？  
 
 由於所謂 "按量收費 "的標準，是以公升計 (即計體積、容量 )，如何
教育市民先將垃圾的體積減少，避免支付較高的費用，以及如何加強

推廣環保 3R 原則：Reduce (減少使用 )、Reuse (物盡其用 )、Recycle 
(循環再造 )，在減廢的層面上做好些，有利環保之餘，同時幫市民 "慳
荷包 "，都是當局未來工作的一大挑戰，尤其是一些舊區的 "三無大
廈 "，即沒有業主立案法團或居民組織，亦沒有管理公司服務，只有老
人家居住的大廈，老人家並不知你搞甚麼及怎樣做。當局應該針對性

地幫助長者去適應新的規定。  
  
 第二個問題，當然是罰則。當局界定了 6 宗罪，針對胡亂丟棄或
運送違規廢物或附有指定標籤的都市固體廢物的市民，全部都要上

庭，而不是採用定額罰款模式。這樣會否令到法庭的工作量大增，當

局是否有配套措施？雖然法例都有訂明一些免責條款，避免市民誤中

地雷，但條例始終比較複雜，要加強公眾教育和認知，以及執法人員

對法例的理解，不要引致很多爭議個案出現。  
 
 另外，香港高樓大廈林立，當局如何監察高樓大廈內每家每戶都

守法，不會出現大量違規情況？希望當局在法例通過之後的 18 個月
適應期內，與各持份者努力溝通，令香港的減廢行動真的可以收到預

期的效果。  
 
 主席，我謹此陳辭，支持《條例草案》。  
 
 
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沒有其他議員表示想發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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暫停會議  
SUSPENSION OF MEETING 
 
主席：我現在原應請環境局局長答辯，但據我所知，局長發言需時約

30 分鐘。因此，會議現在暫停，明天上午 9 時恢復，屆時我會先請局
長答辯。  
 
立法會遂於下午 4 時 39 分暫停會議。  
Suspended accordingly at 4:39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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